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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society is very supportive of the New Academic

Structure for Senior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3+3+4”) as seen in the consultation led by the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from October 2004 to

January 2005.

• The Primary 5 students in 2004/05 school year will be the

first cohort to enjoy the new academic structure which will

start from 2009/10 school year as announced in the Report

on “3+3+4” released in May 2005. The report can be

found on the website: http://www.emb.gov.hk.

• This first cohort of new senior secondary (NSS) students

will leave school in 2012; those who enter university will

enjoy a 4-year undergraduate programme.

The New Academic Structure for Senior Secondary

Education will better prepare students for further learning

and work with enhanced language and mathematical

abilities, a broadened knowledge base, better critical

thinking, independent learning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and

sufficient exposure to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s in moral,

civic, physical and aesthetic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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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qualities do we expect from students in the 21st century?

• Good ability in languages and mathematics

• A broadened knowledge base

• Independent learning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 Good exposure in moral, civic, physical and aesthetic areas,

and work-related experiences

• Lifelong learning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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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new “3+3+4” academic structure:

• ALL students will enjoy six years of secondary education.

• ALL students will have a Senior Secondary Student Learning

Profile including results in the 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HKDSE) examination and other achievements during

the senior secondary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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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lective subjects

Liberal Studies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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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Liberal Studies?

• Liberal studies helps students develop multi-perspectives and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nd a broadened knowledge base to complement the

8 Key Learning Areas (KLAs) and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s in the

NSS education.

• Liberal Studies (10% of total lesson time) has 3 areas of study :

-  Self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  Society and Culture

-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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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Career-oriented Studies?

• COS gives students applied and experiential learning, which suit

the different interests and learning capabilities of students.

Students will also develop generic skills when they start learning

the professional or vocational knowledge.

• The COS courses are open to students of all abilities.

• COS courses will be quality assured, accredited and recognised

for post-secondary studies.

• Schools may collaborate with external partners or each other in

offering COS courses to broaden choices for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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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hese subjects will be complemented by structured experiences

arranged by schools including community services, physical and aesthetic

activities and exposure to the world of work.

píìÇÉåí=^

Opts for 3 NSS elective subjects, e.g. Physic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s, in addition to the 4 core subjects.

píìÇÉåí=_

Opts for 2 NSS elective subjects, e.g. Science and Visual Arts, in addition

to the 4 core subjects.

píìÇÉåí=`

Opts for one NSS elective subject and one COS course, e.g. Geography

and one COS course on design, in addition to the 4 core subjects.

Illustrations:



• There will be a Senior Secondary Student Learning Profile for every

student to reflect his/her achievements for the whole senior

secondary education.

• The student learning profile of students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not adopting the curriculum  for ordinary schools will be based largely

on their individualised education programmes in the last 3 years

of secondary education.

• Universities in Hong Kong indicated their support for Chinese

Language, English Language, Mathematics and Liberal Studies to be

considered as mandatory requirements for university entrance.

Individual universities will provide further details of their general

admission requirements in mid-2005 and specific requirements at the

faculty / programme level in mid-2006.

• Action is in hand to get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for the 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from major universities overseas which

enrolled Hong Kong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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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ults of school internal assessment

• HKDSE Results (including School-based Assessment)

• Awards in COS courses (if any)

•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s

• Other achievements/awards and significant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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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academic structure will provide better articulation and smoother post-

secondary pathways for all young people to study and work and to succeed i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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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vernment is fully committed to investing in the new academic

structure :

• We will put in $3.5 billion for infrastructure at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modifications in some schools and $4.4 billion for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preparation at secondary schools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s for the additional $1.8 billion for

recurrent cost for the new undergraduate programmes, we are looking

for your support to cover part of it.

• For the secondary school sector, we need to invest an additional

recurrent cost of $900 million.  This will be offset against savings from

effective use of resources by adjusting the number of classes due to the

foreseeable decline in the overall number of secondary students over

the next 10 years.

• The unit cost of senior secondary places will rise because of more

investment and the smaller number of students.  We will recover only

18% of the cost from school fees.

� �  ! fåîÉëíáåÖ=áå=íÜÉ=cìíìêÉ



�� !"#$%&'()*+,-./012

ÜííéWLLïïïKÉãÄKÖçîKÜâ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new academic structure,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

http://www.em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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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Ma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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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orm of the new academic system will succeed when the whole

community of Hong Kong contributes their effort, collaborates to

support each other and takes up their responsibility for the good of

our next generation.

We are committed to maintaining a continuing dialogue with you

throughout the preparation for the reform.  Please send us your views and

suggestions by:

• E-mail  :  cdchk@emb.gov.hk

• Fax       :  2573 5299 / 2575 4318

• Mail     :  Council & Secondary Sectio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stitute,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13/F., Wu Chung House,

   213 Queen’s Road East,

   Wanchai, Hong Kong





 

教育統籌局局長的話 

教育統籌局在二零零四年十月，就三年高中、四年大學的

新學制的設計藍圖、實施時間和財政安排，展開了為期三個月

的諮詢。我們衷心感謝各界踴躍支持，發表了很多寶貴的意

見，協助我們決定如何推行改革。令我們感到特別鼓舞的是，

社會人士均熱烈支持新學制。為了讓學校有充裕時間做好改革

的準備，我們現決定由二零零九年起實施新學制。 

我們即將推行的改革，標誌着本港教育史上的一個重要里

程。我們希望所有學生都有機會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並因應

各個學生的不同需要及能力，為他們提供更合適的課程，使他

們能夠踏上成功之路。 

學制改革必然會帶來各方面的改變，對整個社會都有深遠

的影響。要成功推行改革，我們先要妥善解決各項先決條件，

包括制訂新高中課程、新的公開考試及評核機制、與大學課程

銜接的安排，以及連繫各種進修、職業培訓和就業的出路。這

些改革能否成功，實有賴教育界和廣大巿民共同努力，一起作

出承擔。 

本報告勾劃了未來高中及高等教育的發展路向，指引我們

未來數年的工作方針，亦帶領我們邁向第二階段的諮詢。我們

將會就新高中科目課程及評核架構的詳細設計，諮詢學校的意

見。此外，我們亦會就需要進一步研究發展的其他項目，與各

有關界別繼續溝通。 

我喜見社會各界對未來教育應走的方向達成了共識，挑戰在

於我們是否願意共同努力和承擔。我深信只要我們一切以學生

的利益為依歸，群策群力，共同參與籌劃新學制，我們必定可

以為下一代創造更美好的將來。 

 

 

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教授 



 

 1

摘要  

背景  

行政長官在《 2004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決定採用三年初中、三年

高中及四年大學新學制 (「 3+3+4」 )，以便推行更靈活、更連貫和多元

化的高中及高等教育課程；同時承諾會就推行學制改革的詳情諮詢公

眾。 2004年 10月，當局發表了名為《改革高中及高等教育學制──對

未來的投資》的主文件，並展開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  

諮詢及回應  

在諮詢期間，社會各界人士對新學制有積極的討論，教育統籌局 (教

統局 )收到接近 3,300份書面意見。絶大多數人支持「 3+3+4」學制所訂

定的大方向、願景及目標。大家都認同減少一次公開試，有助學生騰

出更多空間進行具成效的學習。公眾亦普遍認同新高中課程能讓學生

建立更廣闊的知識基礎，為全人發展及終身學習奠定穩固的根基。此

外，新學制除了可讓學生更暢順地銜接本地升學的途徑，亦與世界其

他主要教育制度有更好的連繫。有關意見亦大力支持均衡的新高中學

生課程，其中包括 4個核心科目、 2-3個選修科目和其他學習經歷，該

課程會有助拓寬學生的學習，發揮個別學生的潛能，培養他們成為終

身學習者。社會人士亦普遍支持共同承擔的資助方案，為改革提供經

費。  

將通識教育科定為核心科目的建議，引起了不少公眾人士的討論，

有意見關注通識教育科是否應成為設有考試的核心科目，而教師又是

否掌握教授通識教育科所需的知識及技能。學校亦非常關注支援改革

的資源，包括教師與班級比例、津貼及撥款的靈活性、因應學生人口

下降而修訂的班級結構，以及通識教育科的班級人數等。學校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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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希望大學能盡早公布收生準則，以便學校計劃開辦新高中的科目。

至於實施年份方面，雖然近 60%中學的意見普遍支持在 2008年推行新

高中學制，但亦有近 30%認為應於 2009年或以後推行，以便前線教師

有更多時間準備，並為新課程與可能有變的班級結構作好所需的計

劃，以確保改革可以施行順暢。  

實施年份  

政府考慮過社會人士的回應，以及學校和教師是否有充足準備等因

素後，決定由 2009/10學年開始實施「 3+3+4」改革。教統局已在《高

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投資香港未來的行動方案》報告書內制訂未來

路向，詳情請參閱教統局網頁 http://www.emb.gov.hk。有關的主要決定及

未來路向的建議，撮述如下：  

新學制  

 提供「 3+3」中學教育學制，讓所有學生都接受六年的中學教育，

為他們日後進修及應付瞬息萬變的社會的各種需要作好準備。  

 將三年制的學士學位課程延長至四年。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將取代目前的香港中學會考和香港高級程度會

考，提供更全面的新評核制度，並頒發單一證書。使目前過份著

重考試的壓力，得以紓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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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課程架構  

 在新高中課程架構下，引入以下的學生課程：  

新高中學生課程的組成部分  佔總課時  

核心

科目  
所有學生都修讀中國語文、英國語文、

數學及通識教育作為核心科目  
45-55% 

選修

科目  
從 20個新高中科目及一系列的職業導向
教育科目中，選擇 2-3個選修科目  

20-30% 

其他

學習

經歷  

德育及公民教育、社會服務、體藝活動

及與職業有關的經驗  15-35% 

 

 課程架構已包含下列元素，以便進一步擴闊新高中學生課程，使

學習更多元化︰  

 新高中學生課程是由核心與選修科目、職業導向教育和其他學

習經歷所組成，以切合個別學生的興趣及性向。  

 高中一學生在選科方面有較多選擇，讓學生可以探索自己的興

趣，然後才決定高中二及高中三的選擇。  

 有些科目設有選修部分，為學生提供更多選擇。  

 通識教育科能讓學生連結和運用知識，從不同的角度看事物。  

 學校應鼓勵學生從新高中科目及 /或職業導向教育中，選擇適合自

己的選修科目，以配合他們的不同興趣及志向。  

 學校會在適當的情況下，繼續加強核心科目、選修科目及其他學

習經歷中所展現的正確價值觀和態度。  

 由於資源有限，又或對某些設施和空間需求甚大，有些科目不易

在校內開辦，例如設計與應用科技、音樂和家政。我們會研究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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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多元學習津貼及採用「中央」教學及 /或網絡班級等特別措施，

協助學校為有能力在這些學習範疇修讀的學生提供這些科目。  

 我們會整體地加強新高中學生課程中不同部分的中國文化元素。  

 新高中科學科的設計包括兩種模式：跨學科單元模式及組合模

式，讓學生能建立穩固的理科基礎及擴闊他們的學習。  

 希望在普通話方面繼續進修的學生，可修讀中國語文科的選修單

元。學校如有能力，可採用普通話進行新高中中國語文科的教學。 

 由於香港是一個國際都巿，因此，仍會維持傳統，提供學習其他

語言的途徑，例如法語、德語、印地語、日語、西班牙語和烏爾

都語等。  

 新高中學生課程和每科的建議課時分配是按三年高中最少應有  

2,700小時的課時計算。新高中學生課程中不同部分的總課時分

配，建議修訂如下︰  

部分 
建議幅度 

(百分率) 

建議最少的 

課時分配(小時) 

中國語文 12.5 ─ 15% 338 

英國語文 12.5 ─ 15% 338 

數學 10 ─ 15% 270 

核心

科目 

通識教育 最少10% 270 

20 ─ 30% 
選修科目 

(每科最少10%) 
每科270 

藝術經歷  5%或以上 

體育經歷  5%或以上 
其他

學習

經歷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社會服務及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驗  

 

5%或以上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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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統局會在 2006年年中擬備《新高中課程指引》，協助學校推行新

高中的各項措施，包括學校發展計劃，教職員專業發展，課程策

劃，學與教和評核方面的範式轉變，以及其他學習經歷。  

通識教育作為新核心科目  

 通識教育科會作為新高中課程的核心科目，並與其他科目一樣進

行評核，並維持五級制的匯報方式。  

 教統局將會根據第一階段諮詢所蒐集到的回應，在 2005年 6月展開

第二階段的諮詢，就通識教育科的詳細設計，徵詢學校及教育界

的意見。  

 通識教育科課程設計的必修單元數目，會由九個減至六個，讓學

生有充足時間擴展知識，加深了解有關的議題，培養思考能力，

以便處理複雜的議題，並建立及反思價值觀。  

 為確保能可靠地評核開放式答案，通識教育科的筆試部分會採用

雙重評分制評核。  

 教統局會為學校提供高中課程支援津貼及其他配套措施，以確保

通識教育科，以至整個高中課程能順利推行。  

 教統局計劃為所有通識教育科教師提供不少於 100小時的培訓，以

協助他們掌握教授該科所需的基本知識及技巧。在這 100小時當

中，必修部分佔 35小時，其餘部分則由教師按本身需要，自行決

定是否修讀。  

 教統局將於 2005年年中推出網上資源平台，提供有助了解新高中

通識教育科課程的基本資料、切合各單元的最新學與教材料、學

與教實踐示例，以及學校個案研究等，供教師參考。學校與教師

應確保所有學生，不論社經背景如何，都能取得所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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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導向教育應用學習及新高中課程的整體部分  

 我們會發展職業導向教育，為各種能力的學生在選修科目時，提

供更多選擇。職業導向教育科目將被視作與新高中其他選修科目

地位相若，並可連結至不同的升學及就業途徑。  

 所有職業導向教育均為期兩年，由高中二年級開始，學生屆時會

較為成熟，可仔細考慮這些課程與他們將來就業志向是否配合，

然後作出較合適的決定。  

 教統局將與香港學術評審局共同建立質素保證機制，確保職業導

向教育具可信地位及有關資歷獲得承認。  

 專家會透過學生的作業與表現，檢討課程目標及預期學習成果，

以便將職業導向教育課程與考評局考核科目作出比較。  

 職業導向教育的資歷可納入高中學生學習概覽內，並獲承認，讓

大專院校及僱主得以更全面地了解學生的表現及潛能。  

 當局將會為學校提供多元學習津貼，讓學校能撥出資源，開辦多

元化課程，包括職業導向教育，以配合學生的興趣。  

 職業導向教育課程大多以中文為教學語言，另輔以有關專業及職

業的英文詞彙。部分課程則採用英語教學，以切合少數族裔學生

的需要。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而就讀一般學校或特殊學校的學生，作出特別

安排，以保障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有修讀職業導向教育課程的

機會。  

 教統局會與有關人士共同訂定教授職業導向教育課程所需的技能

組合，並與有關的教師培訓機構商討開辦課程，讓在職教師有能

力教授職業導向教育，以及培訓有關專業或職業的資深從業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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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稱職的職業導向教育教師。  

 在實施新高中學制前，會先行試辦職業導向教育。在考慮職業導

向教育在新高中學制的定位、地位及支援措施時，我們會參考目

前試點計劃得出的經驗，及進一步徵詢有關人士的意見。  

盡展學生潛能與照顧學習差異  

特殊教育  

 政府承諾在新學制下，為每個學生提供 12年學校教育。所有學生

都能接受六年中學教育。  

 教統局承諾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平等教育機會。有能力

入讀一般學校的學生，可以繼續利用現有途徑，參加派位機制。  

 有特殊教育需要而有能力的學生，所採用的課程及評核模式均會

與一般學校的學生相同。他們可因應本身能力及興趣而有不同的

科目選擇，但不應嚴重偏離建議的課程架構。  

 在弱智學生方面，應重整他們現行的十年基礎教育的課程架構，

以確保實現一個具清晰學習成果和評核準則，而且有意義的 12年

課程。  

 弱智學生未來的六年中學課程，將主要建基於現行基礎教育及延

伸教育計劃。  

 弱智學生的能力各有不同，因此應由教師及專業人員為他們特別

剪裁個別學習計劃及評核準則。特殊學校根據個別學習計劃而訂

定的學習課程及施教模式，亦須進行檢討。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包括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均應獲得

升讀高中所需支援，如特設的輔導計劃及學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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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教育  

 透過區分性課程，鼓勵資優學生充分發展他們的潛能。區分性課

程可以包括濃縮課程、獨立專題研習、彈性技能分組、分層課業

及高層次提問等。  

 教統局會繼續與大學及其他專上院校合作，為特別資優學生開辦

與專上教育相關的課程，包括新高中無法涵蓋的科目。  

 透過地區性資優學校群 (Regional Gifted Education Clusters)及教師網

絡，改進新高中資優教育的教學法。  

資源承擔  

 教統局決意提供額外經常性資源，以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及資優

學生在新學制的需求。  

評核及頒發證書  

單一證書  

 現時的香港中學會考和香港高級程度會考將由一個考試取代，並

頒發香港中學文憑證書。  

 香港中學會考和香港高級程度會考，將分別在 2011年及 2013年為

重讀生舉辦考試。  

水平參照匯報模式  

 未來將採用「水平參照」模式，參照一個具描述指標和示例，以

說明五個表現等級的架構，來匯報學生的成績。  

 為方便作出遴選的決定，並適當認可傑出學生的成績，現建議採

用 5級 **和 5級 *或描述指標 5級「非常卓越」或 5級「卓越」，匯報

在某科中得分最高的 1%考生和其後 3%考生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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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評核  

 建議逐步採用校本評核，由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公開

試科目委員會 (下簡稱委員會 )在諮詢前線教師的意見後，就過渡時

間表作出建議。  

 校本評核的比重可隨時間而修訂，因此，可考慮給予較靈活的比

重，例如大部分科目的比重幅度均介乎 15%至 30%之間。委員會亦

會考慮把一些實用科目的校本評核比重調高至 50%，例如視覺藝

術，因為對這些科目而言，校本評核的比重越大，越能提高最終

評核的效度。  

 為免工作壓力過大，委員會不會把校本評核設計成「附加」活動，

而是融入課堂內作為持續的學與教活動；此外，亦會把重點放在

質素而非數量方面。為免作弊，絕大部分的校本評核，是學生在

教師直接監督下在課堂上完成的。考評局會要求所有校本評核的

設計，必須讓教師確認學生的習作，並由校長簽署，證明受評核

的習作是有關學生所做的。  

 有眾多考生報考的科目，考評局會利用統計方法加以調整；至於

考生人數少的科目，以及所評核的內容未能透過筆試有效評核，

因而與公開試表現極不相同的科目，則會考慮採用非統計方法調

整。  

 所有教師會獲派發培訓套件和安排參加培訓課程。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認受性  

 考評局會與英國劍橋大學考試委員會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Local 

Examinations Syndicate (UCLES))緊密合作，以英國普通教育文憑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GCE))的水平作為基準，制訂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的主要等級，以確保獲得國際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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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評局會與海外大學商議，直接認可目前的公開試資歷和新的香

港中學文憑。  

 為英語水平制訂基準的工作，會參照以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國際

資歷，例如國際英語水平測試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 (IELTS))和其他相關的國際考試。  

高中學生學習概覽  

 教統局會與學校及考評局等其他夥伴協作，制訂學生學習概覽的

指引和範本，以便全面反映學生各方面的的成就和能力。  

 有特殊教育需要而非修讀一般學校課程的學生，將主要依據他們

最後三年中學教育的個別學習計劃，而制訂他們的學生學習概覽。 

 學校應確保所有學生，無論他們是否來自低收入家庭，均有同等

機會接受學校提供的其他學習經歷。  

 將於 2006年制訂的《新高中課程指引》會提供有關建議，確保能

達致學生成就獲廣泛認可這個目標。  

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及與本地和海外教育制度接軌  

大學收生  

 一個由大學、考評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 )及教統局代表

組成的工作小組已於 2004年 10月成立，目的是讓小組的成員可以

就新高中教育與高等教育的銜接互相溝通聯絡，並研究有關

「 3+3+4」學制的接軌問題。  

 為支持建議的「 3+3+4」學制改革，教資會與大學校長會於 2005年

1月發表了聯合聲明，表明贊成將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及通

識教育這四個核心科目，列為大學入學的必須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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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表現的最低要求，與現時要求的水平相

若；而數學及通識教育科或只須符合較低的要求。  

 大學承諾於 2005年年中，公布收生的整體科目組合詳情，以及四

個核心科目學習水平的最低要求；並預期在 2006年年中公布各學

系 /課程的指定收生要求。  

與專上教育及職業培訓機構銜接  

 專上院校認為四個核心科目能夠提供就讀專上院校所需的知識及

技能。有關新高中課程與專上教育銜接的問題，如副學士學位課

程，將再作討論。  

 提供職業培訓的機構，包括職業訓練局、建造業訓練局及製衣業

訓練局已設立內部工作小組，研究各重要議題 (包括入學準則、銜

接安排和課程設計 )，以協助在新學制下，有興趣接受職業教育的

學生。  

與四年制大學課程銜接  

 大學現正探討如何提供富彈性的課程，以便在過渡期間，讓三年

制與四年制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可同時修讀。  

 政府會提供額外非經常性資源，支援大學發展及實施新課程。  

 教資會已開始與資助院校商討改善教學空間、宿舍、圖書館、食

堂等設施，以容納額外的學生。政府已為個別院校預留土地，以

供擴建校園之用，並提供基建工程方面的經費。  

配套措施 (I)：提升教育專業  

在職教師與校長的專業發展機會  

 為了照顧校長及教師的不同需求，並符合成人學習的模式，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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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提供多元化及輔助性的專業發展機會，包括有組織的專業發展

培訓計劃、到校式校本支援服務、推廣學習社群和互聯網資源。  

 學校領導層包括校長、副校長及校監將獲提供學校層面的變革管

理培訓，並為教師提供足夠的專業發展培訓學額。  

 各科的培訓，特別在通識教育科方面，一般會在 2005/06學年開始，

並會在實施新學制前逐步舉辦。  

 教統局會就如何提供其他學習經歷，設有專業發展培訓。並會為

升學就業輔導主任舉辦研討會，以配合新學制的實施。  

 會詳加研究培訓課程的設計及認受性，以便有關課程能夠成為教

師與校長的持續專業進修階梯的一部分。  

職前教師培訓  

 教統局會與教師培訓機構加強合作，以便爭取有效經驗，作為各

項教師培訓課程的參考資料，並藉此加深對「 3+3+4」學制改革轉

變過程的了解。此外，教師培訓中，特殊教育課程將會獲得更大

支援，以協助教師應付學習差異。  

配套措施 (II)：課本及優質學與教資源  

優質課本完備可用  

 為確保配合課程的原意，課本評審的程序會分階段進行。  

 教統局會同時策動開發各式各樣的資源，包括委聘專人撰寫或如

有需要時，考慮推行課本奬勵計劃。  

學與教資源  

 由 2005年 6月開始，啟用為通識教育教師建立的網上資源平台，提

供通識教育科所有單元的學與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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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進一步發展香港資訊教育城的現有平台，以發揮教師之間，以

及教師與外界的共享精神，共同分享最新的資訊及學與教資源，

並培養學術分享與持續專業發展的文化。  

 改善香港資訊教育城的基本設施，以便為教師提供網上課程。  

配套措施 (III)︰學位供應、班級人數、班級結構、教師與班級比

例及相關事宜  

學位供應  

 為切合更多學生的能力和興趣，並配合全港的人口變化情況，學

校將有不同的班級結構。而提供多元化課程的高中學校，亦會繼

續運作。  

 當局會按每間學校的情況，審視加建課室的需要。  

 由於部分學生就讀的學校採用非平衡班級結構，他們升讀高中一

時需要轉校，新學制將修訂現有分配學位的程序。初中成績評核

機制將會在 2006/07年檢討。  

班級人數  

 考慮到推行新高中學制所需的資源配套安排，在策劃新高中學制

的各項措施時，將以每班 40人作為基礎。  

班級結構  

 教統局在考慮到學位的需求、學校現有班級結構、實際環境的限

制，以及要確保為學生提供基礎寬廣的課程，已著手與個別學校

商議最適當的班級結構，這項工作亦會繼續進行。  

 擴闊課程的目的，旨在為學生提供合理的科目選擇，以配合不同

學生的興趣和性向。為了達致這個目標，學校需要有一定數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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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和適當的資源，讓學校靈活地運作。  

教師與班級比例及相關事宜  

 教師與班級比例方面，按照教師的人手編制，將會修訂如下：  

直至新舊制兩批學生同時畢業的學年為止  

(a) 初中每班有 1.7名教師  

(b) 新學制的高中班級和現行學制的中五，每班有 1.9名教師  

(c) 至於現行學制的中六及中七，每班有 2.3名教師  

在新舊制兩批學生同時畢業的學年過後  

(a) 初中每班有 1.7名教師  

(b) 高中每班有 2.0名教師  

 教統局會按照現有準則，就校本輔導計劃、教學語言、新學校、

校本課程剪裁計劃、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計劃和融合教育，

繼續提供補足教師。此外，還會按照每名學生每年所需為計算基

礎，為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現金津

貼，推行改善措施。我們稍後會為合資格的學校訂定校本輔導計

劃和校本課程剪裁計劃的綜合津貼率和融合教育的津貼率，還會

增撥資源設立多元學習津貼，以加強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高中學

生的支援。  

 為配合學校開辦多元化課程的需要，我們會採用更靈活的撥款安

排。學校可繼續凍結不超逾 10%的教師人手編制，以現行「代課教

師津貼」的模式支取現金津貼。我們會探討修訂該津貼的可行性。

該津貼可用作聘請教師及輔助人員、僱用與學生學習有關的服

務、資助學生修讀其他課程、教職員培訓及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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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課程及評核架構下，實驗室技術員及工場教師的角色和職責

須予以檢討，我們會進一步諮詢有關方面。  

高中課程支援津貼  

 學校會獲發放相等於高中每班 0.1名教師的現金撥款，作為經常資

源撥款，撥款會按照學位教師薪金中位數計算。  

 學校可靈活運用有關津貼，招聘教師或教學助理，以及僱用服務 /

購置學與教資源，以協助推行新高中課程，包括通識教育科。學

校可靈活運用高中課程支援津貼，並可連同學校發展津貼和營辦

開支整筆津貼，一併運用。  

多元學習津貼  

 政府將每年撥款，向學校提供現金津貼，鼓勵開辦多元化的課程。

一般而言，下列課程 /計劃會獲得支援：  

(a) 職業導向教育  

(b) 其他語言，例如法語、德語、印地語、日語、西班牙語和烏

爾都語等  

(c) 與其他學校協辦某些新高中科目。這些科目的學生人數較

少，但對個別學生十分重要，例如視覺藝術、設計與應用科

技、英語文學   

(d)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而在一般學校就讀的學生  

(e) 資優學生課程  

教師專業準備津貼  

 政府會提供一筆現金津貼，相等於平均每年多一名額外的學位教

師，為期四年，即由 2005/06學年至 2008/09學年，以協助學校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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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專業發展和推行「 3+3+4」改革創造空間。  

過渡安排  

 處理個別學校可能出現過剩教師的五年過渡期，可在新高中學制

推行之前或之後的兩年內實施，即由 2007年 9月至 2011年 9月之間

開始計算，並持續五年。  

 鼓勵學校制訂人力資源計劃，讓學校在推行新高中課程時，可以

作出適當的決策，以及爭取適切的支援。  

資助特殊學校的資源安排  

 視乎整體可用於教育的撥款，資源分配會著重照顧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學生，並在合適的情況下，採用與其他學校一致的分配資源

原則。  

 資源分配的原則包括：統整員工人手計算方式，修訂調整小數點

後教師人手的計算方法，安排經修訂的代課教師津貼，採用五年

過渡期吸納過剩教師，和透過更彈性的方式運用現金津貼。  

 在與有關人士議定新高中課程如何配合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學習成果和評估準則後，再決定適當的資源分配。  

 教統局會在 2005年下半年與業界進行更詳細的討論，以便在 2005

年年底前，確定特殊學校的未來路向。  

配套措施 (IV)︰財政安排  

 與主文件提出的 67億元預算相比，政府現準備撥款 79億元支援新

學制及課程改革，其中 35億元用以支付學校和大學推行新學制所

需的基本工程，另 44億元用作非經常開支。  

 在非經常開支中，政府計劃撥出 17億元，在 2009年以前的醞釀期，



 

 17

支援新高中課程的實施，包括：發展多元化的課程、為教師提供

專業培訓，以及讓學校聘請替假教師。至於大學方面，預計將獲

提供 5.5億元撥款，以便為新的學士學位課程展開籌備工作。  

 政府計劃撥出 20億元的經常開支，以支援學制改革。其中約 11億

元的經常開支，會用以應付大專院校的額外資源需求。至於學校

方面，當新高中學制全面落實後，政府建議額外預留 9億元的經常

開支，以提供高中課程支援津貼、多元學習津貼、支援學校照顧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以及在新舊兩批學生同時畢業的學年之

後，改善教師編制。額外所需的撥款，會由高中學生人數逐漸減

少後，調整班級數目而節省下來的開支，予以支付。  

 政府會檢討學生資助計劃，包括資助水平、貸款及還款安排，以

確保沒有學生因經濟困難而失去就學機會。  

 當教資會資助院校擬訂好有關細節後，政府會檢討大學學費水

平。初步推算，開辦多一年學士學位課程需要 18億元成本。政府

假定須增加大學學費，以支付其中 7億元的成本，並會參照這原

則，作出有關的策劃。  

 隨著學生人口逐漸下降，若教育開支不作相應調減，則高中教育

的單位成本會上升。政府會審慎地逐步把高中學費水平回復至收

回經常費用的 18%，並由 2005/06學年開始，暫定分四年執行。  

變革管理︰參與、溝通、設定重要事項及緊密配合  

參與和溝通  

 教統局會與各界人士保持溝通，特別會在新高中學制推出後，定

期知會現時小五學生的家長有關的最新情況。  

 在 2005年下半年，教統局會就建議科目的課程細節和評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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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須進一步發展的議題，例如職業導向教育和有特殊教育需要學

生的需求等，與社會各界人士溝通，並與實驗室技術員及工場教

師討論他們未來的角色及職責。  

設定重要事項及緊密配合  

 鑑於改革工作繁複，影響深遠，我們必須確保所有學校、機構都

能準備就緒。在平衡多項考慮因素後，政府決定於 2009年 9月推行

新高中一，首屆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將於 2011/12學年推行，而首

批高中三學生將於 2012年 9月入讀大學四年制學士學位課程。  

 大學會於 2005年年中向學校公布大學收生的一般準則，並於 2006

年年中向學校公布大學各學系 /課程收生的具體要求。  

 所有教師將於 2008年 9月前完成必需的培訓。  

 新高中課程的教科書將在 2009年年初備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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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的話 

教育統籌局在二零零四年十月，就三年高中、四年大學

的新學制的設計藍圖、實施時間和財政安排，展開了為期三

個月的諮詢。我們衷心感謝各界踴躍支持，發表了很多寶貴

的意見，協助我們決定如何推行改革。令我們感到特別鼓舞

的是，社會人士均熱烈支持新學制。為了讓學校有充裕時間

做好改革的準備，我們現決定由二零零九年起實施新學制。 

我們即將推行的改革，標誌着本港教育史上的一個重要

里程。我們希望所有學生都有機會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並

因應各個學生的不同需要及能力，為他們提供更合適的課

程，使他們能夠踏上成功之路。 

學制改革必然會帶來各方面的改變，對整個社會都有深

遠的影響。要成功推行改革，我們先要妥善解決各項先決條

件，包括制訂新高中課程、新的公開考試及評核機制、與大

學課程銜接的安排，以及連繫各種進修、職業培訓和就業的

出路。這些改革能否成功，實有賴教育界和廣大巿民共同努

力，一起作出承擔。 

本報告勾劃了未來高中及高等教育的發展路向，指引我

們未來數年的工作方針，亦帶領我們邁向第二階段的諮詢。

我們將會就新高中科目課程及評核架構的詳細設計，諮詢學

校的意見。此外，我們亦會就需要進一步研究發展的其他項

目，與各有關界別繼續溝通。 

我喜見社會各界對未來教育應走的方向達成了共識，挑戰

在於我們是否願意共同努力和承擔。我深信只要我們一切以

學生的利益為依歸，群策群力，共同參與籌劃新學制，我們

必定可以為下一代創造更美好的將來。 

 

 

 

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教授 



 

 
 



 i

目錄  
 
教 育 統 籌 局 局 長 的 話  

 

第 一 章  引 言社 會 人 士 參 與 「 3+3+4」 學 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背 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公 眾 諮 詢多 元 策 略 及 各 界 參 與 的 諮 詢 方 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諮 詢 過 程 及 回 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報 告 書 的 目 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報 告 書 的 編 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第 二 章  政 策 背 景 、 目 的 及 主 導 原 則所 有 學 生  精 益 求 精 . . . . . . . . . . . . . . 5  

政 策 背 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原 有 建 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優 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支 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關 注 事 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未 來 路 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第 三 章  課 程 (I)︰ 全 人 發 展 及 發 揮 個 人 潛 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一 ) 新 高 中 與 基 礎 教 育 (小 一 至 中 三 )課 程 改 革 的 連 貫 性 . . . . . . . 14 
(二 ) 新 高 中 的 課 程 架 構 與 選 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三 ) 通 識 教 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 
(四 ) 知 識 基 礎 、 中 國 文 化 、 科 學 及 其 他 學 習 元 素 . . . . . . . . . . . . . . . . . 22 
(五 ) 語 文 水 平 、 普 通 話 及 其 他 語 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 
(六 ) 照 顧 學 習 差 異 和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 
(七 )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的 發 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 
(八 ) 課 時 分 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 
(九 ) 科 目 名 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 
(十 ) 進 一 步 的 諮 詢 及 指 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 

第 四 章  課 程 (II)： 通 識 教 育 作 為 新 核 心 科 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  

(一 ) 通 識 教 育 科 在 新 高 中 課 程 的 定 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 
(二 ) 廣 度 與 深 度 間 的 平 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 
(三 ) 課 程 設 計 、 架 構 及 課 時 分 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 
(四 ) 知 識 基 礎 與 能 力 、 態 度 及 價 值 觀 的 關 係 ， 以 及 理 性 思 考 34 



 i i

(五 ) 議 題 探 究 方 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7 
(六 ) 評 核 及 考 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8 
(七 ) 學 生 的 學 習 機 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0 
(八 ) 教 師 和 學 校 的 專 業 能 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2 
(九 ) 學 與 教 資 源 的 拓 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4 
(十 ) 國 際 研 究 與 發 展 的 參 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 

第 五 章  課 程 (III)： 職 業 導 向 教 育應 用 學 習 及 新 高 中 課 程 的  
整 體 部 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6  

(一 )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在 新 高 中 課 程 的 定 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 
(二 ) 資 歷 認 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2 
(三 ) 課 程 設 置 、 撥 款 及 學 生 的 選 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4 
(四 ) 學 生 支 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6 
(五 ) 教 學 人 員 的 數 目 與 能 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8 

第 六 章  盡 展 學 生 潛 能 與 照 顧 學 習 差 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0  

(一 ) 特 殊 教 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0 
(二 ) 資 優 教 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7 
(三 ) 資 源 承 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0 

第 七 章  評 核 及 頒 發 證 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1  

(一 ) 單 一 證 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2 
(二 ) ㈬平參照匯報模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3 
(三 ) 校本評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4 
(四 )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的 認 受 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7 
(五 ) 高㆗㈻生㈻習概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8 

第 八 章  高 中 教 育 銜 接 高 等 教 育 及 與 本 地 和 海 外 教 育 制 度 接 軌 . . . . . . . . . . 80  

(一 ) 大 學 收 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0 
(二 ) 國 際 基 準 及 認 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3 
(三 ) 與 專 上 教 育 及 職 業 培 訓 機 構 銜 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6 
(四 ) 與 四 年 制 大 學 課 程 銜 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6 

第 九 章  配 套 措 施 (I)： 提 升 教 育 專 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9  

(一 ) 教 師 與 校 長 的 專 業 發 展 計 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9 
(二 ) 學 習 型 組 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5 
(三 ) 教 師 作 為 主 要 改 革 促 進 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6 

 



 i i i

第㈩章  配套措施 (II)：課本及㊝質㈻與教㈾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7  

原 有 建 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7 
支 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7 
關 注 事 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8 
未 來 路 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8 

第 十 一 章  配 套 措 施 (III)︰ 學 位 供 應 、 班 級 人 數 、 班 級 結 構 、 教 師 與  
班 級 比 例 及 相 關 事 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1  

(一 ) 學 位 供 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1 
(二 ) 班 級 人 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3 
(三 ) 班 級 結 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4 
(四 ) 教 師 與 班 級 比 例 及 相 關 事 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5 
(五 ) 資 助 特 殊 學 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 

第 十 二 章  配 套 措 施 (IV)︰ 財 政 安 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  

原 有 建 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 
支 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 
關 注 事 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 
未 來 路 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 

第 十 三 章  變 革 管 理 ︰ 參 與 、 溝 通 、 設 定 重 要 事 項 及 緊 密 配 合 . . . . . . . . . . . . 119  

(一 ) 參 與 和 溝 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9 
(二 ) 溝 通 途 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4 
(三 ) 設 定 重 要 事 項 及 緊 密 配 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4 

 
附 錄 一 ：  主 要 關 注 事 項 概 要  就 改 革 高 中 及 高 等 教 育 學 制 進 行 諮 詢 . . . 131  

附 錄 二 ：  教 育 統 籌 局 問 卷 調 查 摘 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4  

附 錄 三 ：  新 高 中 建 議 科 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3  

附 錄 四 ：  各 地 高 中 上 學 日 數 比 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4  

附 錄 五 ：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及 香 港 高 級 程 度 會 考 引 入 校 本 評 核 之 科 目 . . . . . 155  

附 錄 六 ：  辭 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6  

 

參 考 文 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8  

 
 



 iv

圖 2.1 邁 向 終 身 學 習 的 途 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圖 3.1 新 高 中 課 程 與 基 礎 教 育 課 程 改 革 的 連 貫 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 

圖 3.2 升 讀 高 中 的 進 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 

圖 5.1 理 論 學 習 與 應 用 學 習 之 間 的 連 貫 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9 
 
表 3.1 新 高 中 學 制 下 的 學 生 課 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表 3.2 課 時 分 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 

表 13.1 重 要 事 項 所 涉 及 的 重 點 工 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7 
 
 
 
 
 



 1

 
第一章 引言社會人士參與「3+3+4」學制 

背景  

1.1 在 2000年，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通 過 教 育 統 籌 委 員 會 (教 統 會 )的

建 議 ， 採 用 三 年 初 中 、 三 年 高 中 和 四 年 大 學 學 制 (「 3+3+4」 )，

以 便 推 行 更 靈 活、更 連 貫 和 多 元 化 的 高 中 課 程。其 後，教 統 會 成

立 檢 討 高 中 學 制 及 與 高 等 教 育 銜 接 工 作 小 組。該 工 作 小 組 就 新 的

課 程、評 核 及 考 試 和 大 學 收 生 制 度 之 發 展，在 2003年 提 出 進 一 步

建 議。行 政 長 官 在《 2004年 施 政 報 告 》中 接 納 了 工 作 小 組 的 建 議，

並 承 諾 會 就 推 行 學 制 改 革 的 詳 情 諮 詢 公 眾 。  

公眾諮詢多元策略及各界參與的諮詢方式  

1.2 《 改 革 高 中 及 高 等 教 育 學 制 ― 對 未 來 的 投 資 》這 份 主 文 件 於 2004

年 10月 20日 發 表，隨 後 展 開 為 期 三 個 月 的 公 眾 諮 詢，就 改 革 的 設

計 藍 圖、實 施 時 間 和 財 政 安 排 等，蒐 集 教 育 界 及 社 會 其 他 各 界 人

士 的 意 見 。  

1.3 鑑 於 有 關 問 題 十 分 複 雜，並 對 高 中 及 高 等 教 育 有 深 遠 的 影 響，只

進 行 單 一 輪 諮 詢 是 不 足 夠 的 。 在 2005年 1月 結 束 的 首 輪 諮 詢 ， 主

要 集 中 於 設 計 藍 圖 ， 包 括 課 程 和 評 核 架 構 ， 以 及 學 科 的 基 本 架

構 ； 有 關 學 科 課 程 和 評 核 細 節 的 第 二 輪 諮 詢 ， 則 將 在 2005年 6月

進 行。在 擬 訂 職 業 導 向 教 育、新 高 中 學 制 下 的 特 殊 教 育，以 及 大

學 收 生 準 則 等 各 方 面 的 細 節 時，我 們 會 繼 續 與 各 有 關 團 體 進 行 商

議 /諮 詢 。  

1.4 教 育 統 籌 局 (教 統 局 )採 用 多 元 策 略 和 各 界 人 士 參 與 的 方 式 進 行

公 眾 諮 詢，包 括：出 版 刊 物、提 供 網 上 資 訊 和 透 過 傳 媒 安 排 宣 傳

節 目 等 推 廣 活 動 ， 以 及 與 社 會 不 同 界 別 人 士 進 行 的 諮 詢 會 /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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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 、 會 議 、 學 校 探 訪 、 傳 媒 節 目 和 電 話 對 話 等 互 動 式 的 活 動 。  

諮詢過程及回應  

推 廣 活 動  

1.5 教 統 局 在 三 個 月 的 諮 詢 期 內 ， 共 發 出 逾 2萬 份 主 文 件 和 摘 要 ， 以

及 逾 100萬 份 小 冊 子。此 外，亦 向 所 有 學 生 家 長 發 出 一 份 小 冊 子，

提 供 更 多 有 關 通 識 教 育 科 的 資 料，巿 民 亦 可 瀏 覽 教 統 局「 3+3+4」

學 制 的 網 頁 ， 細 閱 各 份 文 件 (網 址 ： http://www.emb.gov.hk)。  

1.6 為 了 加 強 社 會 各 界 對 改 革 的 認 識，在 諮 詢 期 內，教 統 局 在 電 視 和

電 台 播 放 三 套 政 府 宣 傳 短 片 ， 亦 參 與 了 一 連 串 的 電 視 和 電 台 節

目 ， 包 括 路 訊 通 的 簡 短 節 目 ， 以 便 向 巿 民 介 紹 新 學 制 。  

互 動 式 的 活 動  

1.7 教 統 局 為 校 長、教 師、家 長、辦 學 團 體、立 法 會 議 員 和 區 議 員 等

共 舉 辦 了 115場 簡 介 會 、 研 討 會 或 專 題 討 論 小 組 會 議 。 同 時 ， 教

統 局 代 表 亦 出 席 了 由 立 法 會、家 長 教 師 會、非 政 府 機 構、大 專 院

校、教 育、商 業 和 專 業 機 構 等 不 同 團 體 舉 辦 約 60次 的 諮 詢 活 動 。

此 外，教 統 局 亦 與 個 別 學 校 的 教 職 員 及 學 生，以 及 學 校 議 會 和 教

育 團 體 的 代 表 舉 行 了 逾 20次 會 議 ， 以 聽 取 他 們 的 意 見 。  

1.8 在 諮 詢 期 內，教 統 局 收 到 不 同 界 別 人 士，包 括 學 界、教 育 團 體 、

商 業 及 專 業 機 構、志 願 機 構 和 巿 民 等 發 出 的 信 件、電 子 郵 件 或 傳

真 ， 幾 近 3,300份 書 面 意 見 。  

1.9 「 3+3+4」學 制 改 革 引 起 了 不 少 公 眾 人 士 的 關 注 和 討 論 ， 傳 媒 亦

作 出 廣 泛 宣 傳 和 報 道。在 各 大 中、英 文 報 章 中 有 關 學 制 改 革 的 社

評 和 專 題 文 章 ， 共 超 過 360篇 ， 而 教 統 局 亦 在 香 港 經 濟 日 報 「 三

三 四 每 日 一 問 」 的 專 欄 ， 解 答 讀 者 對 「 3+3+4」 學 制 改 革 特 別 關

注 的 問 題 。 此 外 ， 巿 民 亦 透 過 電 台 直 播 節 目 就 有 關 改 革 發 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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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絶 大 多 數 人 支 持「 3+3+4」學 制 所 訂 的 大 方 向、願 景 及 目 標 。

大 家 都 認 同 減 少 一 次 公 開 試，有 助 學 生 騰 出 更 多 空 間 進 行 具 成 效

的 學 習。公 眾 亦 普 遍 認 同 新 高 中 課 程 能 讓 學 生 建 立 更 廣 闊 的 知 識

基 礎 ， 為 全 人 發 展 及 終 身 學 習 奠 定 穩 固 的 根 基 。  

1.10 為 了 協 助 個 別 學 校 作 好 準 備，推 行 新 學 制 和 高 中 課 程，教 統 局 區

域 教 育 服 務 處 的 人 員 曾 到 訪 各 資 助 中 學 ， 聽 取 校 長 和 教 師 的 意

見，了 解 他 們 所 關 注 的 事 項，並 與 他 們 討 論 在 新 學 制 下，學 校 的

預 計 班 級 結 構 和 推 行 年 份 。  

1.11 在 三 個 月 的 諮 詢 期 內，我 們 會 見 了 近 30,000名 不 同 界 別 人 士，聽

取 他 們 就 有 關 建 議 所 提 出 的 意 見 。 附 錄 一 載 有 主 要 關 注 事 項 概

要 。  

1.12 除 了 發 表 主 文 件 和 展 開 諮 詢 活 動 外，教 統 局 亦 進 行 問 卷 調 查，就

新 高 中 學 制、開 辦 新 高 中 科 目 的 計 劃、學 科 課 程 架 構 和 教 師 培 訓

等 ， 蒐 集 校 長 和 教 師 的 意 見 。 教 統 局 共 發 出 476份 問 卷 ， 收 回 的

問 卷 有 471份 (即 98.7%)。 問 卷 調 查 摘 要 載 於 附 錄 二 。  

報告書的目的  

1.13 本 報 告 書 的 目 的 ， 是 根 據 2004年 10月 至 2005年 1月 諮 詢 期 內 所 蒐

集 到 的 意 見，為 學 制 改 革 的 工 作 及 措 施 制 訂 未 來 的 路 向。每 一 章

節 會 特 別 指 出 原 本 的 建 議、公 眾 支 持 和 關 注 的 主 要 事 項，以 及 各

工 作 範 疇 的 未 來 路 向 。  

報告書的編排  

1.14 本 章 簡 述 了 我 們 在 諮 詢 期 內 所 採 用 的 多 元 策 略 和 互 動 方 式。我 們

將 在 第 二 章 重 申 和 綜 合 建 議 改 革 的 政 策 背 景、目 的 及 主 導 原 則 。 

1.15 第 三 至 第 五 章 概 述 新 高 中 課 程 架 構 和 相 關 的 問 題，包 括 第 四 章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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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識 教 育 和 第 五 章 的 應 用 學 習 。 第 六 章 會 載 述 在 建 議 的 新 學 制

下 ， 如 何 幫 助 每 一 個 學 生 盡 展 潛 能 和 照 顧 學 習 差 異 。  

1.16 第 七 章 會 涵 蓋 評 核 和 證 書 等 重 要 問 題，包 括 新 的 資 歷 認 證：香 港

中 學 文 憑、校 本 評 核、水 平 參 照 評 核 和 高 中 學 生 學 習 概 覽 等。第

八 章 會 提 供 有 關 大 學 收 生 準 則 的 最 新 資 料 及 其 他 銜 接 事 宜 。  

1.17 第 九 至 第 十 二 章 會 涵 蓋 教 統 局 協 同 學 校 與 教 育 界 人 士 所 提 供 的

配 套 措 施，包 括 第 九 及 第 十 章 載 述 的 專 業 發 展 計 劃 和 教 材，以 及

第 十 一 和 第 十 二 章 載 述 的 班 級 人 數、教 師 與 班 級 比 例、資 助 和 經

費 等。第 十 三 章 會 概 述 各 界 人 士 如 何 對 改 革 作 出 貢 獻、推 行 新 高

中 學 制 的 重 要 事 項 和 推 行 年 份，以 及 政 府 與 公 眾 人 士 保 持 溝 通 的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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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政策背景、目的及主導原則所有學生 

精益求精 

政策背景  

2.1 下 文 綜 述 目 前 建 議 改 革 被 塑 造 成 形 的 發 展 背 景，包 括 宏 觀 環 境 、

從 過 往 改 革 所 得 的 經 驗、香 港 可 藉 以 發 展 的 優 勢，以 及 面 對 的 挑

戰 。  

宏 觀 環 境  

2.2 新 學 制 及 相 關 的 課 程 和 評 核 改 革，是 因 應 下 列 宏 觀 環 境 的 特 性 而

制 訂 ：  

(a) 全 球 一 體 化 、 知 識 激 增 、 資 訊 科 技 的 出 現 ， 以 及 知 識 型 經

濟 體 系 的 發 展 ， 這 些 都 為 世 界 帶 來 前 所 未 有 的 轉 變 。 香 港

日 後 在 文 化 、 社 會 及 經 濟 上 的 發 展 ， 也 全 繫 於 本 地 人 口 是

否 有 能 力 迎 接 這 些 挑 戰 及 善 用 眼 前 的 機 會 。  

(b) 在 經 濟 轉 型 和 中 國 內 地 急 速 發 展 的 情 況 下 ， 香 港 要 持 續 發

展 為 國 際 城 巿 ， 市 民 都 必 須 發 展 適 應 力 、 創 意 、 獨 立 思 考

能 力 ， 以 及 終 身 學 習 的 能 力 。  

(c) 香 港 已 於 1997年 後 回 歸 中 國 。 身 為 香 港 公 民 的 學 生 ， 也 需

要 對 現 代 中 國 及 世 界 有 更 深 入 的 認 識 。  

(d) 尤 其 是 從 2000年 起 ， 多 項 教 育 改 革 措 施 已 在 基 礎 教 育 層 面

陸 續 展 開 ； 要 充 分 發 揮 這 些 改 革 所 帶 來 的 好 處 ， 新 高 中 學

制 改 革 是 最 後 一 個 必 要 步 驟 。  

(e) 為 應 付 更 多 元 化 及 複 雜 環 境 的 要 求 ， 我 們 需 要 建 立 一 個 動

力 十 足 ， 生 機 蓬 勃 的 教 育 制 度 ， 為 每 個 人 提 供 有 利 環 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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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致 全 人 發 展 、 終 身 學 習 的 目 標 ； 同 時 ， 香 港 的 教 育 制 度

亦 需 要 為 每 個 人 提 供 不 同 的 進 修 和 職 業 發 展 途 徑 ， 務 求 能

更 暢 順 地 與 二 十 一 世 紀 國 際 高 等 教 育 及 人 力 發 展 趨 勢 銜

接 。  

過 往 改 革 的 經 驗  

2.3 學 制 改 革 是 建 基 於 汲 取 以 往 改 革 的 經 驗 ：  

(a) 在 1978年 開 始 提 供 的 九 年 強 迫 教 育 ， 令 就 學 人 數 大 增 ， 並

把 學 生 的 離 校 年 齡 提 高 至 15歲 。 但 要 達 致 基 本 及 質 素 方 面

的 轉 變 ， 我 們 應 同 時 改 善 課 程 、 學 與 教 及 評 核 措 施 ， 並 提

高 學 校 的 專 業 能 力 。  

(b) 教 統 會 於 2000年 9月 ， 發 表 了 《 終 身 學 習  全 人 發 展 ― 香 港

教 育 制 度 改 革 建 議 》， 提 出 多 項 建 議 。 政 府 接 納 有 關 建 議 ，

自 2000年 10月 起 ， 推 行 全 面 的 教 育 改 革 計 劃 ， 以 配 合 二 十

一 世 紀 的 轉 變 。  

(c) 課 程 發 展 議 會 曾 全 面 檢 討 學 校 課 程 ， 並 於 2001年 發 表 《 學

會 學 習 ― 課 程 發 展 路 向 》 報 告 書 ， 定 出 香 港 隨 後 10年 課 程

發 展 的 大 方 向 ， 以 實 現 學 生 能 達 致 全 人 發 展 及 終 身 學 習 的

願 景 。 2002年 ， 課 程 發 展 議 會 再 發 表 《 基 礎 教 育 課 程 指 引

― 各 盡 所 能 • 發 揮 所 長 》 文 件 ， 協 助 校 長 與 教 師 反 思 學 校

的 優 勢 ， 決 定 如 何 在 連 貫 而 靈 活 的 課 程 架 構 下 有 效 推 動 課

程 改 革 。  

(d) 從 過 往 的 改 革 經 驗 ， 我 們 了 解 到 要 成 功 推 行 改 革 ， 須 非 常

全 面 而 詳 盡 地 規 劃 改 革 的 步 伐 、 各 項 措 施 的 連 貫 性 、 教 師

的 專 業 能 力 、 資 助 方 案 ， 以 及 設 定 各 個 重 要 事 項 與 適 時 的

檢 討。此 外，社 會 各 界 積 極 參 與 及 熱 心 支 持 也 是 重 要 因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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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應 盡 量 利 用 本 地 的 優 勢，加 強 中、小 學 教 育 各 階 段 的 成 果 。 

香 港 的 優 勢 及 挑 戰  

2.4 香 港 具 備 的 優 勢 和 面 對 的 挑 戰 如 下 ：  

優 勢  

(a) 政 府 為 教 育 發 展 投 放 大 量 資 源 ， 確 保 社 會 順 利 轉 變 為 知 識

型 經 濟 體 系 。  

(b) 家 長 及 社 會 都 非 常 重 視 下 一 代 的 教 育 。  

(c) 以 國 際 水 平 來 看 ， 香 港 學 生 在 許 多 範 疇 的 表 現 都 非 常 優

秀 。 舉 例 來 說 ， 香 港 學 生 在 一 些 國 際 評 估 計 劃 中 ， 都 有 出

色 的 表 現 ， 如 經 濟 合 作 及 發 展 組 織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舉 辦 的 學 生 基 礎 能 力 國

際 研 究 計 劃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以 及 由 英 國 教 育 及 技 能 部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舉 辦 的 世 界 數 學 測 試 1 (World Class Arena)。 事 實 上 ， 香

港 不 少 學 校 都 培 育 出 眾 多 表 現 優 秀 的 畢 業 生 ， 在 本 地 與 國

際 社 會 上 ， 都 擔 當 著 棟 樑 的 角 色 。  

(d) 香 港 教 師 是 全 世 界 最 勤 奮 的 其 中 一 群 。 透 過 積 極 提 高 學 歷

及 參 與 過 去 數 年 的 改 革 ， 教 師 專 業 水 平 已 得 到 顯 著 的 提

升 。 這 從 他 們 的 言 談 ， 以 及 更 著 重 配 合 學 生 的 學 習 需 要 反

映 出 來 。  

(e) 近 年 來 的 教 育 及 課 程 改 革 已 奠 定 穩 固 根 基 ， 教 育 制 度 變 得

更 靈 活 和 多 元 化 ， 而 學 生 的 學 習 也 更 愉 快 、 更 有 成 效 ， 同

時 亦 建 立 了 持 續 專 業 發 展 和 分 享 經 驗 的 文 化 。  

                                              
1 內地譯為「世界級學生資優能力評估測試」或「國際資優能力評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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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 戰  

(f) 改 革 高 中 及 高 等 教 育 學 制 與 課 程 是 一 項 龐 大 的 工 作 ， 需 要

社 會 各 界 共 同 努 力 、 共 同 承 擔 ， 亦 需 審 慎 策 劃 、 協 調 各 項

工 作 及 承 擔 資 源 。  

(g) 改 革 的 影 響 深 遠 重 大 ， 而 社 會 對 改 革 抱 有 很 高 的 期 望 ； 因

此 ， 當 局 須 與 社 會 各 界 人 士 ， 包 括 家 長 及 學 生 ， 不 斷 保 持

有 效 溝 通 ， 確 保 各 方 都 清 楚 改 革 的 目 的 和 進 展 ， 並 作 出 適

當 的 調 適 。  

(h) 改 革 對 教 師 的 要 求 甚 高 ， 我 們 必 須 鼓 勵 學 校 互 相 交 流 ， 以

便 找 出 有 效 的 方 法 ， 使 教 師 的 專 業 能 力 得 以 發 揮 最 大 的 效

用 。  

原有建議  

2.5 建 議 的 學 制 其 主 要 特 點 如 下 ：  

(a) 提 供「 3+3」中 學 學 制，讓所㈲學 生 都 受 惠 於 六 年 的 中 學 教

育 。  

(b) 將 會 由㆒個考 試 取 代 目 前 兩 個 高 風 險 的 考 試 (即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和 香 港 高 級 程 度 會 考 )， 屆 時 ， 學 生 只 需 於 高 中 完 結 時 ，

參 加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  

(c) 在 新 高 中 課 程 架 構 下 ， 所 有 學 生 修 讀 的 課 程 都 由 三 部 分 組

成 ：  

 核 心 科 目 ：  

學 生 會 修 讀 四 個 核 心 科 目 ， 即 中 國 語 文 、 英 國 語 文 、 數 學

和 通 識 教 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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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 修 科 目 ：  

學 生 可 從 總 共 20個 高 中 科 目 或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科 目 ， 選 讀 兩

至 三 個 選 修 科 目 。  

 其 他 學 習 經 歷 ：  

為 促 進 全 人 發 展 ， 學 生 需 要 在 上 課 日 或 以 外 的 時 間 ， 體 驗

學 業 以 外 的 學 習 經 歷 ， 包 括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 社 會 服 務 、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 藝 術 活 動 ， 以 及 體 育 活 動 /運 動 。  

(d) 推 行 更 多 樣 化 的 評 核 及 匯 報 模 式 ， 包 括 採 用 經 調 控 的 校 本

評 核 、 水 平 參 照 評 核 ， 以 及 學 生 學 習 概 覽 。  

(e) 推 行 四 年 制 的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  

優點  

2.6 新 學 制 的 優 點 如 下 ：  

(a) 額 外 一 年 的 中 學 教 育 ， 將 為 學 生 日 後 進 修 及 應 付 瞬 息 萬 變

的 社 會 的 各 種 需 要 ， 作 好 準 備 。  

(b) 新 課 程 有 助 提 升 所 有 學 生 的 語 文 及 數 學 能 力 ， 擴 闊 他 們 的

知 識 基 礎 ， 而 且 在 批 判 性 思 考 、 獨 立 學 習 和 人 際 技 巧 方 面

的 能 力 ， 均 會 得 到 改 善 ； 他 們 也 有 更 多 機 會 接 受 德 育 、 公

民 教 育 、 體 育 及 藝 術 範 疇 的 其 他 學 習 經 歷 。  

(c) 新 課 程 會 更 連 貫 、 更 多 元 化 和 提 供 更 多 選 擇 ， 以 配 合 學 生

不 同 的 需 要 、 興 趣 和 能 力 。  

(d) 新 學 制 與 各 種 高 等 教 育 資 歷 及 就 業 的 銜 接 更 順 暢 ， 使 每 位

學 生 均 有 機 會 踏 上 成 功 之 路  (請 參 閱 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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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邁 向 終 身 學 習 的 途 徑  

 
 

 

 
 
 
 
 
 
 
 
 
 
 
 
 
 
 
 
 
 
 
 
 
 
(e) 以 更 全 面 的 新 評 核 制 度 ， 頒 發 單 一 證 書 ， 取 代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和 香 港 高 級 程 度 會 考 ， 讓 學 生 可 騰 出 更 多 預 備 考 試 的 時

間 ， 參 與 更 具 效 益 的 學 習 和 「 拔 尖 補 底 」 的 課 程 。  

(f) 以 校 本 評 核 增 補 公 開 考 試 ， 能 更 全 面 地 評 估 學 生 的 能 力 ，

特 別 是 那 些 無 法 以 一 次 過 的 筆 試 評 估 的 技 能 。 這 將 有 助 減

少 單 一 公 開 考 試 所 引 發 的 壓 力 。  

(g) 採 用 水 平 參 照 評 核 ， 可 清 楚 反 映 學 生 達 到 某 個 表 現 等 級 的

知 識 和 能 力 水 平 ， 並 向 各 有 關 人 士 ， 包 括 父 母 、 教 育 機 構

和 僱 主 ， 就 學 生 的 學 習 表 現 ， 提 供 有 用 的 相 關 資 料 。  

 

香港中學文憑    職業導向教育資格

副 學 位  
(包 括 副 學 士 學 位、 高 級 文 憑

及 文 憑 ) 
 

(畢 業 生 可 升 讀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三 年 級 ) 

升 學  / 就 業  

高 中 教 育  

四 年 學 士  
學 位  

專 業 資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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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透 過 四 年 制 的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 各 高 等 教 育 機 構 可 讓 學 生 得

到 更 均 衡 、 更 全 面 的 教 育 ； 同 時 ， 四 年 的 綜 合 課 程 ， 亦 可

擴 闊 學 生 的 知 識 基 礎 ， 幫 助 他 們 日 後 的 專 科 學 習 。  

(i) 採 用「 3+3+4」學 制 後，香 港 可 以 更 好 地 與 國 際 主 流 的 其 他

學 制 接 軌 (包 括 中 國 內 地 及 美 國 )。  

支持  

2.7 大 多 數 人 支 持 建 議 的「 3+3+4」高 中 及 高 等 教 育 學 制 所 訂 的 大 方

向 、 願 景 及 目 標 。  

2.8 大 部 分 回 應 的 意 見，同 意 建 議 的 新 學 制 應 與 課 程 和 評 核 改 革 同 步

進 行 。  

2.9 大 家 都 認 同 把 高 中 的 兩 次 公 開 試 減 為 一 次，有 助 學 生 騰 出 更 多 時

間 進 行 更 具 成 效 的 學 習 。  

2.10 新 的 「 3+3+4」 學 制 會 提 供 更 多 更 廣 闊 的 進 修 出 路 ， 而 六 年 中 學

亦 與 世 界 其 他 主 要 教 育 制 度 連 繫 得 更 好 。  

2.11 公 眾 及 教 育 界 都 同 意 ，「 3+3+4」 學 制 能 為 學 生 的 全 人 發 展 及 終

身 學 習 ， 奠 定 更 廣 闊 的 知 識 基 礎 和 打 下 穩 固 的 根 基 。  

關注事項  

2.12 有 些 人 擔 心 若 在 2008年 實 施 改 革，學 校 和 教 師 是 否 能 準 備 就 緒 。

因 此 ， 建 議 學 制 改 革 不 應 與 課 程 及 評 核 改 革 的 措 施 同 步 進 行 。  

2.13 學 制 及 高 中 課 程 改 革 可 能 會 為 教 師 帶 來 沉 重 的 工 作 量，而 為 了 推

行 新 課 程 ， 教 師 是 極 需 要 優 質 的 專 業 發 展 機 會 及 適 時 的 支 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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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主 導 原 則  

2.14 我 們 已 仔 細 考 慮 在 諮 詢 階 段 所 蒐 集 得 的 意 見，並 會 按 照 下 列 主 導

原 則 ， 策 劃 未 來 的 路 向 ：  

(a) 我 們 的 決 定 和 措 施 ， 都 是 建 基 於「 所 有 學 生 都 有 能 力 學 習 」

這 個 信 念 。 學 生 應 有 機 會 體 驗 各 種 學 習 經 歷 ， 促 進 全 人 發

展 。  

(b) 應 採 用 多 元 化 的 學 習 、 教 學 及 評 核 方 法 ， 以 配 合 不 同 學 生

的 需 要 、 興 趣 及 能 力 。  

(c) 應 為 所 有 學 生 創 設 有 利 的 環 境 ， 培 養 他 們 成 為 自 律 的 終 身

學 習 者 。 採 用 以 學 習 者 為 中 心 的 模 式 ， 確 保 所 作 的 決 定 ，

都 能 以 學 生 的 福 祉 為 依 歸 。  

(d) 制 訂 計 劃 及 策 略 時 ， 應 建 基 於 現 有 的 優 勢 ， 並 因 應 教 師 的

準 備 程 度 、 學 校 情 況 和 學 生 特 點 而 採 取 適 當 的 步 伐 推 行 。  

(e) 必 須 充 分 考 慮 本 地 情 況 及 需 要 ； 分 階 段 試 行 各 種 方 法 ， 再

定 期 檢 討 成 果 ， 從 而 加 強 改 革 的 實 力 。  

(f) 為 學 生 的 福 祉 著 想 ， 我 們 必 須 協 調 各 種 措 施 的 不 同 目 的 和

做 法 ， 以 及 在 互 相 競 爭 和 抵 觸 的 利 益 和 觀 點 當 中 ， 求 取 平

衡 ， 確 保 順 利 推 行 改 革 。  

(g) 根 據 設 定 之 重 要 事 項 和 實 證 ， 檢 視 進 度 ； 審 慎 監 察 改 革 的

過 程 ， 確 保 能 為 學 校 及 教 師 提 供 適 時 和 優 質 的 支 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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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課程(I)︰全人發展及發揮個人潛能 

本 章 介 紹 更 寬 廣 的 學 校 課 程，並 勾 劃 出 將 在 2005年 6月 進 行 的 課 程 和 評

核 第 二 次 諮 詢 所 要 探 討 的 事 項。此 外，本 章 亦 就 一 些 備 受 關 注 的 科 目 ，

提 供 更 多 資 料 ， 包 括 通 識 教 育 、 科 學 、 以 及 那 些 較 少 學 校 開 辦 ， 因 而

可 能 影 響 學 生 整 個 課 程 的 科 目 。 每 個 科 目 架 構 在 第 一 次 諮 詢 時 所 接 獲

的 意 見 ， 我 們 也 將 會 在 第 二 次 諮 詢 中 明 確 回 應 與 處 理 。  

原有建議  

3.1 主 文 件 提 出 七 個 學 習 宗 旨 (第 3.12段 )， 並 擬 訂 了 促 進 全 人 發 展 及

發 揮 學 生 潛 能 的 新 高 中 學 生 課 程 ； 以 下 新 高 中 學 生 課 程 (整 體 學

校 課 程 )， 建 議 所 有 學 生 修 讀 (參 閱 表 3.1)。 至 於 新 高 中 課 程 的 建

議 科 目 ， 請 參 閱 附 錄 三 。  

表 3.1 新 高 中 學 制 下 的 學 生 課 程  

新 高 中 學 生 課 程 的 組 成 部 分  佔 總 課 時  

核 心 科 目
所㈲學 生 都 修 讀 中 國 語 文、英 國 語 文 、

數 學 及 通 識 教 育 作 為 核 心 科 目  45-55% 

選 修 科 目
從 20個 新 高 中 科 目 及 一 系 列 的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科 目 中 ， 選 擇 2-3個 選 修 科 目  20-30% 

其 他 學 習

經 歷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 社 會 服 務 、 體 藝  
活 動 及 與 職 業 有 關 的 經 驗  15-35% 

(註 ︰ 校 方 可 配 合 學 生 需 要 和 學 校 情 況 ， 靈 活 分 配 核 心 科 目 、 選 修 科 目 和
其 他 學 習 經 歷 內 之 課 時 百 分 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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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新 高 中 與 基 礎 教 育 (小 一 至 中 三 )課 程 改 革 的 連 貫 性  

支持  

3.2 各 界 人 士 均 大 力 支 持 改 革 高 中 課 程，作 為 基 礎 教 育 課 程 改 革 的 延

續 。  

關注事項  

3.3 應 更 清 楚 說 明 新 高 中 課 程 與 基 礎 教 育 (小 一 至 中 三 )課 程 的 關 聯。 

圖 3.1 新 高 中 課 程 與 基 礎 教 育 課 程 改 革 的 連 貫 性  

 
 

 
 
 
 
 
 
 
 
 
 
 
 
 
 
 
 
 
 
 
 
未來路向  

3.4 新 高 中 課 程 是 基 礎 教 育 課 程 改 革 的 延 續 (參 閱 圖 3.1)， 旨 在 提 升

學 生 的 學 會 學 習 能 力，並 以 八 個 學 習 領 域，提 供 一 個 寬 廣 而 均 衡

的 課 程，讓 學 生 享 有 跨 課 程 的 學 習 機 會；同 時，亦 強 調 德 育 及 公

新高㆗及基礎教育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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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教 育，著 重 培 養 學 生 的 國 民 身 分 認 同、承 擔 精 神、責 任 感、堅

毅 和 尊 重 他 人 等 正 確 價 值 觀 。 讀 者 可 參 閱 課 程 發 展 議 會 於 2002

年 發 表 的《 基 礎 教 育 課 程 指 引 》和 各 個 學 習 領 域 的 課 程 指 引，亦

可 瀏 覽 教 統 局 網 頁 http://www.emb.gov.hk。  

3.5 制 訂 新 高 中 各 科 目 時，已 充 分 考 慮 學 生 在 基 礎 教 育 階 段 應 已 掌 握

的 知 識 和 學 習 經 歷；這 個 設 計 與 聯 繫，在 即 將 進 行 第 二 階 段 諮 詢

的 新 高 中 課 程 及 評 估 指 引 亦 會 明 確 反 映 出 來。總 而 言 之，從 2001

年 開 始 實 施 的 基 礎 教 育 課 程 改 革，其 短 期 措 施 正 是 為 學 生 作 好 準

備 ， 以 配 合 新 高 中 課 程 的 轉 變 。  

(二 ) 新 高 中 的 課 程 架 構 與 選 擇  

支持  

3.6 巿 民 和 教 育 界 均 大 力 支 持 新 高 中 的 學 習 宗 旨，因 為 這 些 目 標 若 能

實 現，不 單 能 滿 足 社 會 和 經 濟 方 面 的 需 求，亦 能 配 合 學 生 的 個 人

需 要 ， 達 致 終 身 學 習 。  

3.7 大 家 亦 熱 烈 支 持 新 高 中 課 程 設 計 的 主 導 原 則，認 同 要 為 學 生 學 會

學 習 作 好 準 備，使 他 們 無 論 升 學 或 就 業，都 能 成 為 終 身 學 習 者 。 

3.8 由 於 改 革 學 制 的 目 的，是 要 令 學 生 的 學 習 有 效 益，故 不 少 人 支 持

學 制 改 革 應 與 課 程 和 評 核 改 革 同 步 進 行 。  

3.9 各 界 人 士 幾 乎 一 致 認 同，由 核 心 科 目、選 修 科 目 和 其 他 學 習 經 歷

組 成 的 新 高 中 學 生 課 程，提 供 了 一 個 均 衡 的 課 程，有 助 擴 闊 學 生

的 學 習 ， 亦 能 發 揮 個 別 學 生 的 潛 能 。  

關注事項  

3.10 有 關 課 程 架 構 的 關 注 事 項，基 本 上 是 如 何 平 衡 廣 度 和 深 度 之 間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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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力，以 及 基 要 學 習 與 學 生 選 擇 的 對 立 觀 點。公 眾 人 士 關 注 建 議

中 的 新 高 中 學 生 課 程，是 否 真 的 寬 廣 而 多 元 化，可 滿 足 不 同 能 力

學 生 的 需 要 。 現 把 普 遍 提 出 的 建 議 臚 列 如 下 ︰  

 提 供 更 多 輔 以 悉 心 指 導 的 選 擇 ， 例 如 要 求 學 生 選 修 不 同 學

習 領 域 的 科 目 組 合 ；  

 將 每 科 分 成 基 本 及 進 階 部 分 ， 以 便 學 生 能 修 讀 更 多 「 科

目 」， 而 不 同 能 力 的 學 生 亦 可 選 擇 不 同 部 分 學 習 ；  

 容 許 學 生 修 讀 更 多 選 修 科 目 ； 以 及  

 為 不 同 能 力 /背 景 的 學 生 ， 提 供 同 一 科 目 的 不 同 課 程 。  

3.11 應 繼 續 加 強 培 育 學 生 的 德 育，亦 要 不 斷 幫 助 香 港 學 生 建 立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未來路向  

學 習 宗 旨  

3.12 課 程 架 構 的 設 計 及 提 供 的 選 擇，有 助 達 致 下 列 全 人 發 展 的 學 習 宗

旨 ， 並 能 發 揮 學 生 的 潛 能 ︰  

 善 於 運 用 兩 文 三 語 ﹔  

 具 備 廣 闊 的 知 識 基 礎，能 夠 理 解 當 今 影 響 他 們 個 人、社 會 、

國 家 或 全 球 日 常 生 活 的 問 題 ﹔  

 成 為 有 識 見 、 負 責 任 的 公 民 ， 認 同 國 民 身 分 ， 並 具 備 世 界

視 野 ﹔  

 尊 重 多 元 文 化 和 觀 點 ， 並 成 為 能 批 判 、 反 思 和 獨 立 思 考 的

人 ﹔  

 掌 握 終 身 學 習 所 需 的 資 訊 科 技 及 其 他 技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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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解 本 身 的 就 業 或 學 術 抱 負 ， 並 培 養 正 面 的 工 作 和 學 習 態

度 ﹔ 以 及  

 建 立 健 康 的 生 活 方 式 ， 積 極 參 與 體 藝 活 動 。  

設 計 原 則  

3.13 為 了 達 致 上 述 學 習 宗 旨 ， 並 體 現 「 3+3+4」 學 制 的 優 點 ， 主 文 件

載 述 的 新 高 中 學 生 課 程 和 科 目 課 程 的 設 計 原 則，已 作 下 列 修 訂 。

各 科 課 程 和 評 核 細 節 的 第 二 次 諮 詢 草 擬 文 件 ， 亦 會 引 用 這 些 原

則 ︰  

先 前 已 掌 握 的 知 識  

(a) 為 確 保 課 程 能 上 下 緊 密 配 合 ， 所 有 新 高 中 課 程 的 發 展 ， 均

是 建 基 於 預 期 學 生 在 基 礎 教 育 階 段 所 掌 握 的 知 識 、 技 能 、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以 及 學 習 經 歷 。 學 校 須 採 取 措 施 ， 確 保 學

生 能 在 初 中 階 段 (中 一 至 中 三 )，已 為 新 高 中 課 程 作 好 充 分 的

準 備 。  

求 取 廣 度 和 深 度 之 間 的 平 衡  

(b) 新 高 中 課 程 的 其 中 一 個 目 的 ， 是 既 拓 寬 知 識 基 礎 ， 但 仍 容

許 深 入 學 習 ， 以 便 學 生 能 繼 續 升 學 ； 我 們 亦 擴 大 課 程 目 標

的 範 圍 ， 加 入 正 面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促 進 全 人 發 展 。  

求 取 理 論 和 應 用 學 習 之 間 的 平 衡  

(c) 高 中 教 育 的 所 有 學 習 均 須 包 括 理 論 學 習 和 應 用 學 習 (參 閱 第

五 章 )。 兩 者 之 間 的 平 衡 ， 會 因 應 科 目 性 質 及 不 同 類 別 的 修

讀 目 的 而 有 差 異 。 最 重 要 的 是 確 保 各 科 的 學 習 嚴 謹 而 適

切 ， 能 配 合 學 生 的 不 同 需 要 。 應 用 學 習 的 成 分 較 重 ， 而 又

與 一 般 就 業 領 域 直 接 有 關 的 科 目 ， 會 納 入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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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於 核 心 和 選 修 科 目 ， 則 在 理 論 學 習 方 面 較 為 全 面 ， 並 輔

以 應 用 學 習 。  

求 取 基 要 學 習 和 靈 活 多 元 化 課 程 之 間 的 平 衡  

(d) 核 心 科 目 包 括 中 國 語 文 、 英 國 語 文 、 數 學 和 通 識 教 育 ， 這

些 科 目 會 提 供 基 要 的 學 習 ； 而 一 系 列 的 選 修 科 目 和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則 提 供 選 擇 空 間，以 照 顧 學 生 的 興 趣、需 要 和 能 力 。

大 部 分 科 目 的 基 本 知 識 和 概 念 均 會 在 必 修 部 分 提 供 ， 而 選

修 部 分 則 會 有 助 應 用 ， 並 照 顧 學 生 的 不 同 需 要 。  

學 會 如 何 學 習 和 探 究 式 學 習  

(e) 現 時 ， 學 與 教 著 重 在 各 科 加 入 獨 立 學 習 和 共 通 能 力 的 元

素 ， 從 而 培 養 學 生 自 主 學 習 和 終 身 學 習 的 整 體 能 力 。 溝 通

能 力 、 批 判 性 思 考 能 力 和 創 造 力 仍 是 新 高 中 的 首 要 共 通 能

力 ， 成 為 所 有 科 目 課 程 的 組 成 部 分 ， 與 基 礎 教 育 一 致 。 在

某 方 面 來 說 ， 不 同 科 目 均 是 獨 一 無 二 的 ， 能 提 供 適 當 的 環

境 ， 發 展 學 生 這 方 面 的 能 力 ， 並 達 致 有 關 的 學 習 目 標 。  

學 習 進 程  

(f) 三 年 課 程 的 設 計 和 時 間 安 排 ， 應 能 幫 助 學 生 在 高 中 一 盡 量

探 索 自 己 的 興 趣 ， 並 在 高 中 二 和 高 中 三 能 順 利 修 讀 自 己 選

修 的 科 目 (包 括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各 科 課 程 及 評 估 指 引 應 提 供

學 與 教 方 面 的 建 議 ， 例 如 各 個 主 題 的 編 排 次 序 、 引 導 學 生

認 識 本 科 的 指 引 ， 以 及 靈 活 的 時 間 安 排 ； 而 校 本 評 核 和 高

中 三 完 結 時 的 考 試 ， 則 集 中 評 估 高 中 二 和 高 中 三 的 學 習 成

果 。  

更 順 暢 地 銜 接 不 同 出 路 和 途 徑  

(g) 新 高 中 教 育 的 其 中 一 個 目 的 是 提 供 課 程 ， 銜 接 各 專 上 和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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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教 育 ， 讓 學 生 得 以 繼 續 接 受 學 術 及 職 業 / 專 業 教 育 與 培

訓 ， 或 為 投 身 社 會 工 作 而 準 備 得 更 好 。  

加 強 連 貫 性  

(h) 新 高 中 課 程 的 整 體 安 排 應 避 免 科 目 過 多 ， 同 時 亦 應 減 少 內

容 重 疊 ， 以 便 加 強 科 目 之 間 的 連 繫 ， 包 括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

並 引 入 其 他 跨 學 科 元 素 ， 以 確 保 課 程 整 體 能 更 緊 密 配 合 。  

 除 了 運 用 上 述 設 計 原 則 來 進 一 步 發 展 新 高 中 課 程 外，我 們 亦 有 考

慮 下 列 各 項 定 位 ， 以 準 備 第 二 次 諮 詢 。  

新 高 中 學 生 課 程 ―― 全 人 發 展 及 多 元 化  

3.14 建 基 於 學 生 先 前 在 基 礎 教 育 階 段 八 個 學 習 領 域 所 掌 握 到 的 知 識

和 學 習 經 歷 ， 新 高 中 學 生 課 程 (第 3.1段 和 表 3.1)為 學 生 提 供 一 個

寬 廣 而 均 衡 的 課 程。學 生 升 讀 高 中 一、高 中 二 和 高 中 三 的 學 習 進

程 如 圖 3.2所 示 ︰  

圖 3.2 升 讀 高 中 的 進 程  

 
 
 
 
 
 
 
 
 
 
 
 
 
 
 
 

 
  

(   ) 

(   ) 

(   ) (   ) 

高 中 三  

核 心 科 目  選 修 科 目  其 他 學 習 經 歷

中 國 語 文  
英 國 語 文  

數 學  
通 識 教 育  

中 國 語 文  
英 國 語 文  

數 學  
通 識 教 育  

中 國 語 文  
英 國 語 文  

數 學  
通 識 教 育  

 

高 中 二  

高 中 一  

(   ) 

(  ) 

(  ) (  )

(   )  選 擇 性



 20

3.15 課 程 及 評 估 架 構 已 包 含 下 列 元 素，以 便 進 一 步 擴 闊 新 高 中 學 生 課

程 ， 使 學 習 更 多 元 化 ︰  

(a) 新 高 中 學 生 課 程 的 廣 度 ， 是 由 核 心 與 選 修 科 目 、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和 其 他 學 習 經 歷 (包 括 五 花 八 門 的 藝 術 活 動 、 體 育 活

動 、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 社 會 服 務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整 體

達 成 的 ， 有 助 培 育 學 生 「 德 、 智 、 體 、 群 、 美 」 五 育 ； 而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亦 能 幫 助 學 生 應 付 未 來 工 作 環 境 的 需

要 。  

(b) 上 文 所 述 的 高 中 一 學 生 學 習 進 程 建 議 ， 較 所 建 議 的 考 試 科

目 數 目 (六 至 七 科 )為 多。這 個 安 排，可 讓 學 生 在 作 出 相 應 決

定 前，在 高 中 一 時 有 機 會 接 觸 更 多 科 目，探 索 自 己 的 興 趣 。

不 在 公 開 考 試 科 目 中 反 映 出 來 的 學 習 表 現 ， 可 透 過 學 校 內

部 的 評 核 記 錄 下 來 ， 並 納 入 高 中 學 生 學 習 概 覽 內 ， 以 確 認

學 生 的 學 習 表 現 。  

(c) 有 些 科 目 設 有 選 修 部 分 ， 為 學 生 提 供 更 多 選 擇 。 這 個 設 計

模 式 ， 比 為 同 一 科 目 訂 定 多 個 課 程 為 佳 ， 因 為 不 同 名 目 的

相 同 科 目 ， 在 學 生 和 有 關 人 士 眼 中 會 有 不 同 的 地 位 。  

(d) 採 用 水 平 參 照 評 估 ( 參 閱 第 七 章 ) 和 多 元 化 的 評 估 問 題 設

計 ， 可 讓 能 力 較 高 的 學 生 盡 展 所 長 ， 而 能 力 稍 遜 的 學 生 亦

可 展 示 他 們 的 能 力 所 及 。  

(e) 通 識 教 育 科 能 讓 學 生 連 結 和 運 用 知 識 ， 從 不 同 的 角 度 看 事

物 ， 並 透 過 三 個 跨 課 程 的 學 習 範 疇 和 探 究 式 學 習 ， 擴 闊 學

生 的 知 識 領 域 。  

(f) 學 校 能 否 為 學 生 提 供 指 導 性 的 選 擇 ， 關 鍵 在 於 大 學 就 收 生

所 訂 定 的 要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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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專 上 教 育 的 銜 接  

3.16 新 高 中 課 程 將 銜 接 專 上 教 育。第 八 章 會 就 其 發 展 提 供 更 多 資 料 。

課 程 發 展 人 員、學 校 和 專 上 院 校 應 就 理 想 的 科 目 組 合，不 斷 進 行

討 論 ， 以 配 合 新 學 制 下 不 同 專 上 院 校 和 大 學 課 程 的 新 設 計 。  

符 合 學 生 的 期 望  

3.17 學 校 應 鼓 勵 學 生 從 新 高 中 科 目 或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中，選 擇 適 合 自 己

的 選 修 科 目 ， 以 配 合 他 們 的 不 同 興 趣 及 志 向 ， 準 備 日 後 升 讀 大

專、大 學 或 就 業。我 們 必 須 了 解，有 些 學 生 非 常 清 楚 自 己 的 方 向，

但 部 分 卻 仍 舉 棋 不 定，這 是 就 讀 高 中 的 年 青 人 特 色；因 此，學 校

提 供 的 選 修 科 目、職 業 導 向 教 育 和 其 他 學 習 經 歷，應 能 照 顧 這 一

點 ， 以 免 阻 隔 了 銜 接 大 學 或 就 業 的 不 同 出 路 。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3.18 學 校 會 在 適 當 的 情 況 下，繼 續 加 強 核 心 科 目、選 修 科 目 及 其 他 學

習 經 歷 所 展 現 的 正 確 價 值 觀 和 態 度。學 校 亦 應 繼 續 不 斷 發 展 在 基

礎 教 育 中 推 廣 的 首 要 價 值 觀，即 國 民 身 分 認 同、責 任 感、承 擔 精

神 、 堅 毅 和 尊 重 別 人 。 我 們 會 在 高 中 學 生 學 習 概 覽 的 資 料 指 引

中 ， 討 論 評 核 學 生 主 要 品 德 的 方 法 。  

學 生 接 觸 到 的 選 修 科 目  

3.19 所 有 為 學 生 開 辦 的 科 目 均 甚 具 價 值 和 寶 貴，能 培 養 學 生 的 特 有 潛

能，並 為 他 們 作 好 準 備，以 配 合 社 會 的 需 要。由 於 資 源 有 限，又

或 對 某 些 設 施 和 空 間 需 求 甚 大，有 些 科 目 不 易 在 校 內 開 辦，包 括

設 計 與 應 用 科 技、音 樂 和 家 政。我 們 希 望 採 取 措 施，支 援 這 些 重

要 的 科 目。我 們 會 研 究 運 用 多 元 學 習 津 貼，採 用「 中 央 」教 學 及 /

或 網 絡 班 級 等 特 別 措 施，協 助 學 校 為 有 能 力 在 這 些 學 習 範 疇 修 讀

的 學 生 提 供 這 些 科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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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通 識 教 育  

支持  

3.20 巿 民 大 眾 及 教 育 界 都 非 常 認 同 通 識 教 育 科 的 理 念 和 課 程 目 標 。  

關注事項  

3.21 巿 民 對 通 識 教 育 科 作 為 核 心 科 目 的 推 行 策 略 和 設 計，意 見 分 歧 。 

未來路向  

3.22 鑑 於 通 識 教 育 科 在 新 高 中 的 重 要 性，我 們 會 在 第 四 章 另 行 討 論 。 

(四 ) 知 識 基 礎 、 中 國 文 化 、 科 學 及 其 他 學 習 元 素  

支持  

3.23 公 眾 人 士 大 力 支 持 在 新 高 中 課 程 下 ， 為 學 生 提 供 廣 闊 的 知 識 基

礎。由 於 香 港 已 成 為 中 國 一 部 分，公 眾 人 士 亦 贊 成 需 加 強 中 華 文

化 元 素 及 學 生 的 公 民 與 國 民 意 識 。  

關注事項  

3.24 新 高 中 中 國 語 文 科 的 文 化 元 素 似 乎 比 現 時 削 弱 了 。  

3.25 讓 學 生 在 文 理 科 目 中 自 由 選 擇 選 修 科 目，或 會 削 弱 學 生 在 物 理 、

化 學 和 生 物 等 科 目 的 知 識 基 礎 ， 影 響 他 們 修 讀 某 些 大 學 課 程 。  

3.26 此 外，亦 有 人 建 議 在 新 高 中 課 程 中 加 強 某 些 主 題 的 學 習，例 如 環

境 教 育 、 法 律 教 育 和 消 費 者 教 育 。  

未來路向  

3.27 我 們 會 整 體 地 加 強 新 高 中 學 生 課 程 中 不 同 部 分 的 中 國 文 化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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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 除 了 著 重 中 國 語 文 (作 為 一 個 語 文 運 用 和 文 學 欣 賞 的 語 境 及

範 疇 )和 通 識 教 育 等 核 心 科 目 的 中 國 文 化 元 素 外 ， 對 中 國 文 化 特

別 有 興 趣 的 學 生 可 選 擇 一 些 特 定 的 選 修 科 目，例 如 中 國 文 學 和 中

國 歷 史，或 視 覺 藝 術、音 樂、體 育 或 在 個 人、社 會 及 人 文 教 育 學

習 領 域 中 的 倫 理 與 宗 教、經 濟、地 理 和 歷 史 等 富 中 國 文 化 元 素 的

科 目 。  

3.28 新 高 中 科 學 科 的 設 計 包 括 兩 種 模 式，讓 學 生 能 建 立 穩 固 的 理 科 基

礎。此 舉 不 會 限 制 他 們 的 選 擇，反 而 能 擴 闊 他 們 的 學 習。現 把 這

兩 種 模 式 臚 列 如 下 ︰  

(a) 跨 學 科 單 元 模 式 ―― 沒 有 修 讀 第 二 個 理 科 科 目 的 學 生，可 以

藉 此 均 衡 地 獲 得 物 理 、 化 學 及 生 物 科 的 主 要 概 念 。  

(b) 組 合 模 式 ―― 選 取 物 理、化 學 及 生 物 三 科 課 程 內 容，組 成 三

個 部 分 ， 為 選 修 兩 個 科 學 科 目 的 學 生 提 供 三 個 不 同 選 擇 ︰  

- 由 物 理 和 化 學 組 成 新 高 中 科 學 科 ， 生 物 作 為 另 一 個 選 修

科 目  

- 由 生 物 和 物 理 組 成 新 高 中 科 學 科 ， 化 學 作 為 另 一 個 選 修

科 目  

- 由 生 物 和 化 學 組 成 新 高 中 科 學 科 ， 物 理 作 為 另 一 個 選 修

科 目  

 根 據 這 個 模 式 ， 學 生 會 在 高 中 一 均 衡 地 修 讀 物 理 、 化 學 和

生 物 ， 以 便 稍 後 能 按 照 本 身 的 興 趣 和 需 要 ， 在 高 中 二 及 高

中 三 選 擇 修 讀 的 理 科 科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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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語 文 水 平 、 普 通 話 及 其 他 語 言  

支持  

3.29 巿 民 支 持 政 府 制 訂 的 兩 文 三 語 政 策 。  

關注事項  

3.30 有 人 關 注 由 於 分 配 予 中 國 語 文 和 英 國 語 文 的 課 時 百 分 比 似 乎 比

以 前 少，導 致 本 港 學 生 的 語 文 水 平 下 降，同 時，亦 有 關 注 普 通 話

不 再 是 一 個 考 試 科 目 。  

3.31 由 於 香 港 是 一 個 國 際 都 巿，故 應 多 鼓 勵 巿 民 學 習 中 文 和 英 文 以 外

的 語 言。此 外，亦 須 注 意 少 數 族 裔 學 習 中 文 的 需 要，以 便 確 保 他

們 能 更 易 融 入 本 港 的 社 會 。  

未來路向  

3.32 不 斷 改 善 學 習 與 教 學，是 維 持 語 文 水 平 的 最 佳 方 法。運 用 水 平 參

照 評 估 和 多 元 化 的 設 問 方 式，既 可 令 能 力 較 高 的 學 生 盡 展 所 長 ，

又 能 激 勵 能 力 稍 遜 的 學 生 展 示 他 們 的 所 學 ， 並 藉 此 獲 得 認 可 。  

3.33 香 港 的 政 策 是 讓 身 為 香 港 巿 民 的 每 一 位 學 生，透 過 在 學 校 修 讀 英

國 語 文 和 中 國 語 文 等 核 心 科 目，能 積 極 投 入 本 港 生 活。我 們 鼓 勵

那 些 非 以 中 文 為 母 語 的 學 生 修 讀 新 高 中 中 國 語 文 科，或 由 考 評 局

負 責 執 行 考 試 的 其 他 海 外 中 文 課 程 。  

3.34 我 們 將 於 2007年 推 行 一 個 以 中 三 學 生 能 力 水 平 為 準 的 普 通 話 測

試。測 試 會 根 據 本 地 大 學 和 國 內 教 育 部 共 同 合 作 的 研 究 顯 證 而 釐

定。希 望 在 普 通 話 方 面 繼 續 進 修 的 學 生，可 修 讀 中 國 語 文 科 的 選

修 單 元。此 外，現 時 選 擇 以 普 通 話 為 中 國 語 文 科 的 教 學 語 言，以

及 在 考 評 局 的 公 開 評 核 中 設 有 用 普 通 話 進 行 口 試 和 聆 聽 測 試 的

做 法 會 維 持 不 變。學 校 如 有 能 力，亦 可 採 用 普 通 話 進 行 新 高 中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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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語 文 科 的 教 學 。  

3.35 由 於 香 港 是 一 個 國 際 都 巿，因 此，仍 會 維 持 傳 統，提 供 學 習 其 他

語 言 的 途 徑，例 如 法 語、德 語、印 地 語、日 語、西 班 牙 語 和 烏 爾

都 語 等。學 校 如 認 為 有 需 要，亦 可 引 入 一 些 少 數 民 族 語 言。此 舉

既 顧 及 部 分 學 生 未 能 有 效 地 學 習 中 文 的 情 況，亦 能 配 合 全 港 所 有

學 生 的 特 別 語 文 需 要。考 評 局 會 與 有 關 人 士 研 究 可 否 為 這 些 需 要

舉 行 國 際 考 試 和 作 出 相 應 配 合。在 有 需 要 的 情 況，建 議 的 多 元 學

習 津 貼 (參 閱 第 十 一 章 )亦 會 支 援 學 校，讓 學 校 提 供 這 些 語 言 的 學

習 。  

(六 ) 照 顧 學 習 差 異 和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支持  

3.36 大 眾 支 持 在 新 高 中 學 制 下，所 有 學 生 應 能 修 讀 一 個 寬 廣 而 均 衡 的

課 程 。  

關注事項  

3.37 部 分 人 士 關 注 新 高 中 課 程 未 能 照 顧 校 內 不 同 能 力 的 學 生，因 為 以

往 不 會 修 讀 中 六 的 學 生 現 在 卻 要 在 學 校 多 留 一 年 。  

3.38 有 關 如 何 照 顧 在 一 般 或 特 殊 學 校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資 料 不

足 。 有 需 要 嚴 謹 地 處 理 有 關 平 等 機 會 的 問 題 。  

未來路向  

3.39 對 大 部 分 學 生 來 說，透 過 以 下 措 施，已 可 照 顧 他 們 的 性 向 和 興 趣

的 差 異。例 如 把 科 目 (如 數 學 和 科 學 科 )的 必 修 部 分 分 為 基 礎 和 非

基 礎 部 分；在 絕 大 部 分 科 目 中 提 供 不 同 性 質 的 選 修 部 分；運 用 靈

活 的 學 與 教 策 略；提 供 多 元 化 的 其 他 學 習 經 歷 以 及 評 估 設 計；水



 26

平 參 照 評 估 的 應 用 等。各 科 的 課 程 及 評 估 指 引 亦 會 就 此 事 提 供 進

一 步 的 指 引。新 高 中 成 功 與 否，其 實 亦 視 乎 能 否 照 顧 所 有 學 生 的

需 要 ， 不 論 這 些 學 生 有 什 麼 興 趣 、 能 力 和 社 會 經 濟 地 位 。  

3.40 第 六 章 會 另 行 討 論 學 生 的 特 殊 教 育 需 要，包 括 資 優 學 生、嚴 重 弱

能 學 生 和 有 其 他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  

(七 )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的 發 展  

支持  

3.41 各 界 人 士，特 別 是 家 長，都 非 常 支 持 為 學 生 提 供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

使 志 向 和 興 趣 不 在 學 術 科 目 的 學 生 ， 都 有 機 會 在 學 業 上 取 得 成

果 ， 提 升 自 信 ， 為 相 關 的 進 修 及 /或 就 業 作 好 準 備 。  

關注事項  

3.42 宜 更 明 確 地 說 明 正 在 試 辦 的 職 業 導 向 課 程 和 毅 進 /中 學 協 作 計 劃

日 後 的 發 展，並 應 將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與 整 體 高 中 課 程 緊 密 聯 繫，成

為 其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部 分 。  

未來路向  

3.43 由 於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是 課 程 內 一 個 重 要 而 嶄 新 的 元 素，我 們 會 在 第

五 章 闡 明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與 其 他 科 目 的 關 係，以 及 設 計 與 發 展 的 原

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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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課 時 分 配  

支持  

3.44 大 眾 普 遍 同 意 分 配 10%的 課 時 予 各 選 修 科 目 ， 並 分 配 至 少 15%的

課 時 予 其 他 學 習 經 歷 。  

關注事項  

3.45 對 分 配 予 核 心 科 目 的 學 習 時 間 比 例 是 否 恰 當，以 及 如 何 能 更 靈 活

地 運 用 其 他 學 習 經 歷 的 課 時，公 眾 人 士 在 這 些 項 目 上 意 見 分 歧 。 

未來路向  

3.46 有 效 運 用 學 習 時 間 是 影 響 學 生 學 習 成 果 的 重 要 因 素。通 識 教 育 科

的 課 時 已 由 整 體 學 習 時 間 的 12.5%改 為 最 少 10%(見 第 四 章 )， 而

語 文 科 的 學 習 時 間 亦 調 整 為 12.5%至 15%。  

3.47 新 高 中 學 生 課 程 中 不 同 部 分 的 總 課 時 分 配 現 修 訂 如 下 ︰  

表 3.2 課 時 分 配  

部分 
建議幅度  
(百分率 ) 

建議最少的  
課時分配 (小時 ) 

中 國 語 文  12.5 ― 15% 338 
英 國 語 文  12.5 ― 15% 338 
數 學  10 ― 15% 270 

核

心

科

目  通 識 教 育  最 少 10% 270 
20 ― 30% 

選修科目 
(每 科 最 少 10%) 

每 科 270 

藝 術 經 歷  5%或 以 上  
體 育 經 歷  5%或 以 上  其

他

㈻

習

經

歷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社

會 服 務 及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5%或 以 上  
405 



 28

3.48 新 高 中 學 生 課 程 和 每 科 的 建 議 課 時 分 配 是 按 三 年 高 中 最 少 應 有

2,700小 時 的 課 時 計 算 (有 關 國 際 上 學 日 數 的 比 較 ， 請 參 閱 附 錄

四 )。 有 些 學 校 表 示 難 以 把 部 分 的 其 他 學 習 經 歷 納 入 正 規 的 上 課

時 間 表 內，理 由 是 環 境 所 限，例 如 沒 有 適 當 的 學 習 場 地。其 實 ，

學 生 只 要 有 相 若 的 時 數，積 極 參 與 相 關 的 學 習 經 歷，並 由 教 師 從

旁 協 助，便 可 當 為 得 到 所 需 的 學 習 機 會 (請 參 閱 表 3.2)。學 生 修 讀

倫 理 與 宗 教 、 體 育 、 藝 術 教 育 中 的 選 修 科 目 或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科

目，他 們 在 這 方 面 的 課 時，可 計 算 為 其 他 學 習 經 歷 相 關 的 課 時 。 

3.49 有 些 學 校 或 會 希 望 開 辦「 拔 尖 補 底 」的 課 程，或 教 授 其 他 語 言 ，

以 配 合 學 生 的 不 同 需 要。其 實 學 校 只 要 提 供 新 高 中 學 生 課 程 中 列

舉 的 所 有 學 習 機 會，並 且 不 會 額 外 加 重 學 生 的 工 作 量，他 們 便 可

開 辦 這 些 課 程 。  

3.50 我 們 要 為 所 有 學 生 提 供 一 個 均 衡 的 學 習 課 程，這 是 我 們 緊 守 的 基

本 原 則 。  

(九 ) 科 目 名 稱  

支持  

3.51 新 高 中 大 部 分 科 目 的 名 稱 並 沒 有 人 提 出 異 議 。  

關注事項  

3.52 有 些 人 關 注 到 部 分 課 程 架 構 在 考 慮 有 關 意 見 而 作 出 修 訂 後，現 有

的 名 稱 未 必 能 反 映 有 關 科 目 的 本 質 ， 如 家 政 和 通 識 教 育 科 。  

未來路向  

3.53 科 目 的 名 稱 反 映 有 關 科 目 的 源 起 和 背 景，亦 反 映 有 關 科 目 的 宗 旨

和 內 容 ； 因 此 ， 應 審 慎 考 慮 新 課 程 的 有 關 背 景 、 目 標 和 內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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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進 一 步 的 諮 詢 及 指 引  

支持  

3.54 由 於 有 些 學 校 在 基 礎 教 育 改 革 已 取 得 理 想 進 展，因 此，一 般 都 同

意 新 高 中 改 革 應 可 配 合 基 礎 教 育 改 革 。  

關注事項  

3.55 由 於 新 高 中 課 程 的 改 革 複 雜 ， 故 須 為 學 校 提 供 指 引 。  

未來路向  

3.56 有 關 課 程 及 評 核 細 節 的 第 二 次 諮 詢，將 於 2005年 夏 季 進 行，讀 者

可 參 閱 第 二 次 諮 詢 所 提 供 的 進 一 步 資 料 。  

3.57 我 們 會 在 2006年 年 中 擬 備 《 新 高 中 課 程 指 引 》， 協 助 學 校 推 行 新

高 中 的 各 項 措 施。這 份 指 引 所 擔 當 的 角 色，與《 基 礎 教 育 課 程 指

引 》 (課 程 發 展 議 會 ， 2002年 )相 若 ，內 容 包 括 學 校 發 展 計 劃 、教

職 員 專 業 發 展、課 程 策 劃、學 與 教 和 評 核 方 面 的 範 式 轉 變，以 及

其 他 學 習 經 歷 ； 而 有 關 指 引 更 會 輔 以 實 踐 示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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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課程(II)：通識教育作為新核心科目 

新 高 中 課 程 中 ， 通 識 教 育 科 的 地 位 及 設 計 ， 引 起 公 眾 廣 泛 關 注 。 各 界

提 出 不 少 意 見 ， 眾 說 紛 紜 ， 分 歧 的 意 見 包 括 ： 通 識 教 育 的 定 義 和 知 識

範 圍 、 廣 度 和 深 度 、 教 學 方 法 、 學 校 的 生 態 環 境 、 不 均 等 的 學 生 學 習

機 會 、 考 試 和 校 本 評 核 等 。 為 了 平 衡 各 方 面 的 觀 點 ， 以 確 保 順 利 推 行

有 關 科 目 ， 使 所 有 學 生 均 能 獲 益 ， 本 章 就 通 識 教 育 科 作 為 核 心 科 目 ，

提 供 進 一 步 的 發 展 路 向 ， 以 便 進 行 課 程 及 評 核 的 第 二 次 諮 詢 。  

原有建議  

4.1 通 識 教 育 科 是 新 高 中 課 程 的 核 心 科 目，目 的 是 透 過 探 討 各 類 當 代

議 題，擴 闊 學 生 的 知 識 基 礎，以 及 加 強 他 們 對 社 會 的 觸 覺。建 議

通 識 教 育 科 佔 整 體 課 程 學 習 時 間 的 12.5%。  

4.2 通 識 教 育 科 讓 學 生 在 學 習 過 程 中 聯 繫 各 門 學 科 的 知 識 和 概 念，並

從 多 角 度 探 討 有 關 議 題。本 科 運 用 議 題 探 究 的 教 學 方 法，能 幫 助

學 生 成 為 獨 立 思 考 的 終 身 學 習 者 。  

4.3 通 識 教 育 科 課 程 由 三 個 學 習 範 疇 組 成，涵 蓋 人 類 處 境 和 當 代 世 界

的 重 要 關 注 事 項。這 三 個 範 疇 分 別 為「 自 我 與 個 人 成 長 」、「 社 會

與 文 化 」 及 「 科 學 、 科 技 與 環 境 」。 每 個 學 習 範 疇 包 括 必 修 單 元

和 選 修 單 元。建 議 學 生 在 三 年 高 中 學 習 期 內 修 讀 九 個 必 修 單 元 和

六 個 選 修 單 元 。  

4.4 通 識 教 育 科 課 程 亦 要 求 學 生 進 行 「 獨 立 專 題 探 究 」。 學 生 自 己 選

取 議 題，並 運 用 從 該 科 所 獲 取 的 概 念、知 識 與 視 角 進 行 探 究 式 學

習 。  

4.5 通 識 教 育 科 初 步 建 議 的 公 開 評 核 已 進 行 諮 詢 。 評 核 包 括 筆 試

(70%)和 校 本 評 核 (30%)兩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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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通 識 教 育 科 在 新 高 中 課 程 的 定 位  

支持  

4.6 各 界 對 於 通 識 教 育 科 的 理 念 和 課 程 宗 旨 有 很 強 的 共 識，這 包 括 擴

闊 學 生 的 知 識 基 礎、培 養 他 們 從 多 角 度 探 討 當 代 議 題 和 學 會 學 習

的 能 力，以 及 幫 助 學 生 成 為 獨 立 思 考 者。通 識 教 育 科 作 為 核 心 科

目，對 改 變 高 中 課 程 偏 重 學 科 的 情 況 起 關 鍵 作 用。現 時 任 教 高 級

補 充 程 度 通 識 教 育 科 的 教 師，目 睹 學 生 從 學 習 中 所 得 的 益 處，更

是 大 力 支 持 在 高 中 推 行 通 識 教 育 科 。  

4.7 我 們 在 諮 詢 期 內，與 校 長、家 長 及 各 大 學 經 過 長 時 間 的 審 議 和 討

論 ， 他 們 大 部 分 均 同 意 通 識 教 育 科 作 為 核 心 科 目 。  

關注事項  

4.8 雖 然 意 見 普 遍 支 持 通 識 教 育 科 作 為 核 心 科 目，但 亦 有 意 見 認 為 ，

其 他 科 目 也 可 達 到 培 養 學 生 批 判 性 和 獨 立 思 考 能 力 的 目 的 。  

4.9 學 者 對 於 通 識 教 育 及 通 才 教 育 的 不 同 傳 統 和 解 釋 ， 意 見 分 歧 。  

未來路向  

4.10 通 識 教 育 科 會 作 為 新 高 中 課 程 的 核 心 科 目，並 與 其 他 科 目 一 樣 進

行 評 核。根 據 第 一 階 段 諮 詢 所 蒐 集 到 的 回 應，我 們 會 就 通 識 教 育

科 的 詳 細 設 計 ， 展 開 第 二 階 段 的 諮 詢 。  

4.11 通 識 教 育 科 在 新 高 中 課 程 擔 當一 個 獨 特 的 角 色。它 幫 助 學 生 連

繫 不 同 學 科 的 概 念 和 知 識、從 多 角 度 來 看 事 物，以 及 研 究 未 能 被

某 單 一 學 科 所 涵 蓋 的 議 題，例 如 個 人 成 長 和 中 國 文 化。所 以，通

識 教 育 科 的 作 用，不 僅 僅 是 培 養 學 生 的 思 考 能 力 及 正 確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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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新 高 中 課 程 中，通 識 教 育 科 的 性 質，有 別 於 通 才 教 育 或 大 學 的 通

識 教 育。通 識 教 育 科 的 課 程 組 織 切 合 本 港 的 實 況，能 達 致 高 中 教

育 的 學 習 目 標，因 此 無 須 與「 人 文 主 義 」及「 古 典 主 義 」等 意 識

形 態 聯 繫 起 來。然 而，中 學 的 通 識 教 育 科 符 合 一 般 的 看 法，亦 即

所 有 學 生 均 能 透 過 適 合 他 們 年 齡 組 別 的 各 種 學 與 教 活 動，建 構 和

增 長 知 識 。  

(二 ) 廣 度 與 深 度 間 的 平 衡  

支持  

4.13 雖 然 大 家 對 新 高 中 課 程 的「 廣 度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或 期 望，但 普 遍

認 同 通 識 教 育 科 的 三 個 學 習 範 疇，即「 自 我 與 個 人 成 長 」、「 社 會

與 文 化 」、「 科 學 、 科 技 與 環 境 」， 以 及 建 議 的 單 元 ， 學 習 涵 蓋 面

廣 泛，並 與 學 生 生 活 息 息 相 關；同 時，亦 同 意 這 些 學 習 範 疇 足 以

引 發 學 生 的 跨 課 程 思 考 與 知 識 建 構 。  

關注事項  

4.14 對 大 多 數 教 師 和 學 生 而 言，通 識 教 育 科 是 要 求 高 的 新 科 目，有 人

關 注 到 九 個 必 修 單 元 及 六 個 選 修 單 元 ， 對 教 師 和 學 生 來 說 是 過

多 ， 難 於 應 付 。  

未來路向  

4.15 該 科 內 容 的 廣 度，是 透 過 三 個 學 習 範 疇 內 的 選 修 單 元 所 體 現。課

程 設 計 的 必 修 單 元 數 目，會 由 九 個 減 至 六 個，讓 學 生 有 充 足 時 間

擴 展 知 識，加 深 了 解 有 關 的 議 題，培 養 思 考 能 力，以 便 處 理 複 雜

的 議 題 ， 並 建 立 及 反 思 價 值 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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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除 必 修 單 元 外，通 識 教 育 科 不 必 修 讀 選 修 單 元。原 因 是 本 科 的 獨

立 專 題 探 究 時 數 ， 應 能 適 當 地 照 顧 學 生 不 同 的 興 趣 。  

4.17 為 使 教 師 在 科 目 推 行 的 初 期 容 易 處 理，我 們 會 列 舉 獨 立 專 題 探 究

的 範 疇 ， 協 助 教 師 指 導 學 生 研 習 。  

(三 ) 課 程 設 計 、 架 構 及 課 時 分 配  

支持  

4.18 過 往 曾 修 讀 通 識 教 育 科 的 學 生 表 示，課 程 的 設 計 方 式 能 啟 發 他 們

思 考，使 他 們 有 信 心 與 人 溝 通，並 大 大 有 助 他 們 為 日 後 升 學 做 好

準 備 。 部 分 家 長 亦 目 睹 子 女 受 惠 於 通 識 教 育 科 的 轉 變 。  

4.19 高 級 補 充 程 度 通 識 教 育 科 對 學 生 學 習 富 有 成 效，而 新 高 中 通 識 教

育 科 建 基 於 此，因 而 得 到 大 力 支 持，贊 成 把 獨 立 專 題 探 究 納 入 通

識 教 育 科 課 程 架 構 內 。  

關注事項  

4.20 有 意 見 批 評 建 議 的 架 構 不 夠 穩 健 ， 未 能 判 斷 能 否 達 到 有 關 的 目

標。必 修 單 元 數 目 過 多，蘊 涵 的 知 識 不 夠 深 入，以 及 討 論 時 間 不

足 ， 未 能 培 養 學 生 應 具 備 的 獨 立 思 考 能 力 。  

4.21 有 意 見 認 為 ， 由 於 通 識 教 育 科 是 新 定 的 核 心 科 目 ， 設 計 應 該 精

簡 。 該 科 應 佔 學 生 學 習 時 間 的 10%， 而 非 原 有 建 議 的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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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4.22 以 下 為 課 程 發 展 的 建 議 結 構 ：   

學 習 範 疇  單 元  
自 我 與 個 人 成 長   自 我 與 個 人 成 長  
社 會 與 文 化   今 日 香 港  

 現 代 中 國  
 全 球 化  

必 修 部 分 ：  
180小 時  
(30小 時 x 6個 單

元 ) 
 

科 學 、 科 技 與 環 境  公 共 衞 生 與 生 物 科 技  
 能 源 與 環 境  

獨 立 專 題 探 究  
90小 時  
( 以 校 內 評 核 評

估 ) 

研 究 涉 及 人 類 世 界 及 現 實 世 界 範 疇，以 及 個 人

和 社 會 的 觀 點 。 研 究 的 重 點 會 取 自 一 系 列 範

圍 ， 例 如  
 資 訊 及 通 訊 科 技  
 傳 媒  
 宗 教  
 藝 術  
 體 育 運 動  
 教 育  

 
 
4.23 通 識 教 育 科 的 最 少 課 時 應 為 總 課 時 的 10%，並 無 須 設 有 最 高 百 分

比 的 限 制。學 校 可 靈 活 訂 定 課 時，使 該 科 的 學 與 教 能 與 其 他 課 程

策 劃 ， 例 如 語 文 教 學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等 互 相 配 合 。  

(四 ) 知 識 基 礎 與 能 力 、 態 度 及 價 值 觀 的 關 係 ， 以 及 理 性 思 考  

支持  

4.24 對 於 通 識 教 育 科 旨 在 提 升 學 生 批 判 性 思 考 能 力 和 學 會 學 習 的 能

力，為 他 們 日 後 進 行 終 身 學 習 做 好 準 備，公 眾 意 見 表 示 極 為 讚 賞。 

4.25 獨 立 專 題 探 究 是 培 養 學 生 獨 立 學 習 能 力 的 有 效 方 法，值 得 重 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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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4.26 有 部 分 意 見 認 為 通 識 教 育 科 須 有 助 提 升 學 生 的 正 面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而 一 些 香 港 賴 以 成 功 的 核 心 價 值 亦 須 包 括 在 內 。  

4.27 有 意 見 表 示 憂 慮 通 識 教 育 科 涵 蓋 的 知 識 基 礎 不 足，未 能 讓 學 生 有

效 討 論 議 題 ， 亦 未 能 擴 闊 學 生 的 視 野 和 培 養 他 們 理 性 思 考 的 能

力。議 題 探 究 方 法 亦 無 助 擴 大 學 生 的 知 識 基 礎。有 人 質 疑「 文 中

有 理 」 及 「 理 中 有 文 」 的 精 神 盡 失 。  

未來路向  

通 識 教 育 科 的 知 識 基 礎  

4.28 新 高 中 通 識 教 育 科 課 程 的 設 計，是 建 基 於 學 生 先 前 在 基 礎 教 育 所

得 的 知 識。我 們 將 提 供 給 教 師 參 考 的 課 程 指 引，會 列 明 學 生 理 解

每 一 個 單 元 及 議 題，先 前 在 基 礎 教 育 階 段 所 應 具 備 的 已 有 知 識 ，

以 及 他 們 在 八 個 學 習 領 域 和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的 一 般 知 識 基 礎。我

們 亦 會 提 供 資 料，說 明 如 何 把 學 生 的 已 有 知 識 與 每 個 學 習 單 元 的

視 角 聯 繫 起 來 。  

4.29 通 識 教 育 科 的《 課 程 及 評 估 指 引 》將 會 按 照 議 定 及 修 訂 的 架 構 ，

作 出 更 詳 細 的 設 計，以 說 明 每 個 單 元 的 範 圍 及 所 牽 涉 的 視 角，但

不 會 限 制 學 生 的 思 想 領 域 。 在 指 引 內 ， 亦 會 透 過 解 釋 議 題 的 性

質、建 議 探 究 的 問 題 及 註 釋，印 證 以 上 所 述 的 重 點。此 外，教 統

局 日 後 提 供 的 網 上 資 源 平 台，以 及 考 評 局 提 供 的 試 題 樣 本，亦 會

有 助 說 明 預 期 的 範 圍 和 深 度 。  

4.30 根 據 以 往 經 驗 ， 估 計 內 容 知 識 會 佔 科 目 涵 蓋 範 圍 / 探 究 學 習 的

50%-60%，以 便 讓 學 生 充 分 理 解 議 題 的 背 景 和 性 質。有 意 見 要 求

因 應 單 元 的 性 質 及 學 生 先 前 已 掌 握 的 知 識，增 加 內 容 知 識 所 佔 的

比 重 ， 例 如 「 科 學 、 科 技 與 環 境 」、「 社 會 與 文 化 」 等 單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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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我 們 必 須 注 意 的 是，要 擴 闊 通 識 教 育 科 的 知 識 基 礎，學 生 須 透 過

課 堂 內 外 的 活 動，持 續 與 教 師、同 學、不 同 人 士 及 各 種 學 與 教 資

源 接 觸 互 動，藉 以 不 斷 汲 取、建 構、建 立 知 識 和 進 行 反 思。學 生

學 習 知 識 理 論，亦 有 助 引 導 學 生 掌 握 知 識 的 觀 點 及 了 解 知 識 增 長

的 方 法 。  

4.32 通 識 教 育 科 下 一 階 段 的 課 程 設 計，會 加 強 文 化 視 角 和 科 學 素 養 兩

方 面。有 建 議 加 入 消 費 者 教 育、法 律、平 等、中 國 人 的 價 值 觀 等

學 習 範 疇，這 些 項 目 會 納 入 合 適 的 單 元 或 指 引 性 問 題 內，以 加 強

知 識 、 概 念 與 價 值 觀 的 聯 繫 。  

共 通 能 力  

4.33  研 究 議 題 所 掌 握 的 共 通 能 力，是 建 構 和 增 長 知 識 的 工 具，亦 是 學

習 和 教 授 本 科 的 成 果 。《 課 程 及 評 估 指 引 》 會 清 楚 說 明 需 要 培 養

的 能 力 。  

通 識 教 育 科 的 價 值 觀 教 育  

4.34 一 方 面 ， 我 們 有 需 要 秉 持 有 關 的 核 心 價 值 (例 如 公 民 責 任 、 香 港

人 的 國 民 身 分 認 同 )， 另 一 方 面 ， 我 們 亦 須 讓 學 生 建 立 多 角 度 思

考，並 尊 重 他 人 所 持 的 不 同 價 值 觀 和 意 見。教 師 會 運 用 不 同 的 學

與 教 策 略，引 導 學 生 反 思 他 們 自 己 和 其 他 人 的 價 值 觀，並 作 出 合

適 的 判 斷 。  

4.35 每 個 單 元 會 更 著 重 培 養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首

要 培 養 的 價 值 觀 將 予 保 留，例 如 承 擔 精 神、責 任 感、國 民 身 分 認

同 及 堅 毅 等 。  

4.36 與 議 題 相 關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會 於 課 程 中 列 明，以 幫 助 學 生 了 解 議

題 所 包 含 的 觀 點。這 些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亦 是 學 習 目 標 的 一 部 分，可

透 過 適 當 的 理 性 思 考 和 反 思 來 培 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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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議 題 探 究 方 法  

支持  

4.37 議 題 探 究 方 法 能 鼓 勵 學 生 研 究 與 單 元 有 關 的 問 題，從 而 增 長 知 識

和 擴 闊 視 野，因 此 獲 得 贊 同。有 多 種 配 合 議 題 探 究 的 教 學 實 踐 方

法 ， 能 為 學 生 提 供 有 意 義 的 學 習 經 歷 。  

4.38 議 題 探 究 方 法 有 助 學 生 培 養 對 周 遭 事 物 的 正 確 認 識 。  

關注事項  

4.39 有 部 分 意 見 質 疑 高 中 學 生 是 否 有 採 取 類 似 方 法 學 習 的 經 驗 。  

4.40 有 意 見 關 注 採 用 議 題 探 究 方 法 只 會 鼓 勵 學 生 作 出 批 評 。「 批 評 」

文 化 對 社 會 無 益，並 不 可 取，反 而 應 著 重 培 養 學 生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4.41 部 分 意 見 憂 慮 對 學 生 採 取 這 個 方 法 學 習 的 要 求 與 期 望 過 高 。  

未來路向  

4.42 現 有 多 個 課 程 已 採 用 議 題 探 究 方 法，以 推 動 學 生 通 過 探 究，汲 取

實 際 情 境 知 識 ， 這 包 括 現 有 高 級 補 充 程 度 通 識 教 育 科 的 成 功 經

驗。新 高 中 通 識 教 育 科 建 基 於 現 有 的 良 好 實 踐 經 驗，並 會 繼 續 以

提 升 學 生 學 習 為 目 標。我 們 會 推 廣 更 多 現 時 通 識 教 育 科 成 功 的 教

學 示 例 及 其 他 類 似 的 方 法 ， 讓 教 師 可 以 分 享 和 交 流 。  

4.43 議 題 探 究 方 法 目 的 在 於 鼓 勵 學 生 培 養 自 主 學 習 能 力 來 追 求 知

識，通 過 討 論，讓 學 生 開 放 心 靈，思 考 其 他 觀 點。為 免 學 生 過 份

著 重 批 評 ，《 課 程 及 評 估 指 引 》 和 通 識 教 育 科 網 上 資 源 平 台 會 為

教 師 提 供 指 引，建 議 他 們 採 取 發 展 式 的 持 平 方 法，幫 助 學 生 了 解

議 題 的 背 景 ， 分 析 議 題 及 所 涉 及 的 觀 點 (例 如 異 同 之 處 、 矛 盾 的



 38

地 方 等 )； 同 時 ， 亦 幫 助 學 生 明 白 採 取 不 同 立 場 的 結 果 、 反 思 他

們 自 己 的 看 法、作 出 個 人 判 斷、提 出 建 議 及 採 取 正 確 的 行 動，以

求 改 善 社 會 ， 而 非 單 單 是 負 面 地 「 作 出 批 評 」。 選 取 的 活 動 須 配

合 學 習 目 標 的 性 質 ， 以 及 學 生 的 學 習 方 式 和 能 力 。  

4.44 我 們 會 根 據 學 生 的 成 長 階 段，謹 慎 為 三 個 學 習 範 疇 選 取 經 常 出 現

的 當 代 議 題 。  

4.45 採 用 指 引 性 問 題 有 助 界 定 第 4.32段 所 述 議 題 的 範 圍 和 視 角，能 確

保 為 學 生 提 供 進 行 探 究 所 需 的 指 引。有 關 議 題 亦 會 列 明 所 涉 及 的

正 面 價 值 觀 和 態 度，例 如 保 育、責 任 感、國 民 身 分 認 同。這 些 都

有 助 培 養 學 生 的 社 會 參 與 感，成 為 負 責 任 的 公 民，並 採 取 積 極 行

動 改 善 社 會 。  

4.46 議 題 探 究 方 法 支 援 下 列 的 學 習 理 念 ：  

 教 師 了 解 學 生 目 前 的 知 識 水 平 和 信 念 而 進 行 教 學 ， 可 以 提

升 學 生 學 習 。  

 能 讓 學 生 有 系 統 地 組 織 知 識 ， 深 入 理 解 概 念 和 應 用 概 念 的

方 法 ， 這 是 最 有 效 的 學 習 。  

 讓 學 生 監 察 本 身 的 學 習 進 度 ， 能 促 進 學 習 。  

(六 ) 評 核 及 考 試  

支持  

4.47 公 眾 認 同 通 識 教 育 科 採 用 校 本 評 核 ， 涵 蓋 的 學 習 成 果 範 圍 更 廣

泛 ， 評 核 會 更 有 根 據 ， 也 會 加 強 學 習 動 機 。  

4.48 學 生 自 己 選 取 研 習 主 題，在 教 師 的 指 導 下 進 行 獨 立 專 題 探 究，這

是 校 本 評 核 的 重 要 一 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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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4.49 有 意 見 對 本 科 公 開 評 核 的 客 觀 性，有 所 保 留。此 外，亦 有 意 見 擔

心 校 本 評 核 可 能 加 重 教 師 的 工 作 量 。  

4.50 有 建 議 只 把 通 識 教 育 科 列 為 選 修 科 目，而 評 核 及 匯 報 成 績 的 等 級

可 減 少，例 如 最 少 在 推 行 新 學 制 的 初 期，採 用「 及 格 」和「 不 及

格 」 兩 個 等 級 ， 或 「 優 異 」、「 滿 意 」 及 「 欠 佳 」 三 個 等 級 。  

4.51 對 大 多 數 教 師 來 說，通 識 教 育 科 是 一 個 所 知 無 幾 的 嶄 新 科 目，但

教 師 卻 要 負 上 全 責，評 核 學 生 在 該 科 的 表 現。因 此，當 局 必 須 向

教 師 提 供 有 效 的 專 業 培 訓 和 發 展 機 會 。  

未來路向  

4.52 對 於 評 核 以 專 題 探 究 方 式 設 計 的 科 目 ， 考 評 局 已 累 積 了 豐 富 經

驗。該 局 會 在 合 適 的 學 習 環 境 下，繼 續 採 用 開 放 式 答 案 的 試 題 ，

評 核 學 生 的 各 種 思 考 能 力。為 確 保 能 可 靠 地 評 核 開 放 式 答 案，通

識 教 育 科 的 筆 試 部 分 會 採 用 雙 重 評 分 制 評 核 。  

4.53 從 評 估 的 角 度 而 言，考 評 局 認 為 評 核 通 識 教 育 科 沒 有 任 何 獨 特 之

處，也 沒 有 特 別 理 由 不 即 時 採 用 五 級 制 匯 報 成 績。考 評 局 多 年 來

一 直 順 利 評 核 涉 及 學 生 見 解 的 開 放 式 試 題，例 如 中、英 文 科 的 作

文 及 歷 史 科，該 局 多 年 來 也 一 直 評 核 高 級 補 充 程 度 通 識 教 育 科 。

世 界 其 他 考 試 機 構，包 括 內 地、澳 洲 及 英 國，亦 會 評 核 與 通 識 教

育 科 相 若 的 科 目 ， 所 採 用 的 題 目 也 與 當 局 建 議 的 十 分 相 似 。  

4.54 有 關 評 核 及 匯 報 通 識 教 育 科 成 績 的 主 導 原 則 是 (事 實 上 ， 任 何 科

目 也 該 如 此 )， 該 科 與 其 他 科 目 相 比 之 下 ， 不 會 處 於 次 等 地 位 。

因 此，把 筆 試 評 級 分 為「 優 異 」、「 滿 意 」及「 欠 佳 」的 建 議 會 產

生 問 題。首 先，這 個 安 排 有 違 水 平 參 照 評 核 的 原 則，並 且 用 另 一

種 方 式 再 次 引 入「 及 格 」和「 不 及 格 」的 概 念。其 次，亦 會 使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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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教 育 科 與 其 他 科 目 殊 異，妨 礙 該 科 建 立 認 受 性，以 及 妨 礙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在 國 際 上 得 到 認 可。最 後，這 個 安 排 會 不 利 於 認 真

修 讀 該 科 的 學 生，他 們 也 希 望 本 身 的 成 績 會 與 其 他 科 目 的 處 理 相

同 。 因 此 ， 通 識 教 育 科 應 維 持 五 級 制 的 匯 報 方 式 。  

4.55 我 們 理 解 到 對 於 大 部 分 教 師 來 說，通 識 教 育 科 是 嶄 新 和 掌 握 不 多

的 科 目，他 們 普 遍 憂 慮 要 全 權 負 責 評 核 學 生 的 表 現。有 鑑 及 此 ，

我 們 會 為 教 師 提 供 足 夠 的 專 業 發 展 和 培 訓 (參 閱 第 九 章 )。  

4.56 從 新 高 中 其 他 科 目 的 校 內 評 核 設 計 模 式，就 足 以 證 明 獨 立 專 題 探

究 的 重 要 性。我 們 會 密 切 監 察 及 設 計 一 個 典 型 新 高 中 學 生 課 程 的

評 核 計 劃，確 保 能 給 予 學 生 更 多 空 間，進 行 通 識 教 育 科 的 獨 立 專

題 探 究 。  

4.57 雖 然 會 訂 明 獨 立 專 題 探 究 的 預 期 學 習 成 果，但 這 些 成 果 可 通 過 課

堂 內 外 各 種 模 式 去 評 核 (例 如 ： 多 媒 體 、 圖 像 、 實 驗 、 模 型 、 口

頭 及 書 面 報 告 等 )， 讓 學 生 能 加 強 和 應 用 在 其 他 科 目 所 掌 握 的 知

識 和 能 力 。  

4.58 本 地 大 學 已 表 明 初 步 意 向，會 把 通 識 教 育 科 列 為 收 生 條 件。大 學

會 訂 定 一 個 最 起 碼 的 等 級 ， 作 為 最 低 入 學 要 求 (參 閱 第 八 章 )。  

(七 ) 學 生 的 學 習 機 會  

支持  

4.59 所 有 學 生 ， 不 論 富 或 貧 ， 都 能 在 高 中 階 段 擴 闊 其 知 識 基 礎 和 視

野 ， 這 一 原 則 得 到 各 界 支 持 。  

 
 
 



 41

關注事項  

4.60 有 意 見 關 注 到 家 境 較 清 貧 的 學 生，未 能 與 家 境 較 佳 的 學 生 同 樣 取

得 最 新 的 學 習 資 源 及 參 與 課 堂 外 的 學 習 活 動，因 而 會 受 到 歧 視 。

此 外，亦 有 意 見 擔 心 語 文 能 力 較 低 的 學 生，學 習 該 科 時 會 較 為 吃

虧 。  

4.61 由 於 施 教 和 學 習 通 識 教 育 科 需 要 在 課 堂 內 多 作 討 論，因 此 通 識 教

育 科 需 要 實 施 「 小 班 」 教 學 教 授 該 科 。  

4.62 有 意 見 亦 關 注 到，由 於 必 修 單 元 太 多，學 生 未 必 有 機 會 選 讀 感 興

趣 的 範 疇 。  

未來路向  

4.63 對 於 有 意 見 擔 心 家 境 較 清 貧 的 學 生，缺 乏 合 適 資 源 學 習 通 識 教 育

科，其 實，校 內 及 校 外 的 互 聯 網 資 源 平 台 會 確 保 學 生 可 以 獲 取 所

需 資 料。此 外，通 識 教 育 科 涵 蓋 價 值 觀 教 育，用 意 是 讓 學 生 對 不

同 經 濟 背 景、種 族、性 別 及 國 籍 的 文 化，既 能 分 享 相 同 之 處，也

能 尊 重 相 異 之 處，並 讓 他 們 了 解 文 化 如 何 影 響 社 會，以 及 社 會 環

境 又 如 何 反 過 來 影 響 文 化。不 管 學 生 的 家 庭 背 景 和 性 別，我 們 設

計 的 單 元 會 引 導 學 生 培 養 出 分 析 及 批 判 性 思 考 能 力，尊 重 社 會 文

化 的 多 樣 性。不 同 背 景 的 學 生 採 用 內 容 不 同 的 通 識 教 育 科 課 程 ，

只 會 將 學 生 分 化 ， 而 非 讓 他 們 和 諧 共 處 。  

4.64 課 程 會 包 括 六 個 必 修 單 元，另 加 學 生 自 己 選 擇 的 獨 立 專 題 探 究 ，

務 求 在 基 要 學 習 和 學 生 興 趣 兩 者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  

4.65 回 應 本 科 推 行 小 班 教 學 的 訴 求，並 讓 學 校 可 靈 活 地 在 不 同 階 段 把

學 生 分 組 學 習，教 統 局 會 提 供 額 外 資 源，支 援 高 中 課 程，包 括 通

識 教 育 科 (參 閱 第 十 一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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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教 師 和 學 校 的 專 業 能 力  

支持  

4.66 有 意 見 支 持 讓 教 師 靈 活 修 讀 有 關 通 識 教 育 科 的 專 業 發 展 課 程，因

為 很 多 教 師 已 具 備 基 本 的 教 學 能 力，而 部 分 教 師 亦 已 具 備 教 授 本

科 的 經 驗。因 此，專 業 發 展 課 程 修 讀 期 的 長 短，應 因 應 教 師 的 經

驗 而 有 所 不 同 。  

關注事項  

4.67 教 師 非 常 關 注 他 們 本 身 是 否 具 備 所 需 的 技 巧 和 知 識，引 導 學 生 學

會 學 習，因 為 對 於 很 多 教 師 來 說，該 科 的 內 容 和 教 授 方 法 都 是 嶄

新 的 。 他 們 亦 關 注 到 準 備 最 新 的 學 與 教 材 料 會 否 帶 來 過 多 工 作

量，此 外，亦 憂 慮 要 指 導 學 生 人 數 眾 多 的 班 級 進 行 獨 立 專 題 探 究。 

4.68 部 分 教 師 擔 心 他 們 會 失 去 本 身 所 屬 專 科 的 認 同，亦 擔 心 未 必 能 協

助 學 生 在 公 開 試 取 得 良 好 成 績 。  

4.69 對 於 通 識 教 育 科 教 師 的 建 議 培 訓 時 數 是 否 足 夠，意 見 分 歧。部 分

教 師 擔 心 培 訓 需 求 驟 增 ， 培 訓 課 程 未 必 能 滿 足 需 求 。  

4.70 教 育 界 關 注 到 若 通 識 教 育 科 佔 總 課 時 約 12.5%， 便 會 需 要 重 新 安

排 校 內 職 務，這 對 部 分 教 師 來 說 可 能 帶 來 不 安。部 分 意 見 認 為 校

長 可 能 會 以 此 為 藉 口 停 辦 某 些 科 目 。  

未來路向  

4.71 由 於 教 師 和 學 校 是 最 直 接 的 改 革 促 進 者，我 們 會 推 出 多 項 措 施 ，

以 便 推 行 通 識 教 育 科 ：  

(a) 我 們 鼓 勵 學 校 採 用 團 隊 形 式 推 行 通 識 教 育 科 ， 以 及 推 動 教

師 之 間 的 協 作 。 當 局 會 為 學 校 提 供 高 中 課 程 支 援 津 貼 及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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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配 套 措 施 (參 閱 第 十 一 章 )，以 確 保 通 識 教 育 科，以 至 整 個

高 中 課 程 能 順 利 推 行 。  

(b) 通 識 教 育 科 教 師 修 讀 的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包 括 下 列 部 分 ： (1)課

程 詮 釋 ； (2)學 習 評 估 ； (3)學 與 教 策 略 ； (4)知 識 增 益 及 (5)

獨 立 專 題 探 究 。 我 們 會 為 教 師 提 供 足 夠 的 培 訓 學 額 ， 教 師

可 根 據 本 身 的 需 要 ， 選 擇 合 適 的 課 程 。 第 九 章 會 載 述 更 多

詳 情 。  

(c) 為 及 早 凝 聚 教 師 及 學 校 推 行 通 識 教 育 科 的 能 力 ， 我 們 鼓 勵

學 校 開 始 開 辦 高 級 補 充 程 度 通 識 教 育 科 、 綜 合 人 文 科 (中 四

至 中 五 )及 科 學 與 科 技 科 (中 四 至 中 五 )， 作 為 過 渡 措 施 。 當

局 已 推 出 學 校 支 援 夥 伴 計 劃 ， 加 強 在 過 渡 期 間 開 辦 該 三 科

的 跨 校 支 援 和 網 絡 。 開 辦 這 些 科 目 的 學 校 會 建 立 網 絡 ， 以

便 交 流 經 驗 和 互 相 支 援 。  

(d) 新 高 中 課 程 是 基 礎 教 育 課 程 改 革 的 延 續 ， 因 此 ， 在 基 礎 教

育 階 段 有 助 提 高 教 師 專 業 能 力 的 措 施 ， 亦 適 用 於 新 高 中 ，

特 別 是 有 關 支 援 學 會 學 習 能 力 、 專 題 研 習 、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及 跨 課 程 學 習 的 措 施 。  

(e) 推 行 新 課 程 有 賴 各 種 教 學 專 才 ， 我 們 鼓 勵 學 校 及 教 師 善 用

高 中 課 程 支 援 津 貼 等 學 校 資 源 ， 為 新 高 中 靈 活 分 組 和 調 配

人 手 ， 令 課 堂 上 的 討 論 更 有 效 、 探 究 學 習 的 指 導 更 密 切 ，

以 及 提 供 更 多 樣 化 的 全 方 位 學 習 機 會 。  

(f) 減 少 單 元 數 目 、 提 供 資 源 平 台 及 高 中 課 程 支 援 津 貼 ， 這 些

措 施 都 能 給 予 教 師 所 需 空 間 ， 讓 他 們 作 好 準 備 應 付 挑 戰 。

另 一 方 面 ， 教 師 也 應 成 為 終 身 學 習 者 ， 掌 握 最 新 的 知 識 及

教 育 趨 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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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學 與 教 資 源 的 拓 展  

支持  

4.72 有 關 意 見 支 持 學 生 應 利 用 不 同 的 學 與 教 資 源 ( 例 如 互 聯 網 、 雜

誌 、 報 章 、 參 考 書 )， 探 究 各 種 議 題 ， 而 非 依 賴 課 本 ， 因 為 通 識

教 育 科 的 性 質 不 適 宜 單 靠 採 用 課 本 學 習 。  

關注事項  

4.73 由 於 通 識 教 育 科 的 學 與 教 材 料 需 要 不 斷 更 新，教 師 關 注 到 會 帶 來

過 多 的 工 作 量 ， 亦 未 必 有 足 夠 時 間 準 備 材 料 。  

4.74 有 意 見 關 注 到 家 境 清 貧 的 學 生 未 能 負 擔 與 課 程 相 關 的 各 種 學 與

教 資 源 。  

未來路向  

4.75 我 們 將 於 2005年 年 中 推 出 網 上 資 源 平 台，提 供 有 助 了 解 新 高 中 通

識 教 育 科 課 程 的 所 有 基 本 資 料、切 合 各 單 元 的 最 新 學 與 教 材 料 、

學 與 教 實 踐 示 例 ， 以 及 學 校 個 案 研 究 ， 供 教 師 參 考 。  

4.76 網 上 資 源 平 台、學 校 和 公 眾 圖 書 館，都 能 提 供 適 切 而 必 須 的 學 與

教 資 源，以 學 習 通 識 教 育 科，學 生 無 須 購 買 其 他 參 考 資 料。學 校

與 教 師 應 確 保 所 有 學 生，不 論 他 們 的 社 經 背 景 如 何，都 能 取 得 所

需 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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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國 際 研 究 與 發 展 的 參 考  

支持  

4.77 公 眾 人 士 留 意 到 現 有 的 高 級 補 充 程 度 通 識 教 育 科 自 1992年 已 開

辦 ， 此 外 綜 合 人 文 科 (中 四 至 中 五 )及 科 學 與 科 技 科 (中 四 至 中 五 )

也 於 2003年 起 開 辦 ， 其 實 學 校 可 從 中 汲 取 有 用 的 成 功 經 驗 。  

關注事項  

4.78 部 分 意 見 關 注 到 本 地 經 驗 及 其 他 國 家 的 事 例，是 否 足 以 支 援 新 學

制 推 行 通 識 教 育 科 。  

未來路向  

4.79 我 們 會 不 斷 參 考 海 外 課 程 發 展 的 經 驗、相 類 課 程 設 計 的 研 究、學

習 目 的、教 學 過 程、評 核 及 對 學 生 的 影 響。我 們 會 把 經 調 適 的 研

究 及 發 展 加 以 推 展，讓 教 師 知 悉 相 關 工 作 的 做 法，例 如 評 核、培

養 高 層 次 和 多 角 度 思 考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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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課程(III)：職業導向教育應用學習及 

新高中課程的整體部分 

本 章 闡 釋 為 何 需 要 及 如 何 將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納 入 新 高 中 課 程 ， 成 為 課 程

的 整 體 部 分 。 所 有 學 習 都 由 理 論 學 習 與 應 用 學 習 兩 部 分 組 成 ， 而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的 特 色 是 較 為 側 重 後 者 。 有 些 學 生 透 過 應 用 及 實 習 會 有 更 好

的 學 習 成 效 ，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或 可 成 功 地 發 展 他 們 的 潛 能 及 興 趣 ， 讓 他

們 擁 有 初 步 的 工 作 體 驗 ， 為 日 後 的 職 業 發 展 ， 提 供 方 向 。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亦 能 配 合 各 種 不 同 能 力 學 生 的 學 習 興 趣 。  

原有建議  

5.1 主 文 件 建 議 將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與 其 他 學 校 科 目 及 學 習 經 歷 一 併 納

入 高 中 課 程 ， 並 就 此 徵 詢 各 界 意 見 。  

5.2 引 入 職 業 導 向 教 育，是 基 於 不 少 學 生 都 感 到 現 有 的 高 中 科 目 對 他

們 造 成 掣 肘，除 了 學 習 模 式 未 能 完 全 切 合 他 們 的 個 人 學 習、發 展

及 需 要 外，他 們 在 非 學 科 方 面 的 表 現 亦 未 能 獲 得 承 認。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的 目 的 ， 是 在 課 程 內 提 供 更 多 選 擇 ， 以 滿 足 學 生 的 不 同 需

要、性 向 及 興 趣。同 時，亦 有 助 解 決 學 生 過 渡 到 就 業 或 升 學 的 種

種 問 題 。  

5.3 現 有 的 職 業 導 向 課 程 試 點 計 劃 及 毅 進 /中 學 協 作 計 劃 (即 校 本 毅

進 計 劃 )， 為 高 中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的 發 展 ， 提 供 參 考 ， 有 助 制 訂 高

中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未 來 的 發 展 計 劃 。  

5.4 試 點 計 劃 的 設 計 ：  

 幫 助 學 生 培 養 共 通 能 力 及 就 業 技 能 ， 並 建 立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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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應 社 會 、 經 濟 及 科 技 發 展 ， 不 時 更 新 ；  

 能 夠 配 合 學 生 不 同 的 學 習 需 要 及 興 趣 ； 以 及  

 為 學 生 提 供 途 徑 ， 銜 接 本 地 的 專 上 教 育 /培 訓 機 構 。  

5.5 自 2003/04學 年 起 ，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試 點 計 劃 所 提 供 的 職 業 導 向 課

程 ， 涵 蓋 以 下 九 個 範 疇 ：  

 藝 術 及 媒 體 (例 如 ： 多 媒 體 遊 戲 設 計 ) 

 商 業 (例 如 ： 中 小 企 會 計 實 務 及 電 腦 應 用 ) 

 設 計 (例 如 ： 時 裝 及 形 象 設 計 基 礎 ) 

 工 程 (例 如 ： 實 踐 汽 車 科 技 ) 

 食 品 製 作 及 管 理 (例 如 ： 基 礎 西 餐 食 品 製 作 ) 

 資 訊 科 技 (例 如 ： 電 腦 網 絡 ) 

 消 閒 、 旅 遊 及 款 待 (例 如 ： 康 體 、 文 娛 及 旅 遊 基 礎 ) 

 表 演 藝 術 (例 如 ： 戲 劇 藝 術 入 門 ) 

 服 務 (例 如 ： 美 容 護 理 ) 

5.6 自 2004/05學 年 推 出 為 期 一 年 的 校 本 毅 進 計 劃 ， 共 有 七 個 主 修 單

元 及 三 個 選 修 單 元。主 修 單 元 以 學 習 語 文、數 學 能 力、資 訊 科 技、

溝 通 技 巧 等 為 主 ， 科 目 包 括 中 文 、 英 文 (一 )、 英 文 (二 )、 活 用 數

學、資 訊 科 技 應 用、普 通 話 及 人 際 傳 意 技 巧，選 修 單 元 則 包 羅 萬

有 ， 目 的 在 協 助 學 生 掌 握 實 用 技 能 。  

5.7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的 課 程 將 由 香 港 學 術 評 審 局 檢 定 質 素。修 讀 課 程 取

得 的 資 歷 將 被 納 入 資 歷 架 構 ， 以 便 銜 接 升 學 及 /或 就 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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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在 新 高 中 課 程 的 定 位  

支持  

5.8 學 界 普 遍 歡 迎 為 高 中 學 生 提 供 多 元 化 出 路 的 建 議。根 據 學 校 問 卷

調 查 所 得，約 有 55%的 學 校 表 示 有 意 在 新 高 中 課 程，開 辦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的 課 程 。  

5.9 家 長 與 市 民 大 眾 亦 認 同 以 上 建 議 ， 以 便 配 合 學 生 不 同 的 學 習 需

要。部 分 家 長 更 發 現，子 女 在 修 讀 職 業 導 向 課 程 後，比 以 前 更 積

極 參 與 學 校 生 活 。  

5.10 工 商 界 如 食 品 業、物 流 業、製 衣 業 等，普 遍 支 持 有 關 建 議，認 為

可 藉 此 機 會，向 中 學 生 介 紹 有 關 行 業 的 基 礎 概 念 及 知 識，這 在 以

往 是 沒 有 的。學 生 會 因 此 對 就 業 前 景 及 有 關 領 域 的 升 學 進 修 有 較

清 晰 的 認 識；長 遠 來 說，有 助 年 青 一 代 掌 握 不 同 行 業 的 相 關 技 能。 

關注事項  

5.11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是 職 業 訓 練 的 一 種，一 般 被 認 為 只 適 合 學 習 能 力 稍

遜 的 學 生 ， 這 種 標 籤 效 應 會 窒 礙 學 校 提 供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  

未來路向  

課 程 設 計  

5.12 目 前 的 考 試 制 度 以 學 科 考 試 為 主 導，第 三 章 所 述 的 新 高 中 課 程 架

構，將 會 在 學 習 及 評 核 方 面，作 出 更 佳 的 安 排。課 程 架 構 實 際 上

由 三 個 部 分 組 成：核 心 科 目、選 修 科 目 或 包 括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的 其

他 資 歷 ， 以 及 其 他 學 習 經 歷 。  

5.13 「 3+3+4」學 制 改 革 的 成 敗 ， 主 要 取 決 於 這 個 新 架 構 是 否 獲 得 充

分 理 解 、 接 納 及 付 諸 實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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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一 般 來 說，除 中 國 語 文、英 國 語 文、數 學 及 通 識 教 育 這 四 個 核 心

科 目 外，大 多 數 學 生 會 在 20個 選 修 科 目 中，選 修 兩 至 三 個 由 考 評

局 考 核 的 科 目 。 這 些 科 目 大 概 分 為 兩 類 ：  

 學 科 為 本 的 科 目  

 職 業 為 本 的 科 目  

5.15 舉 例 來 說，物 理、化 學、經 濟、地 理 和 歷 史 等，都 是 學 科 為 本 的

科 目，是 開 啟 人 類 知 識 寶 庫 的 起 步 點，並 為 學 生 打 好 基 礎，以 追

求 真 確 及 重 要 的 知 識 。  

5.16 其 他 科 目 則 並 非 環 繞 傳 統 學 科，而 是 根 據 更 寬 廣 的 知 識 領 域 建 構

而 成，較 著 重 實 用 知 識，並 接 近 若 干 職 業 範 疇。有 關 科 目 包 括 企

業、會 計 與 財 務 概 論；設 計 與 應 用 科 技；健 康 管 理 與 社 會 關 懷 ；

家 政；資 訊 及 通 訊 科 技；以 及 旅 遊 與 款 待 (參 閱 圖 5.1)。這 些 科 目

會 與 其 他 所 有 高 中 科 目 一 樣，必 須 接 受 公 開 評 核，不 過，由 於 部

分 科 目 的 性 質 以 實 用 為 主，因 此，校 本 評 核 所 佔 的 比 重 會 較 大 ，

所 需 的 時 間 亦 會 較 長 。  

圖 5.1 理 論 學 習 與 應 用 學 習 之 間 的 連 貫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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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所 有 學 生 不 論 選 修 哪 些 科 目，也 應 具 備 與 職 業 相 關 的 經 驗，以 助

他 們 了 解 實 際 工 作 的 情 況 及 作 好 準 備 。  

5.18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為 各 種 能 力 的 學 生 ， 在 選 修 科 目 時 ， 提 供 更 多 選

擇。學 校 必 須 確 認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科 目 的 重 要，並 給 予 學 生 選 讀 的

機 會，鼓 勵 他 們 修 讀。這 些 科 目 被 視 作 與 新 高 中 選 修 科 目 地 位 相

若 ， 並 可 連 結 至 不 同 的 升 學 及 就 業 途 徑 。 當 資 歷 架 構 發 展 完 備

後，學 生 修 畢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的 科 目，有 關 單 元 的 資 歷 將 獲 承 認 ，

並 可 作 為 進 修 及 在 相 關 行 業 發 展 的 基 礎 。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的 理 念在 理 論 與 應 用 學 習 之 間 的 定 位  

5.19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為 各 種 能 力 的 學 生，提 供 另 一 種 學 習 經 歷，以 補 足

新 高 中 的 學 科 科 目。對 於 有 意 早 日 投 身 社 會 的 學 生 而 言，職 業 導

向 教 育 可 以 向 他 們 介 紹 工 作 的 實 際 情 況 ， 別 具 價 值 。  

5.20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建 基 於 課 程 設 計 的 一 大 原 則，就 是 學 校 課 程 應 理 論

與 應 用 學 習 並 重 ， 讓 所 有 學 生 都 得 以 發 展 潛 能 。  

5.21 目 前 在 學 校 試 辦 的 職 業 導 向 課 程 ， 主 要 重 點 在 培 養 學 生 掌 握 技

能，以 助 從 事 某 門 專 業 或 職 業，或 將 學 習 與 之 相 結 合，然 後 通 過

從 活 動 中 學 習 ， 讓 學 生 掌 握 實 踐 所 需 的 知 識 與 概 念 (理 論 學 習 )。

在 現 行 制 度 下，長 於 掌 握 及 運 用 實 用 技 能 的 學 生，因 課 程 側 重 理

論 學 習 而 受 到 窒 礙，而 職 業 導 向 課 程 則 可 激 勵 他 們 的 求 學 熱 誠 與

學 習 動 機 。  

5.22 在 職 業 導 向 課 程 及 校 本 毅 進 計 劃 試 辦 期 間，有 實 證 顯 示 課 程 能 夠

令 學 生 更 加 積 極，增 加 對 其 他 科 目 的 興 趣，而 且 態 度 轉 趨 正 面 ，

其 中 以 語 文、數 學 等 涉 及 共 通 能 力 的 科 目，效 果 尤 其 顯 著，亦 因

此 有 利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的 學 習。由 於 超 過 五 成 的 學 校 均 表 示 有 意 開

辦 職 業 導 向 教 育，預 料 會 有 更 多 學 生 按 本 身 的 長 處 選 修 科 目，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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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成 為 積 極 而 有 自 信 的 學 習 者 。  

5.23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可 以 協 助 學 生 探 索 與 他 們 本 身 的 興 趣 及 長 處 配 合

的 範 疇，例 如 設 計、創 意 產 業、娛 樂、表 演 藝 術、財 務 策 劃、保

健、食 品 業、服 務 業 等，認 清 就 業 志 向，同 時 亦 協 助 他 們 為 攻 讀

相 關 的 專 上 課 程 作 好 準 備 。  

5.24 學 生 能 及 早 探 索 及 發 展 潛 能，培 養 就 業 志 向，相 關 的 專 業 和 職 業

亦 會 受 惠 ， 從 而 為 經 濟 及 社 會 ， 作 出 貢 獻 。  

5.25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有 助 發 展 具 學 生 的 潛 能，及 幫 助 有 不 同 志 向、天 份

及 興 趣 的 學 生 投 入 學 習。學 生 的 學 習 課 程 得 以 拓 寬 至 涵 蓋 一 些 特

定 興 趣 的 範 疇 ， 對 學 生 最 為 有 利 。  

設 計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的 重 要 元 素  

5.26 為 了 更 能 發 揮 學 生 的 潛 能，以 下 元 素 對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的 設 計 非 常

重 要 ：  

 清 晰 界 定 與 專 業 及 職 業 相 關 的 才 能 ；  

 將 工 作 場 所 經 驗 與 校 內 學 習 互 相 結 合 的 廣 泛 機 會 ；  

 在 修 讀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前 後 及 期 間 ， 獲 得 豐 富 的 就 業 資 訊 及

輔 導 ；  

 有 多 種 組 織 完 備 的 途 徑 ， 讓 學 校 教 育 與 就 業 及 升 學 互 相 銜

接 ；  

 與 新 高 中 其 他 選 修 及 核 心 科 目 緊 密 配 合 ， 並 能 互 相 組 合 ，

以 便 銜 接 大 專 教 育 ； 以 及  

 有 完 善 的 制 度 與 過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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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資 歷 認 可  

支持  

5.27 公 眾 人 士 歡 迎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成 為 選 修 科 目，與 其 他 學 科 一 樣，擁

有 相 若 的 地 位 ， 以 便 為 學 生 提 供 更 多 學 習 機 會 。  

關注事項  

5.28 無 論 日 後 是 升 學 還 是 就 業，學 生 修 畢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課 程 所 取 得 的

資 歷 ， 均 須 獲 得 有 關 院 校 及 行 業 承 認 。  

5.29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必 須 獲 得 各 界 人 士 接 受，才 能 確 保 與 其 他 新 高 中 選

修 科 目 地 位 相 若 ， 並 為 學 生 帶 來 最 大 的 益 處 。  

未來路向  

評 審 與 新 資 歷廣 為 各 界 人 士 接 受  

5.30 我 們 將 與 香 港 學 術 評 審 局 共 同 建 立 質 素 保 證 機 制，確 保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具 可 信 地 位 及 有 關 資 歷 獲 得 承 認 。  

5.31 擬 議 的 質 素 保 證 機 制 必 須 具 透 明 度 及 十 分 嚴 格 ， 建 議 包 括 ：  

 院 校 評 審 ， 目 的 在 確 保 院 校 有 能 力 開 辦 適 當 程 度 的 課 程 ，

並 設 立 校 內 質 素 保 證 制 度 ；  

 課 程 評 審 ， 目 的 在 保 證 課 程 質 素 ， 並 確 保 課 程 設 計 與 新 高

中 課 程 緊 密 配 合 ； 以 及  

 監 察 學 生 學 習 成 果 ， 目 的 在 確 保 不 同 課 程 及 各 課 程 提 供 機

構 的 學 生 ， 學 習 成 果 水 平 一 致 。  

5.32 為 顧 及 質 素 起 見，當 局 會 將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課 程 及 提 供 機 構 的 數 目

保 持 在 可 管 理 的 範 圍 內，以 確 保 課 程 水 平 一 致；配 合 學 生 興 趣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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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與 社 會 的 需 要，並 增 加 投 放 資 源 於 有 效 的 課 程 發 展、適 切 的

支 援 服 務 ， 以 及 教 職 員 的 專 業 發 展 等 。  

相 等 資 歷  

5.33 質 素 保 證 過 程 可 確 保 學 生 在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的 表 現 成 果，獲 視 作 等

同 於 新 高 中 其 他 科 目 的 成 績 。  

5.34 為 方 便 學 生 就 業 及 升 讀 大 專，職 業 導 向 教 育 課 程 的 水 平 必 須 與 考

評 局 考 核 科 目 大 致 相 若 。 當 局 會 透 過 以 下 措 施 達 到 有 關 目 的 ：  

 界 定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在 香 港 資 歷 架 構 中 所 屬 等 級 ； 及 /或  

 通 過 正 式 程 序 ， 將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的 成 績 等 級 與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的 相 當 等 級 掛 鈎 。  

5.35 由 於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的 施 教 及 評 核 有 不 同 模 式，建 議 由 專 家 透 過 學

生 的 作 業 與 表 現，檢 視 課 程 目 標 及 預 期 學 習 成 果，以 便 與 考 評 局

考 核 科 目 作 出 比 較 。  

高 中 學 生 學 習 概 覽  

5.36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的 資 歷 可 納 入 高 中 學 生 學 習 概 覽 內，並 獲 承 認。高

中 學 生 學 習 概 覽 是 新 高 中 課 程 及 評 核 架 構 的 一 個 主 要 部 分，用 以

匯 集 學 生 多 方 面 的 資 料，包 括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成 績、職 業 導 向 教 育

資 歷 及 其 他 方 面 的 表 現，讓 僱 主 及 大 專 院 校 得 以 更 全 面 地 了 解 學

生 的 表 現 及 潛 能 。  

告 知 學 校 人 員 及 家 長  

5.37 日 後 會 制 訂 策 略，向 校 長、升 學 就 業 輔 導 教 師、其 他 學 校 人 員 及

家 長 介 紹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 讓 他 們 得 以 決 定 學 校 可 以 開 辦 哪 些 課

程 ， 以 及 如 何 為 學 生 提 供 輔 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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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學獲 專 上 院 校 接 受  

5.38 教 統 局 已 著 手 爭 取 各 界 認 可 職 業 導 向 教 育，工 作 包 括 訂 定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等 同 一 般 高 中 課 程 各 級 水 平 所 須 符 合 的 一 套 準 則，這 套 準

則 亦 應 符 合 相 關 行 業 的 需 要。學 生 修 讀 經 評 審 的 課 程 而 考 獲 要 求

的 水 平，即 可 利 用 獲 認 可 的 資 歷 升 讀 專 上 院 校。這 些 為 維 持 水 平

及 爭 取 承 認 所 採 用 的 準 則，亦 有 助 培 訓 機 構 互 相 承 認 彼 此 提 供 的

課 程；長 遠 來 說，更 有 利 挑 選 適 當 的 機 構 開 辦 特 定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課 程。職 業 導 向 課 程 試 點 計 劃 及 校 本 毅 進 計 劃 在 這 方 面 的 工 作 ，

已 有 良 好 的 進 展 。  

(三 ) 課 程 設 置 、 撥 款 及 學 生 的 選 擇  

支持  

5.39 擴 大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的 建 議 獲 得 贊 同，認 為 可 讓 學 生 有 更 多 機 會 在

校 內 修 讀 這 類 課 程 。  

關注事項  

5.40 有 些 人 關 注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能 否 提 供 足 夠 的 多 元 化 課 程；同 時 亦 擔

心 課 程 能 否 及 時 更 新，以 緊 貼 經 濟、社 會 及 各 行 各 業 人 力 發 展 不

斷 轉 變 的 需 求 。  

5.41 現 時 的 職 業 導 向 課 程 並 非 由 政 府 直 接 資 助。學 生 (及 家 長 )及 學 校

都 期 望 教 統 局 提 供 額 外 撥 款，讓 更 多 學 生 能 受 惠 於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課 程 。  

未來路向  

5.42 為 令 有 意 修 讀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課 程 的 學 生 都 能 如 願 以 償，我 們 會 訂

定 制 度 ， 讓 各 培 訓 機 構 (包 括 少 數 學 校 在 內 )共 同 開 辦 各 類 課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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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配 合 學 生 的 不 同 性 向、興 趣 及 其 他 需 要，並 且 不 時 更 新 課 程 ，

以 切 合 經 濟 及 社 會 不 斷 轉 變 的 需 要。為 盡 量 發 揮 各 院 校 及 學 校 的

優 勢 ， 課 程 會 採 用 下 列 模 式 開 辦 ：  

 由 校 外 機 構 在 校 外 開 辦 ；  

 由 校 外 機 構 在 校 內 授 課 ；  

 由 教 師 擔 任 校 內 的 主 要 導 師 ， 另 輔 以 在 校 外 的 實 習 或 工 作

場 所 經 驗 ； 以 及  

 設 立 區 域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中 心 ， 以 職 業 /專 業 院 校 或 學 校 作 為

基 地 ， 並 採 用 以 上 一 個 或 多 個 模 式 授 課 。  

5.43 當 局 將 會 為 學 校 提 供 多 元 學 習 津 貼，讓 學 校 能 撥 出 資 源，開 辦 多

元 化 課 程 ， 包 括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 以 配 合 學 生 的 興 趣 (另 見 第 十 一

章 第 11.46段 )。  

5.44 現 提 出 以 下 主 導 原 則 ， 以 便 進 一 步 詳 細 討 論 及 試 辦 ：  

(a) 學 校 應 盡 可 能 因 應 學 生 的 興 趣 及 性 向 ， 撥 出 資 源 開 辦 合 適

的 課 程 。  

(b) 不 應 有 學 生 因 經 濟 困 難 而 不 能 接 受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  

(c) 學 校 或 有 意 發 展 為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課 程 中 心 ， 為 鄰 近 學 校 開

辦 課 程 ； 又 或 由 多 所 學 校 組 成 學 校 群 組 ， 為 組 內 學 校 的 學

生 開 辦 多 種 類 型 的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課 程 ； 又 或 有 其 他 開 辦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課 程 的 創 新 計 劃 ， 以 令 高 中 課 程 更 加 多 元 化 。

學 校 可 向 教 統 局 提 交 詳 細 計 劃 ， 並 概 述 調 配 現 有 資 源 的 限

制 。  

5.45 從 試 點 計 劃 所 得 的 經 驗，會 為 日 後 如 何 運 用 多 元 學 習 津 貼 提 供 參

考。新 高 中 課 程 的 重 要 主 導 原 則，是 學 生 應 可 修 讀 符 合 他 們 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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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學 習 課 程，而 各 種 學 生 學 習 課 程 應 一 概 納 入 單 一 的 高 中 撥 款 機

制 之 中 。  

(四 ) 學 生 支 援  

支持  

5.46 根 據 職 業 導 向 課 程 試 點 計 劃 所 得 的 經 驗，悉 心 指 導 及 輔 導 有 助 增

加 學 生 自 信 心，減 少 邊 緣 學 生 輟 學 的 危 機，並 推 動 他 們 繼 續 積 極

主 動 學 習 ， 包 括 其 他 科 目 的 學 習 。  

關注事項  

5.47 由 於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的 學 習 經 歷 ， 與 修 讀 傳 統 正 規 課 程 的 大 不 相

同，因 此，必 須 協 助 學 生 作 出 合 乎 本 身 興 趣 及 性 向 的 最 佳 選 擇 ，

日 後 亦 須 繼 續 加 以 輔 導 。  

5.48 有 人 提 出 疑 問，對 於 那 些 熱 衷 於 以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為 主 要 選 修 科 目

的 學 生，中 國 語 文、英 國 語 文 及 數 學 等 核 心 科 目 是 否 能 夠 配 合 他

們 的 需 要 。  

5.49 有 意 見 關 注 到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未 必 能 夠 惠 及 非 華 語 少 數 族 裔 學

生 ， 以 及 就 讀 一 般 學 校 但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  

未來路向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的 時 間 安 排  

5.50 為 了 讓 學 生 有 足 夠 時 間 探 索 可 能 有 利 職 業 發 展 的 實 用 課 程，所 有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均 為 期 兩 年，由 高 中 二 年 級 開 始，學 生 屆 時 會 較 為

成 熟，可 仔 細 考 慮 這 些 課 程 與 他 們 將 來 就 業 志 向 是 否 配 合，然 後

作 出 較 合 適 的 決 定；同 時，可 鼓 勵 學 生 在 高 中 一 年 級 時，多 接 觸

及 認 識 各 學 習 領 域 及 科 目，亦 會 有 助 他 們 在 高 中 二 年 級 時 作 出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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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的 選 擇 。  

修 讀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學 生 的 中 國 語 文 、 英 國 語 文 及 數 學 科  

5.51 新 高 中 課 程 架 構 內 的 中 國 語 文、英 國 語 文 及 數 學 科，已 考 慮 到 不

同 需 要、能 力 及 興 趣 的 學 生 均 應 具 備 的 共 通 能 力。若 中 國 語 文 、

英 國 語 文 及 數 學 課 程 能 加 入 切 合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或 有 關 範 疇 的 成

分，那 些 熱 衷 於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的 學 生 亦 可 從 中 得 益。其 中 一 項 建

議 是 新 高 中 中 國 語 文、英 國 語 文 及 數 學 科 加 入 專 業 或 職 業 性 質 的

選 修 單 元。我 們 會 在 2005年 下 半 年，與 有 關 界 別 人 士 再 作 討 論 。 

指 引 及 輔 導  

5.52 升 學 就 業 輔 導 主 任 將 須 肩 負 多 重 責 任，並 須 緊 貼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

經 濟 及 社 會 的 最 新 變 化。舉 例 來 說，教 師 必 須 協 助 學 生 確 定 自 己

的 學 習 需 要 及 興 趣，以 便 選 擇 新 設 課 程；在 學 習 方 面 為 學 生 提 供

指 導，以 及 創 設 鼓 勵 學 習 的 環 境，促 進 學 生 學 習，例 如 推 行 校 本

企 業 計 劃 、 邀 請 專 業 人 士 擔 任 導 師 。  

教 學 語 言  

5.53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課 程 大 多 以 中 文 為 教 學 語 言，另 輔 以 有 關 專 業 及 職

業 的 英 文 詞 彙。部 分 課 程 則 採 用 英 語 教 學，以 切 合 少 數 族 裔 學 生

的 需 要 。  

接 受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的 學 生 及 其 他 學 習 經 歷  

5.54 由 於 部 分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課 程 ， 可 能 與 學 生 其 他 學 習 經 歷 關 係 密

切，例 如 社 會 服 務、體 藝 活 動、與 職 業 有 關 的 經 驗，學 校 及 學 生

宜 考 慮 善 用 其 他 學 習 經 歷 的 機 會 及 空 間，增 加 有 關 專 業 及 職 業 方

面 的 經 驗 ， 或 發 展 補 足 性 的 學 習 計 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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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5.55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而 就 讀 一 般 學 校 或 特 殊 學 校 的 學 生，作 出 特 別

安 排，以 保 障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有 修 讀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課 程 的

機 會 。  

(五 ) 教 學 人 員 的 數 目 與 能 力  

支持  

5.56 部 分 贊 成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的 教 師 同 時 表 示 需 要 相 關 的 專 業 發 展 機

會 ， 以 幫 助 他 們 日 後 從 事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的 教 學 工 作 。  

關注事項  

5.57 部 分 人 士 擔 心 校 外 培 訓 機 構 是 否 有 能 力 提 供 所 有 學 校 所 需 的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  

5.58 教 師 擔 心 是 否 有 足 夠 的 專 業 發 展 機 會，幫 助 他 們 從 事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的 教 學。此 外，亦 有 教 師 關 注 會 否 獲 得 給 假，以 便 他 們 進 修 為

期 較 長 或 須 在 職 實 習 的 培 訓 課 程 。  

未來路向  

5.59 推 行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的 關 鍵，在 於 教 學 人 員 有 能 力 及 信 心 配 合 學 生

學 習 。 為 達 到 這 個 目 的 ， 我 們 現 正 ：  

(a) 與 有 關 人 士 共 同 訂 定 教 授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課 程 所 需 的 技 能 組

合 ， 並 探 討 教 學 與 內 容 結 合 的 有 效 辦 法 ；  

(b) 與 有 關 的 教 師 培 訓 機 構 商 討 開 辦 課 程 ， 讓 在 職 教 師 有 能 力

教 授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 以 及  

(c) 與 外 間 機 構 共 同 協 作 ， 為 學 生 提 供 導 師 ， 指 導 他 們 在 職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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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向 教 育 的 學 習 ， 又 或 培 訓 有 關 專 業 或 職 業 的 資 深 從 業 員

成 為 稱 職 的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教 師 。  

5.60 教 統 局 準 備 投 入 額 外 資 源，讓 有 興 趣 的 教 師 接 受 深 入 培 訓，複 修

技 能 。  

5.61 目 前 試 點 計 劃 得 出 的 經 驗，可 為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在 新 高 中 學 制 的 定

位、地 位 及 支 援 等 方 面，提 供 參 考；而 當 局 亦 會 就 本 章 載 列 的 實

施 細 節 ， 進 一 步 徵 詢 有 關 人 士 的 意 見 。  

由 試 點 計 劃 過 渡 至 「 3+3+4」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5.62 要 由 試 點 計 劃 成 功 過 渡 至 新 高 中 課 程 職 業 導 向 教 育，關 鍵 在 於 能

否 建 立 ：  

 質 素 保 證 制 度 ， 藉 以 確 保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課 程 在 課 程 設 計 、

施 教 及 學 生 學 習 成 果 方 面 ， 能 達 到 應 有 的 質 素 及 水 平 ；  

 甄 別 課 程 制 度 ， 藉 以 確 保 選 擇 的 課 程 能 夠 切 合 學 生 多 樣 化

的 學 習 需 要 ；  

 撥 款 模 式 ， 以 資 助 學 生 接 受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及 讓 學 校 發 展 多

元 化 的 高 中 課 程 ； 以 及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課 程 導 師 的 技 能 組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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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盡展學生潛能與照顧學習差異 

本 章 論 述 的 措 施 與 安 排，目 的 在 協 助 學 習 差 異 較 大 的 學 生 (包 括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和 資 優 學 生 )盡 展 潛 能。在 這 方 面，教 統 局 決 意 貫 徹 一 項 基 本

原 則 ， 讓 所 有 學 生 在 「 同 一 課 程 架 構 」 下 學 習 。   

原有建議  

6.1 主 文 件 在 第 一 章 已 開 宗 明 義，明 言 教 育 的 目 標 是 讓 所 有 學 生 都 能

均 衡 發 展，融 入 社 會，並 能 取 長 補 短，盡 展 所 能。為 實 現 這 個 目

標，我 們 須 提 供 基 礎 更 廣 闊 的 課 程 和 更 多 元 化 的 選 擇，以 配 合 學

生 的 不 同 性 向 和 興 趣 ， 並 鼓 勵 採 用 不 同 的 學 習 方 法 。  

6.2 政 府 的 政 策 是 確 保 所 有 學 生，包 括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兒 童，都 享

有 平 等 機 會 接 受 教 育。因 此，整 體 課 程 架 構 會 作 適 當 調 整，以 照

顧 他 們 的 特 殊 需 要，並 為 他 們 的 需 要 和 福 祉 著 想，另 作 適 切 的 安

排 。  

(一 ) 特 殊 教 育  

支持  

6.3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兒 童 應 在「 同 一 課 程 架 構 」的 概 念 下，享 有 平

等 機 會 接 受 教 育。教 育 界 基 本 上 支 持 在 新 學 制 下，加 強 目 前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提 供 的 教 育 服 務，並 認 為 應 全 面 檢 討 不 同 學

生 組 別 的 獨 特 需 要 。  

6.4 一 般 認 為，未 來 的 發 展 方 向，應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但 不 會 修 讀

新 高 中 課 程，以 及 不 會 參 加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的 學 生，進 行 校 本

課 程 規 劃 及 制 訂 個 別 學 習 計 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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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要 由 現 行 特 殊 學 校 的 學 制，過 渡 至 適 用 於 所 有 學 生 的 六 年 中 學 教

育 ， 深 入 規 劃 是 必 要 的 。  

關注事項  

6.6 有 意 見 認 為，教 統 局 應 根 據 一 般 學 校 所 獲 提 供 的 資 源，以 及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對 教 育 服 務 的 獨 特 需 求 ， 檢 討 特 殊 教 育 在

「 3+3+4」 學 制 下 的 課 程 、 評 核 、 教 師 發 展 及 其 他 支 援 服 務 。  

6.7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是 否 有 銜 接 升 學 及 職 業 培 訓 的 途 徑，又 如

何 通 過 個 別 課 程 頒 發 的 證 書 及 評 審 安 排，認 可 學 生 的 成 績，這 些

問 題 亦 引 起 關 注 。  

6.8 有 人 關 注 「 3+3+4」 學 制 可 以 如 何 惠 及 所 有 學 生 ， 包 括 嚴 重 弱 智

的 學 生 。  

6.9 部 分 具 爭 議 的 意 見 關 注 到，以 個 別 學 習 計 劃 輔 助 學 習 的 弱 智 學 生

的 學 制，應 與 其 他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但 能 夠 在 一 般 學 校 攻 讀 三 年

初 中 及 三 年 新 高 中 課 程 的 學 生 一 致 。  

6.10 弱 智 兒 童 學 校 等 特 殊 學 校 獲 撥 發 的 資 源 應 與 一 般 學 校 相 若，例 如

在 課 程 多 元 化 及 通 識 教 育 方 面 ， 應 獲 得 同 樣 資 源 。  

6.11 有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的 學 生 應 視 作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般 處 理，並

獲 提 供 所 需 的 支 援 。  

未來路向  

所 有 學 生 都 接 受 六 年 中 學 教 育  

6.12 政 府 承 諾 在 新 學 制 下，為 每 個 學 生 提 供 12年 學 校 教 育。所 有 學 生

都 能 接 受 六 年 中 學 教 育 。  

6.13 「 3+3」這 個 簡 稱，目 的 在 說 明 所 有 學 生 均 能 接 受 六 年 中 學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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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取 代 現 行 只 有 三 分 之 一 學 生 能 升 讀 中 六 及 中 七 的「 3+2+2」學

制。這 個 簡 稱 讓 公 眾 明 白 香 港 將 會 與 六 年 中 學 教 育 的 國 際 標 準 接

軌 。  

6.14 為 實 現 所 有 學 生 都 能 盡 展 潛 能 的 目 標，無 論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所 提 供 的 教 育 服 務 年 期，或 是 教 育 質 素 方 面，加 強 個 別 學 習

計 劃 都 會 是 學 制 改 革 的 一 部 分 。  

6.15 新 高 中 課 程 及 評 核 架 構 要 成 功 實 施，必 須 能 夠 照 顧 學 生 的 不 同 需

要、能 力 和 興 趣，並 盡 展 他 們 的 潛 能。有 關 課 程 建 基 於 基 礎 教 育

的 課 程 架 構，並 提 供 靈 活 性，照 顧 不 同 學 生 的 需 要，包 括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這 些 學 生 有 些 可 能 修 讀 新 高 中 課 程，也 有 些 可

能 在 六 年 中 學 階 段 ， 接 受 個 別 學 習 計 劃 的 教 學 安 排 。  

6.16 基 本 上，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所 享 的 教 育 服 務 會 與 其 他 學 生 相

同，但 在 課 程 和 評 核 上，會 因 應 其 能 力 和 興 趣 而 另 作 安 排。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並 在 弱 智 兒 童 學 校 參 與 個 別 學 習 計 劃 的 學 生，他 們 所

接 受 的 中 學 教 育 會 由 四 年 增 加 至 六 年。現 行 延 伸 教 育 計 劃 會 繼 續

推 行 ， 以 為 實 施 新 學 制 作 好 準 備 。  

學 生 特 點 /差 異  

6.17 一 般 來 說，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需 要 接 受 特 殊 教 育 服 務，才 能

在 學 校 制 度 下 有 效 學 習。這 些 學 生 在 學 習 及 社 交 方 面 或 會 遇 到 困

難，例 如：難 以 應 付 涉 及 抽 象 思 維 及 繁 複 學 習 策 略 的 學 習；一 般

認 知 能 力、動 作 協 調、語 文 學 習 或 社 交 技 巧 稍 遜；也 有 些 是 智 力

正 常，但 可 能 記 憶 力 或 認 知 能 力 較 弱；再 有 些 是 處 理 資 訊 較 慢 ，

以 致 讀 寫 方 面 ， 持 續 性 地 有 嚴 重 困 難 。  

6.18 我 們 務 須 著 眼 於 這 些 學 生 能 做 到 甚 麼，而 不 是 他 們 有 哪 些 力 有 不

逮 之 處。在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制 訂 新 課 程 時，教 統 局 力 求



 63

因 應 每 名 學 生 的 需 要 ， 提 供 最 少 限 制 的 學 習 環 境 。  

6.19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而 有 能 力 的 學 生 ， 他 們 所 採 用 的 課 程 及 評 核 模

式，均 會 與 一 般 學 校 的 學 生 相 同。這 種 情 況 可 在 特 殊 學 校 或 設 有

融 合 教 育 的 一 般 學 校 出 現。他 們 發 展 潛 能 所 需 要 的，只 是 不 同 的

學 與 教 策 略 、 評 核 方 面 的 特 別 安 排 及 富 針 對 性 的 支 援 。  

6.20 新 高 中 實 施 後，課 程 內 容、教 學 法 及 評 核 方 面 都 必 須 調 整，以 便

盡 量 協 助 那 些 在 特 殊 學 校 參 與 個 別 學 習 計 劃 的 學 生，特 別 是 弱 智

學 生，加 強 共 通 能 力，並 按 合 適 程 度 在 各 學 習 領 域 中 學 習，以 確

保 所 有 學 生 均 能 盡 展 潛 能 。  

特 殊 學 校 學 生 的 課 程 架 構 及 選 擇 (基 要 學 習 與 選 擇 之 間 的 平 衡 ) 

6.21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而 在 一 般 學 校 就 讀 的 學 生，所 採 用 的 課 程、評 核

架 構 和 評 估 進 度 的 模 式 應 與 其 他 學 生 一 樣。他 們 可 因 應 本 身 能 力

及 興 趣 而 有 不 同 的 科 目 選 擇，但 不 應 嚴 重 偏 離 建 議 的 課 程 架 構 ，

以 便 確 保 他 們 在 離 校 安 排 方 面 享 有 平 等 機 會，並 可 融 入 香 港 社 會

生 活 及 工 作 。  

6.22 對 於 無 意 攻 讀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課 程 的 學 生，我 們 會 另 行 探 索 不 同 途

徑，讓 他 們 得 以 升 學 或 接 受 可 以 取 得 認 可 資 格 的 培 訓。在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實 施 後，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可 以 在 考 評 局 考 核 的 科 目

之 外 有 更 多 選 擇，從 而 在 新 高 中 學 制 下，得 以 發 展 興 趣 及 能 力 。

有 見 及 此，我 們 會 與 職 業 訓 練 局 (職 訓 局 )等 培 訓 機 構 及 服 務 這 類

學 生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共 同 探 討 ， 以 便 提 供 多 元 化 的 專 上 課 程 。  

6.23 在 弱 智 學 生 方 面，應 重 整 現 行 十 年 基 礎 教 育 的 課 程 架 構，以 確 保

能 實 現 一 個 具 清 晰 學 習 成 果 和 評 核 準 則 ， 而 且 有 意 義 的 12年 課

程。弱 智 學 生 應 能 按 其 能 力 和 興 趣，學 習 知 識、技 能 和 價 值 觀 。

未 來 的 六 年 中 學 課 程，主 要 將 建 基 於 現 行 基 礎 教 育 及 延 伸 教 育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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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為 發 揮 六 年 中 學 教 育 的 優 點，透 過 課 程 及 評 核 的 調 適 及 有 效

的 教 學 法，我 們 著 重 提 高 期 望，在 各 個 學 習 階 段 為 每 個 學 生 釐 訂

清 晰 的 學 習 成 果。教 統 局 會 與 衛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衛 福 局 )、社 會

福 利 署 (社 署 )及 職 訓 局 共 同 協 作，為 這 些 學 生 提 供 不 同 出 路，以

配 合 他 們 的 需 要 。  

6.24 弱 智 學 生 能 力 各 有 不 同，因 此 應 由 教 師 及 專 業 人 員 為 他 們 特 別 剪

裁 教 育 計 劃 及 評 核 準 則 。 家 長 如 果 能 夠 參 與 個 別 學 習 計 劃 的 設

計，亦 有 助 學 校 與 家 長 建 立 改 善 學 習 的 共 同 願 景。特 殊 學 校 根 據

個 別 學 習 計 劃 而 訂 定 的 學 習 課 程 及 施 教 模 式，必 須 進 行 檢 討。個

別 學 習 計 劃 參 照 基 礎 教 育 程 度 的 共 通 能 力 及 學 習 領 域，為 個 別 學

生 訂 定 學 習 目 標，應 是 特 殊 學 校 學 生 學 習 的 主 要 元 素。我 們 應 辨

識 弱 智 學 生 在 學 習 策 略 及 蘊 涵 於 課 程 的 評 核 方 面，所 需 要 的 特 別

安 排 。  

6.25 雖 然 弱 智 學 生 不 會 參 加 日 後 的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但 是，六 年 中

學 教 育 應 該 更 為 實 用，學 習 亦 應 與 學 生 學 習 能 力 相 稱，多 著 重 傳

意、獨 立 生 活、職 業 培 訓 及 就 業 機 會。語 文 及 數 學 能 力 亦 會 加 強。 

6.26 個 別 學 習 計 劃 可 由 教 師 及 專 業 人 員 分 組 進 行，或 作 為 跨 科 目 的 學

習 計 劃 施 教。個 別 學 習 計 劃 會 在 不 同 學 習 階 段 為 學 生 學 習 概 覽 提

供 資 料 。  

6.27 特 殊 學 校 所 實 施 的 課 程 及 評 核 架 構，是 一 個 不 斷 發 展 的 過 程，需

要 不 時 修 改 及 調 整，正 如 一 般 學 校 照 顧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

辦 法 也 是 一 樣 。  

加 強 指 引 與 輔 導  

6.28 對 於 特 殊 學 校，甚 至 其 他 學 校，擴 大 服 務 範 圍、新 課 程 和 評 核 程

序 均 是 全 新 發 展，因 此，加 強 家 長 參 與 是 十 分 重 要 的，讓 他 們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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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為 子 女 作 出 最 佳 的 就 學 安 排，並 將 期 望 與 專 業 意 見 相 結 合，盡

量 配 合 子 女 的 需 要 。  

一 般 學 校 與 特 殊 學 校 內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6.29 教 統 局 承 諾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提 供 平 等 教 育 機 會。有 能 力

入 讀 一 般 學 校 的 學 生，可 以 繼 續 利 用 現 有 途 徑，參 加 派 位 機 制 。 

6.30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包 括 有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的 學 生，均 應 獲 得

升 讀 高 中 所 需 支 援，如 特 設 的 輔 導 計 劃 及 學 習 策 略。教 統 局 及 考

評 局 會 根 據 現 有 安 排，研 究 適 當 的 評 核 措 施，幫 助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攻 讀 新 高 中 。  

特 殊 學 校 內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6.31 政 府 的 政 策 是 讓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能 繼 續 在 一 般 學 校 接 受

融 合 教 育。因 此，採 用 相 若 於 一 般 學 校 課 程 的 特 殊 學 校 應 參 與 中

一 派 位 及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等 學 位 分 配 機 制，讓 合 適 的 特 殊 學 校 學 生

得 以 按 編 配 入 讀 一 般 學 校 。  

6.32 然 而，部 分 學 生 會 較 適 合 在 特 殊 學 校 繼 續 學 業。各 類 特 殊 學 校 的

中 學 教 育 安 排 現 分 述 如 下 ：  

視 障 兒 童 學 校  

6.33 視 障 兒 童 學 校 提 供 一 般 學 校 課 程，程 度 最 高 達 初 中。一 直 以 來 ，

學 生 都 能 夠 順 利 入 讀 一 般 學 校 各 個 班 級。因 此，我 們 建 議 現 行 學

制 維 持 不 變，並 讓 有 能 力 入 讀 一 般 學 校 的 學 生，參 加 中 央 派 位 機

制 或 其 他 適 合 的 學 位 分 配 安 排 。  

聽 障 兒 童 學 校  

6.34 聽 障 兒 童 學 校 的 學 生，因 聽 覺 嚴 重 受 損 至 極 度 受 損，以 致 語 文 學

習 及 發 展 遲 緩 。 他 們 在 語 文 接 收 和 表 達 方 面 ， 特 別 是 聽 和 講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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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均 可 能 有 嚴 重 障 礙。由 於 這 些 學 生 的 特 殊 教 育 需 要，我 們 建

議 讓 學 校 維 持 10年 基 礎 教 育，讓 學 生 有 更 充 分 的 準 備，並 配 合 適

當 的 課 程 調 適 ， 升 讀 三 年 制 高 中 。  

肢 體 傷 殘 兒 童 學 校  

6.35 肢 體 傷 殘 兒 童 學 校 的 學 生，身 體 有 嚴 重 或 多 種 弱 能，經 常 因 需 要

接 受 治 療、就 醫 及 住 院，引 致 學 習 中 斷。我 們 建 議 讓 學 校 維 持 10

年 基 礎 教 育，讓 學 生 有 更 充 分 的 準 備，並 配 合 適 當 的 課 程 調 適 ，

升 讀 三 年 制 高 中 。  

群 育 學 校  

6.36 群 育 學 校 的 學 生，有 短 暫 性 質 的 情 緒 及 行 為 問 題，當 他 們 適 合 在

一 般 學 校 有 效 學 習 時，便 應 經 由 中 一 派 位 及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等 學 位

分 配 機 制，重 新 入 讀 普 通 學 校。我 們 建 議 這 些 學 校 應 設 三 年 初 中

及 三 年 高 中 ， 學 校 會 繼 續 參 加 各 種 中 央 派 位 機 制 。  

弱 智 兒 童 學 校  

6.37 弱 智 兒 童 學 校 的 學 生 ， 包 括 就 讀 視 障 、 聽 障 及 肢 體 傷 殘 兒 童 學

校 ， 智 力 發 展 遲 緩 的 學 生 。 學 校 應 按 照 每 個 學 生 的 特 別 學 習 需

要，採 用 個 別 學 習 計 劃。我 們 建 議 讓 學 校 採 用 六 年 中 學 教 育，而

人 手 及 資 源 則 按 這 些 學 校 所 採 用 的 課 程 編 配 。  

6.38 我 們 應 為 學 生 離 校 後 作 出 適 當 和 有 意 義 的 安 排，而 非 無 必 要 地 把

年 青 人 留 在 學 校 內。日 後，弱 智 學 生 的 課 程 應 根 據 他 們 的 能 力 及

社 會 對 他 們 的 要 求，協 助 他 們 為 離 校 安 排 作 好 準 備。對 弱 智 學 生

來 說，離 校 後 的 銜 接 安 排 十 分 重 要。為 學 生 的 長 遠 利 益 打 算，我

們 會 與 其 他 部 門 和 機 構 聯 絡 ， 研 究 有 關 銜 接 安 排 。  

6.39 目 前 建 議 的 延 伸 教 育 計 劃 經 驗，可 提 供 參 考，以 調 適 課 程 架 構 來

配 合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的 需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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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院 學 校  

6.40 醫 院 學 校 是 為 留 醫 學 童 而 設 的 教 育 服 務，程 度 最 高 達 初 中，設 於

17個 醫 院 單 位 內，性 質 以 補 缺 及 輔 導 為 主。在 新 學 制 之 下，教 統

局 會 與 校 方 探 討 ， 可 否 把 服 務 擴 展 至 長 期 留 醫 的 高 中 學 生 。  

持 續 教 育 及 離 校 後 就 業  

6.41 教 統 局 會 加 強 學 生 到 培 訓 機 構 短 期 實 習 的 現 行 安 排 。  

6.42 教 統 局 會 繼 續 與 職 訓 局 及 社 署 合 作，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增

加 培 訓 及 就 業 機 會 ， 並 向 這 些 學 生 提 供 更 多 培 訓 資 訊 。  

6.43 教 統 局 亦 會 與 職 訓 局 及 社 署 共 同 探 討 銜 接 安 排，讓 這 些 學 生 接 受

培 訓 ， 以 便 適 應 成 人 生 活 。  

6.44 上 述 建 議 會 在 2005年 下 半 年，與 各 有 關 人 士，特 別 是 特 殊 學 校 ，

再 作 討 論。進 一 步 諮 詢 後，未 來 路 向 將 於 2005年 年 底 前 有 較 詳 細

的 公 布 。  

(二 ) 資 優 教 育  

支持  

6.45 教 育 統 籌 委 員 會 第 四 號 報 告 書 (教 統 會，1990年 )對 資 優 教 育 所 作

的 界 定 及 資 優 教 育 現 行 政 策 ， 均 廣 受 支 持 。  

關注事項  

6.46 資 優 學 生 應 該 享 有 適 當 的 機 會 和 支 援，否 則 便 會 無 心 向 學，成 績

低 落 。  

6.47 新 高 中 應 照 顧 資 優 學 生 的 發 展，應 增 設 一 些 彈 性 安 排，讓 他 們 可

以 提 早 參 加 公 開 考 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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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8 現 行 的 資 優 學 生 計 劃 ， 應 繼 續 在 「 3+3+4」 學 制 下 推 行 。  

未來路向  

6.49 我 們 深 信 高 中 學 制 可 以 兼 顧 高 能 力 學 生 的 需 要。不 過，必 須 多 加

注 意 資 優 學 生 在 社 交、情 緒 及 認 知 的 需 求。所 有 學 生 都 具 備 多 元

智 能，只 是 強 弱 程 度 不 同。現 行 的 教 育 制 度 及 課 程，未 能 完 全 發

展 學 生 各 種 不 同 的 智 能。某 方 面 智 能 特 別 過 人 的 學 生，除 一 般 課

堂 外，可 能 還 需 要 其 他 配 套 措 施，才 能 根 據 該 學 生 的 能 力、性 向

及 學 習 風 格 ， 進 行 學 習 。  

6.50 就 特 別 資 優 學 生 而 言，可 以 透 過 在 學 習 目 標、內 容、學 與 教 策 略

方 面 的 特 別 規 劃，把 高 層 次 思 考 能 力、創 造 力 和 個 人 及 社 交 能 力

等 三 個 資 優 教 育 核 心 元 素 ， 納 入 新 高 中 課 程 。  

6.51 通 過 更 適 切 的 課 程、學 習 經 歷、學 與 教 方 法 以 及 教 師 期 望，鼓 勵

資 優 學 生 充 分 發 展 他 們 的 潛 能。舉 例 來 說，區 分 性 課 程 可 以 包 括： 

 濃 縮 課 程  

 獨 立 專 題 研 習  

 彈 性 技 能 分 組  

 分 層 課 業  

 高 層 次 提 問  

6.52 為 資 優 學 生 設 計 新 高 中 課 程，會 顧 及 課 程 內 容、過 程、成 果 及 整

體 學 習 環 境。區 分 性 課 程 會 通 過 增 潤、延 展 及 加 速 等 方 法，由 不

同 方 式 及 策 略 組 合 而 成 。  

6.53 教 統 局 會 繼 續 與 大 學 及 其 他 專 上 院 校 合 作，為 特 別 資 優 學 生 開 辦

與 專 上 教 育 相 關 的 課 程 ， 包 括 新 高 中 無 法 涵 蓋 的 科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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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新 高 中 有 較 大 的 科 目 選 擇 自 由，例 如 通 識 教 育 容 許 學 生 深 入 研 究

個 別 較 有 興 趣 的 課 題，科 目 的 選 修 部 分，可 讓 資 優 學 生 有 較 多 機

會 盡 展 所 長。資 優 學 生 可 修 讀 與 專 上 院 校 合 辦 的 速 成 課 程。這 些

更 廣 更 深 的 學 習 均 可 納 入 高 中 學 生 學 習 概 覽 內 。  

6.55 其 他 學 習 經 歷 在 新 高 中 所 佔 課 時 為 15%至 35%， 學 生 可 有 更 多 時

間 追 求 學 科 以 外 的 目 標、參 加 全 人 發 展 所 需 的 有 系 統 學 習 活 動 ，

以 及 培 養 更 多 興 趣，同 時 讓 學 校 有 空 間 協 助 資 優 學 生 盡 展 潛 能 。

學 校 與 校 外 機 構 合 作，是 協 助 資 優 學 生 累 積 更 多 學 習 經 驗 的 關 鍵

所 在 。  

6.56 在 新 高 中 實 施 後 ， 資 優 教 育 可 以 繼 續 沿 用 三 層 實 施 模 式 2， 一 方

面 可 以 體 現「 3+3+4」學 制 的 精 神，另 一 方 面 則 可 推 廣 資 優 教 育 。

透 過 地 區 性 資 優 學 校 群 (Regional Gifted Education Clusters)及 教 師 網

絡 ， 均 可 改 進 新 高 中 資 優 教 育 的 教 學 法 。  

6.57 特 別 資 優 學 生 在 新 高 中 教 育 中 值 得 探 討 的 方 案 有 以 下 各 項 ：  

 讓 學 生 跳 過 基 礎 教 育 某 些 班 級 或 高 中 一 ， 提 早 完 成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課 程 。  

 與 專 上 院 校 及 專 業 團 體 合 辦 特 別 的 學 分 課 程 、 獨 立 研 究 及

良 師 啟 導 計 劃 。  

 承 認 學 生 在 國 際 比 賽 奪 得 的 獎 項 ， 或 因 某 方 面 才 能 出 眾 而

成 為 香 港 代 表 的 身 分 ， 有 關 的 學 習 成 果 並 可 成 為 大 學 遴 選

新 生 的 考 慮 因 素 。 至 於 成 績 未 如 人 意 的 資 優 生 ， 則 有 必 要

與 專 業 教 育 學 院 或 其 他 機 構 合 辦 應 用 學 習 課 程 ， 從 而 為 他

們 提 供 終 身 學 習 的 不 同 途 徑 。  

                                              
2 三層實施模式包括：第一層次  –  全班式校本課程是以不同的教學方式或按學生的特

質實施分組教學；第二層次  –  抽離式校本課程的對象為能力較佳的學生，及第三層次  – 
校外支援特別資優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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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8 在 新 高 中 實 施 水 平 參 照 評 估、校 本 評 核 及 高 中 學 生 學 習 概 覽，可

激 勵 資 優 學 生 不 斷 努 力 ， 同 時 容 許 他 們 訂 定 高 於 本 身 程 度 的 目

標 ， 以 及 鍛 鍊 批 判 性 及 創 意 思 考 。  

6.59 善 用 社 區 資 源，為 資 優 學 生 舉 辦 活 動；或 邀 請 商 界、學 者、具 備

專 門 技 能 及 有 興 趣 的 家 長 等 人 士，擔 任 資 優 學 生 的 導 師 或 顧 問 。 

(三 ) 資 源 承 擔  

6.60 教 統 局 決 意 提 供 額 外 經 常 性 資 源，以 照 顧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及 資 優

學 生 在 新 學 制 的 需 求 ， 包 括 ：  

 為 特 殊 學 校 出 現 的 新 班 級 結 構 提 供 資 助 ， 令 所 有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都 能 享 有 本 章 所 建 議 的 學 習 機 會 。  

 透 過 多 元 學 習 津 貼 ， 資 助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而 在 一 般 學 校 就

讀 高 中 課 程 的 學 生 及 為 資 優 學 生 而 設 的 課 程 (參 閱 第 十 一 章

11.46-11.47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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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評核及頒發證書 

為 配 合 結 構 性 的 學 制 轉 變 ， 以 及 課 程 與 學 生 學 習 的 改 變 ， 我 們 建 議 了

如 何 改 革 評 核 和 頒 發 證 書 的 安 排 ， 整 個 評 核 的 目 標 是 要 確 保 能 評 核 出

無 論 在 性 向 、 興 趣 或 能 力 方 面 都 各 有 不 同 的 學 生 的 學 習 表 現 ； 本 章 會

著 眼 於 各 界 人 士 對 這 方 面 的 回 應 。  

原有建議  

7.1 現 時 的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和 香 港 高 級 程 度 會 考 將 由 一 個 考 試 取 代，並

頒 發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證 書 。  

7.2 運 用 各 類 評 核 方 法 以 反 映 課 程 宗 旨 ， 包 括 約 佔 各 科 總 成 績

20%-30%， 經 調 整 的 校 本 評 核 。  

7.3 採 用「 水 平 參 照 」模 式，參 照 一 個 具 描 述 指 標 和 示 例，以 說 明 五

個 表 現 等 級 的 架 構，來 匯 報 學 生 的 成 績；同 時，仍 可 提 供 學 生 相

對 表 現 的 有 關 資 料 ， 並 可 包 括 供 大 專 院 校 作 遴 選 用 途 的 指 數 。  

7.4 有 關 水 平 應 符 合 國 際 基 準，並 會 就 新 的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尋 求 國

際 認 可 ， 以 便 學 生 可 往 海 外 升 學 。  

7.5 每 名 學 生 均 有 一 個 「 學 習 概 覽 」， 記 錄 整 個 高 中 階 段 的 學 習 經 歷

和 成 績 。  

7.6 為 了 配 合 新 制 度，大 學 的 收 生 程 序 要 作 出 更 改，取 錄 學 生 的 準 則

應 更 寬 廣 。  

7.7 為 新 的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與 就 業、升 學 和 培 訓 等 不 同 選 擇 的 銜

接 ， 作 出 明 確 的 安 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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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單 一 證 書  

支持  

7.8 家 長、教 師、學 生 和 大 專 院 校 普 遍 支 持 以 單 一 證 書 取 代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和 香 港 高 級 程 度 會 考 ， 並 贊 同 引 入 高 中 學 生 學 習 概 覽 。  

關注事項  

7.9 有 個 別 人 士 關 注 兩 個 考 試 改 為 一 個 考 試，會 增 加 而 非 減 少 學 生 的

考 試 壓 力 。  

7.10 部 分 家 長 、 學 校 和 學 校 議 會 建 議 ， 除 了 推 行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外，亦 保 留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和 香 港 高 級 程 度 會 考，確 保 重 讀 生 有 重

考 的 機 會 。  

未來路向  

7.11 把 兩 個 考 試 減 至 一 個，會 減 少 預 備 考 試 和 應 考 的 時 間，從 而 增 加

學 習 時 間 。  

7.12 取 消 香 港 中 學 會 考，可 減 少 高 中 教 育 階 段 的 升 級 障 礙，從 而 減 輕

學 生 的 壓 力 。  

7.13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對 學 生 學 習 有 高 水 平 的 要 求。學 生 必 須 付 出 相

當 努 力 及 具 備 一 定 能 力，才 能 達 致 最 佳 成 績。尤 其 重 要 是，學 生

對 於 他 們 所 得 的 成 績，以 及 推 遲 應 考 或 重 讀 的 機 會，應 有 合 乎 現

實 的 期 望 。  

7.14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和 香 港 高 級 程 度 會 考 將 分 別 在 2011年 及 2013年，為

重 讀 生 舉 辦 考 試。當 局 在 首 次 報 考 的 考 生 參 加 完 最 後 一 屆 的 考 試

後，便 會 在 九 月 進 行 調 查，以 便 確 定 不 同 科 目 的 需 求，稍 後 便 通

知 考 生 有 哪 些 科 目 可 供 重 考。但 是，由 於 大 部 分 新 高 中 科 目 都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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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相 關 科 目 內 容，有 意 重 讀 的 考 生 應 仔 細 考 慮 是 否

修 讀 新 高 中 學 制 的 二 年 級 或 三 年 級 。  

(二) ㈬平參照匯報模式  

支持  

7.15 家 長、教 師、學 生 和 大 專 院 校 普 遍 支 持 採 用 水 平 參 照 模 式 匯 報 成

績 ， 包 括 以 1至 5級 取 代 現 時 A 至 F 級 的 制 度 。  

關注事項  

7.16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的 報 考 人 數 會 較 現 時 多，而 表 現 等 級 的 數 目 相

對 於 現 時 採 用 的 級 別 較 少，部 分 人 士 關 注 五 個 表 現 等 級 不 足 以 供

大 專 院 校 作 遴 選 用 途 。  

7.17 由 於 目 前 的 香 港 高 級 程 度 會 考 是 為 較 少 數 的 精 英 學 生 而 設，故 部

分 人 士 關 注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的 水 平，應 參 照 學 生 整 體 的 性 向 和

能 力 而 制 訂 。  

未來路向  

7.18 每 年，各 科 都 會 成 立 專 家 小 組，以 制 訂 水 平 及 決 定 各 等 級 的 考 生

人 數。這 些 小 組 會 運 用 行 之 有 效 的 方 法 作 出 判 斷，確 保 每 年 的 水

平 保 持 穩 定 。  

7.19 各 等 級 均 附 有 描 述 指 標，說 明 某 個 等 級 的 典 型 學 生 的 能 力 所 及 。

此 外，亦 會 有 附 註 解 的 學 生 習 作 和 考 試 表 現 樣 本，以 展 示 各 級 的

水 平 。  

7.20 新 設 計 的 評 核 制 度 ， 必 須 能 掌 握 和 全 面 認 可 所 有 學 生 的 成 績 表

現，包 括 相 等 於 目 前 高 級 程 度 會 考 水 平，以 至 基 本 的 學 習 能 力 表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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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在 訂 立 水 平 時，會 盡 量 使 各 等 級 的 考 生 分 佈 更 為 平 均。根 據 目 前

的 制 度，考 獲 D 級 的 學 生 可 能 被 視 為 表 現 未 如 理 想，而 事 實 上 ，

在 該 科 表 現 最 好 的 考 生 當 中，他 們 的 表 現 已 屬 甚 佳。然 而，主 要

等 級 會 以 現 時 的 級 別 作 為 基 準，尤 其 是 與 國 際 水 平 掛 鈎 的 級 別 。 

7.22 為 方 便 作 出 遴 選 的 決 定，並 適 當 認 可 傑 出 學 生 的 成 績，現 建 議 用

5級 **和 5級 *，或 描 述 指 標 5級「 非 常 卓 越 」或 5級「 卓 越 」，另 行

匯 報 在 某 科 中 得 分 最 高 的 1%和 其 後 3%考 生 的 成 績 。  

7.23 新 制 度 的 主 要 目 的，是 讓 所 有 堅 毅 不 屈，並 獲 教 師 悉 心 教 導 的 學

生，能 反 映 出 他 們 在 知 識 和 能 力 方 面，已 達 至 指 定 最 基 本 水 平 ，

並 得 到 認 可；從 而 減 少 在 目 前 的 制 度 下，學 習 表 現 不 獲 評 級 與 認

可 的 學 生 比 例 。  

(三) 校本評核  

支持  

7.24 大 專 院 校 和 市 民 支 持 校 本 評 核 的 意 念，他 們 認 為 此 項 安 排 可 減 低

公 開 考 試「 一 次 過 」的 風 險。雖 然 學 校 和 教 師 關 注 校 本 評 核 的 推

行 ， 但 他 們 均 支 持 校 本 評 核 的 理 念 。  

關注事項  

7.25 校 長 和 學 校 議 會 建 議，校 本 評 核 不 宜 在 所 有 科 目 推 行。他 們 認 為

鑑 於 校 本 評 核 的 質 素 未 能 肯 定，尤 其 是 在 起 步 階 段 來 說，校 本 評

核 的 建 議 比 重 (20-30%)過 高 。  

7.26 校 本 評 核 使 教 師 成 為 評 核 人 員 ， 改 變 原 本 是 夥 伴 的 師 生 關 係 。  

7.27 各 界 人 士 大 多 關 注 到 校 本 評 核 會 增 加 教 師 和 學 生 的 工 作 量 。  

7.28 不 少 人 關 注 到 作 弊 的 問 題 ， 或 有 學 生 呈 交 由 別 人 代 做 的 習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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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 調 整 的 辦 法 仍 然 未 明 朗，部 分 人 士 關 注 到 難 以 比 較 不 同 學 校 所 提

供 的 評 核 結 果 。  

7.30 若 所 有 科 目 都 採 用 校 本 評 核，未 能 肯 定 如 何 處 理 自 修 生 的 情 況 。 

7.31 部 分 人 士 關 注 到 教 師 不 知 道 如 何 以 一 致 並 有 效 的 方 法 進 行 校 本

評 核 。  

未來路向  

7.32 在 過 去 20年，差 不 多 各 大 考 試 機 構 均 已 採 用 校 本 評 核，以 改 善 學

習、施 教 和 評 核 的 質 素。例 如 英 國 和 澳 洲 的 所 有 考 試 機 構 均 已 採

用 校 本 評 核 ， 所 佔 比 重 通 常 為 50%。 加 拿 大 各 省 更 採 用 100%的

校 本 評 核 ， 至 於 國 際 預 科 文 憑 課 程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IB)亦

非 常 著 重 校 本 評 核 ， 並 輔 以 教 師 調 整 的 安 排 。  

7.33 儘 管 校 本 評 核 以 往 只 在 少 數 科 目 推 行，但 本 港 在 這 方 面 已 有 悠 久

的 歷 史。到 2006年，將 有 13個 香 港 高 級 程 度 會 考 科 目 和 13個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科 目 推 行 校 本 評 核。換 言 之，屆 時 半 數 新 高 中 課 程 的 科

目 已 有 校 本 評 核 的 成 分 (參 閱 附 錄 五 )。  

7.34 為 了 提 高 對 考 生 最 終 評 核 的 效 度 和 信 度，長 遠 目 標 應 是 令 校 本 評

核 成 為 所 有 科 目 評 核 的 一 部 分 。  

7.35 不 過，我 們 也 認 同 某 些 科 目 的 條 件 比 較 成 熟，更 適 宜 先 推 行 校 本

評 核，而 教 師 方 面 亦 需 時 適 應；隨 著 更 多 教 師 掌 握 校 本 評 核 的 經

驗，我 們 預 期 在 2006年 之 後，教 師 會 更 接 受 校 本 評 核。因 此，我

們 建 議 逐 步 採 用 校 本 評 核，由 課 程 發 展 議 會香 港 考 試 及 評 核 局

公 開 試 科 目 委 員 會 ( 以 下 簡 稱 委 員 會 ) 在 諮 詢 前 線 教 師 的 意 見

後 ， 就 過 渡 時 間 表 作 出 建 議 。  

7.36 此 外，校 本 評 核 的 比 重 可 隨 時 間 而 修 訂，因 此，可 考 慮 給 予 較 靈

活 的 比 重 ， 例 如 大 部 分 科 目 的 比 重 幅 度 均 介 乎 15%至 30%之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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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 委 員 會 將 會 考 慮 把 一 些 實 用 科 目 的 校 本 評 核 比 重 調 高 至 50%，例

如 視 覺 藝 術，因 為 對 這 些 科 目 而 言，校 本 評 核 的 比 重 越 大，越 能

提 高 最 終 評 核 的 效 度 。  

7.38 可 考 慮 通 過 校 本 評 核 的 兩 種 模 式：A 模 式 (持 續 評 核 )和 B 模 式 (特

定 活 動 /課 業 )， 由 委 員 會 建 議 某 個 科 目 採 用 一 種 或 兩 種 評 核 模

式 。  

7.39 為 免 工 作 壓 力 過 大，委 員 會 不 會 把 校 本 評 核 設 計 成「 附 加 」活 動，

而 是 融 入 課 堂 內 作 為 持 續 的 學 與 教 活 動；此 外，亦 會 把 重 點 放 在

質 素 而 非 數 量 方 面。考 評 局 會 制 訂 指 引，涵 蓋 這 方 面 和 校 本 評 核

其 他 方 面 的 發 展；他 們 亦 會 制 訂 學 生 的 模 擬 概 覽，以 確 保 各 科 校

本 評 核 的 累 積 影 響 是 合 理 和 恰 當 的，以 及 能 達 到 學 生 修 讀 高 中 課

程 的 預 期 目 標 。  

7.40 為 免 作 弊，考 評 局 會 要 求 所 有 校 本 評 核 的 設 計，必 須 讓 教 師 確 認

學 生 的 習 作，並 由 校 長 簽 署，證 明 受 評 核 的 習 作 是 有 關 學 生 所 做

的；換 言 之，絕 大 部 分 的 校 本 評 核，是 學 生 在 教 師 直 接 監 督 下 在

課 堂 上 完 成 的 。  

7.41 有 眾 多 考 生 報 考 的 科 目，考 評 局 會 以 統 計 方 法 加 以 調 整；至 於 考

生 人 數 較 少 的 科 目，以 及 評 核 的 內 容 未 能 透 過 筆 試 有 效 評 核，而

與 公 開 試 表 現 極 不 相 同 的 科 目，則 會 考 慮 採 用 非 統 計 方 法 調 整 。 

7.42 自 修 生 可 繼 續 報 考 公 開 考 試。委 員 會 須 建 議 自 修 生 應 參 與 另 一 項

評 核 ， 或 只 用 其 考 試 成 績 來 計 算 總 分 ， 並 附 上 註 解 。  

7.43 所 有 教 師 會 獲 派 發 培 訓 套 件 和 安 排 參 加 培 訓 課 程。在 推 行 校 本 評

核 的 初 期，考 評 局 會 就 預 期 的 成 果、課 業 的 設 計 和 評 改 習 作 的 要

求，制 訂 詳 細 的 準 則，以 減 少 教 師 自 行 判 斷 的 成 分，這 亦 可 減 省

教 師 準 備 校 本 評 核 的 時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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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的 認 受 性  

支持  

7.44 大 專 院 校 歡 迎 有 關 的 評 核 改 革，並 期 望 在 日 後 放 寬 遴 選 準 則，讓

中 學 在 高 中 階 段 推 廣 更 普 及 的 教 育 經 驗 。  

7.45 劍 橋 大 學 國 際 考 試 組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Examinations)曾 表 示 「 為 新 資 歷 制 訂 相 當 於 英 國 高 級 補 充 程 度 考

試 的 等 級 應 該 沒 有 問 題 」。  

關注事項  

7.46 家 長 、 教 師 和 校 長 熱 切 期 望 能 盡 早 公 布 大 學 遴 選 細 節 。  

7.47 各 界 人 士 普 遍 關 注，希 望 能 確 保 新 的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在 第 一 次 考 試

時 即 獲 國 際 認 可 ， 而 非 事 後 作 出 追 認 。  

未來路向  

7.48 一 個 由 大 學、考 評 局、教 資 會 及 教 統 局 代 表 組 成 的 工 作 小 組 已 於

2004年 10月 成 立 ， 就 有 關 「 3+3+4」 學 制 的 接 軌 問 題 互 相 溝 通 聯

絡 。 各 銜 接 問 題 將 於 第 八 章 中 詳 細 討 論 。  

7.49 考 評 局 會 與 英 國 劍 橋 大 學 考 試 委 員 會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Local 

Examinations Syndicate (UCLES)) 緊 密 合 作 ， 以 英 國 普 通 教 育 文 憑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GCE))的 水 平 作 為 基 準 ， 制 訂 新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科 目 的 主 要 等 級，以 確 保 獲 得 國 際 認 可。此 外，考 評 局

會 與 海 外 大 學 商 議，直 接 認 可 目 前 的 公 開 試 資 歷 和 新 的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  

7.50 為 英 語 水 平 制 訂 基 準 的 工 作，會 參 照 以 英 語 作 為 第 二 語 言 的 國 際

資 歷 ， 例 如 國 際 英 語 水 平 測 試 制 度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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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ng System (IELTS))和 其 他 相 關 的 國 際 考 試 。  

7.51 第 八 章 會 較 深 入 討 論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的 認 可 安 排 。  

(五) 高㆗㈻生㈻習概覽  

支持  

7.52 公 眾 人 士 大 致 都 認 同，除 了 公 開 試 的 學 業 表 現 以 外，確 認 學 生 其

他 能 力 和 成 就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7.53 大 多 數 學 校 同 意 應 透 過 高 中 學 生 學 習 概 覽 這 個 方 法，認 可 學 生 的

成 就 、 資 歷 和 其 他 學 習 經 歷 。  

關注事項  

7.54 部 分 人 士 關 注 到 學 生 學 習 概 覽 會 有 不 同 的 詮 釋，例 如 概 覽 應 展 示

學 生 的 成 績，還 是 記 錄 學 生 的 努 力 過 程，尤 其 是 那 些 成 績 稍 遜 的

學 生 ？  

7.55 此 外，亦 有 部 分 人 士 關 注 學 生 學 習 概 覽 應 否 包 括 學 校 就 學 生 的 平

日 表 現、所 參 與 的 服 務、學 習 態 度 和 操 行 等 作 出 的 評 語。有 些 人

認 為 加 入 這 些 元 素 有 助 促 進 全 人 發 展，而 其 他 人 則 認 為 這 些 元 素

難 以 客 觀 評 核 和 記 錄 。  

7.56 有 校 長 認 為 概 覽 內 容 不 均 衡 的 話 ， 將 不 能 如 實 反 映 學 生 的 強 弱

項 。  

7.57 學 習 概 覽 記 錄 學 生 的 其 他 學 習 經 歷，可 能 會 對 來 自 低 收 入 家 庭 的

學 生 不 利 。  

7.58 此 外，亦 有 部 分 人 士 關 注 應 如 何 儲 存 和 處 理 有 關 學 生 學 習 概 覽 的

資 料 數 據 ， 以 及 確 認 真 偽 。  



 79

未來路向  

7.59 教 統 局 會 與 學 校 及 考 評 局 等 其 他 夥 伴 協 作，制 訂 學 生 學 習 概 覽 的

指 引 和 範 本，既 對 學 校 有 實 用 價 值，對 學 生 亦 非 常 有 用。至 於 在

校 外 所 獲 得 的 何 種 成 就 及 表 現 等 級 可 納 入 學 生 學 習 概 覽 內，則 有

待 與 有 關 人 士 再 作 商 討 。  

7.60 學 生 學 習 概 覽 應 能 全 面 反 映 學 生 各 方 面 的 成 就 和 能 力。為 了 配 合

學 生 多 元 化 的 需 要 和 興 趣，學 校 應 靈 活 有 效 地 善 用 資 源，安 排 充

足 的 校 內 活 動 ， 向 學 生 提 供 其 他 學 習 經 歷 。  

7.61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而 非 修 讀 一 般 學 校 課 程 的 學 生，將 主 要 依 據 他 們

最 後 三 年 中 學 教 育 的 個 別 學 習 計 劃 ， 而 制 訂 他 們 的 學 生 學 習 概

覽 。  

7.62 學 校 應 確 保 所 有 學 生，無 論 他 們 是 否 來 自 低 收 入 家 庭，均 有 同 等

機 會 接 受 學 校 提 供 的 其 他 學 習 經 歷 。  

7.63 我 們 將 考 慮 發 展 電 子 版 的 高 中 學 生 學 習 概 覽，使 學 生 能 便 捷 地 向

大 專 院 校 和 僱 主 展 示 自 己 的 成 就 。  

7.64 將 於 2006年 制 訂 的《 新 高 中 課 程 指 引 》會 提 供 有 關 建 議，確 保 能

達 成 學 生 成 就 獲 廣 泛 認 可 這 個 目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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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及與本地和海外教育

制度接軌 

本 章 概 述 高 中 教 育 與 專 上 /大 學 教 育 的 銜 接，以 及 與 本 地 和 海 外 教 育 制

度 接 軌 ， 應 採 取 的 方 向 。  

原有建議  

8.1 大 學 需 要 更 改 收 生 準 則 ， 以 配 合 高 中 的 新 課 程 、 評 核 及 公 開 考

試 ， 並 實 施 四 年 制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  

8.2 我 們 會 繼 續 鼓 勵 大 學 放 寬 收 生 準 則，彈 性 地 容 許 學 生 通 過 不 同 途

徑 及 在 不 同 年 級 入 學 。  

8.3 大 學 會 在 2005及 2006年 間 公 布 入 學 要 求，以 便 學 校 規 劃 適 合 的 科

目 組 合 ， 幫 助 學 生 銜 接 各 種 專 上 升 學 途 徑 。  

8.4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教 資 會 )資 助 的 院 校 ， 會 制 訂 校 園 發 展 計

劃 ， 以 便 應 付 整 體 大 學 學 生 人 數 的 增 加 。  

8.5 大 學 必 須 審 慎 籌 劃，讓 中 七 與 高 中 三 兩 批 學 生 可 於 同 年 分 別 入 讀

大 學 三 年 制 及 四 年 制 的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  

8.6 專 上 院 校 必 須 檢 視 課 程，包 括 高 級 文 憑 及 文 憑 課 程，確 保 能 與 新

學 制 充 分 銜 接 。  

(一 ) 大 學 收 生  

支持  

8.7 大 學 贊 成 放 寬 遴 選 準 則，讓 學 生 透 過 修 讀 既 寬 廣 又 深 入 的 課 程 ，

然 後 入 讀 四 年 制 綜 合 性 大 學 課 程，讓 他 們 奠 定 廣 闊 的 知 識 基 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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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養 高 層 次 的 共 通 能 力 ， 從 而 為 畢 業 後 投 身 相 關 的 專 業 /行 業 裝

備 得 更 好 。  

8.8 除 考 試 成 績 外 ， 高 中 學 生 學 習 概 覽 會 載 列 學 生 各 方 面 的 發 展 資

料 ， 對 大 學 遴 選 新 生 會 有 更 大 幫 助 。  

8.9 大 學 明 白 入 學 要 求 會 對 學 校 規 劃 及 學 生 學 習 造 成 影 響，因 此，大

學 同 意 盡 早 公 布 不 同 學 院 /學 系 的 具 體 收 生 要 求 。  

8.10 大 學 校 長 會 較 早 前 已 表 示 贊 同 將 中 國 語 文、英 國 語 文、數 學 及 通

識 教 育 列 為 核 心 科 目，並 會 把 這 些 科 目 納 入 最 低 入 學 要 求 之 列 。 

關注事項  

8.11 大 學 /學 系 收 生 準 則 備 受 關 注 ， 學 校 方 面 要 求 大 學 盡 早 公 布 收 生

準 則 。  

8.12 一 般 認 為 大 學 收 生 準 則 可 能 會 對 學 生 的 選 擇 造 成 負 面 的 反 流 效

應。由 於 影 響 所 及，部 分 科 目 或 會 不 受 重 視，間 接 令 大 批 學 生 流

向 理 科 科 目 。  

8.13 有 人 關 注 大 學 應 否 考 慮 將 通 識 教 育 科 列 為 收 生 要 求 。  

8.14 另 一 關 注 要 點 是，相 對 於 物 理、化 學 及 生 物 科 而 言，新 高 中 的「 科

學 」 科 在 大 學 入 學 方 面 所 佔 的 比 重 有 多 大 。  

8.15 還 有 人 關 注 大 學 不 應 在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之 外 ， 另 設 入 學 考 試 。  

未來路向  

8.16 一 個 由 大 學、考 評 局、教 資 會 及 教 統 局 代 表 組 成 的 工 作 小 組 已 於

2004年 10月 成 立，目 的 是 讓 小 組 的 成 員 可 以 就 新 高 中 教 育 與 高 等

教 育 的 銜 接 互 相 溝 通 聯 絡 ， 並 研 究 有 關 「 3+3+4」 學 制 的 接 軌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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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 為 支 持 建 議 的「 3+3+4」學 制 改 革，教 資 會 與 大 學 校 長 會 已 於 2005

年 1月 發 表 了 聯 合 聲 明 ， 表 明 贊 成 將 中 國 語 文 、 英 國 語 文 、 數 學

及 通 識 教 育 這 四 個 核 心 科 目 ， 列 為 大 學 入 學 的 必 須 條 件 。  

8.18 工 作 小 組 現 正 考 慮 四 個 科 目 的 最 低 成 績 等 級 要 求。工 作 包 括 參 考

現 有 基 準，特 別 是 中 國 語 文 及 英 國 語 文 的 基 準，並 同 時 考 慮 加 入

數 學 及 通 識 教 育 等 額 外 科 目 後，可 能 會 對 學 生 整 體 表 現 造 成 的 影

響，仔 細 預 測 新 學 制 下 整 體 學 生 的 學 習 成 果，然 後 釐 定 新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水 平 。  

8.19 對 中 國 語 文 及 英 國 語 文 表 現 的 最 低 要 求 ， 與 現 時 要 求 的 水 平 相

若 ； 而 數 學 及 通 識 教 育 科 或 只 須 符 合 較 低 的 要 求 。  

8.20 大 學 承 諾 於 2005年 年 中，公 布 收 生 的 整 體 科 目 組 合 詳 情，以 及 四

個 核 心 科 目 學 習 水 平 的 最 低 要 求；並 預 期 在 2006年 年 中 公 布 各 學

系 與 各 個 課 程 的 指 定 收 生 要 求 。  

8.21 工 作 小 組 現 正 與 考 評 局 共 同 探 究 ， 新 評 核 制 度 可 以 提 供 哪 些 資

料，作 為 收 生 及 遴 選 時 的 參 考。基 本 原 則 是 有 關 的 資 料 不 會 少 於

現 有 評 核 制 度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  

8.22 學 生 入 讀 專 上 院 校 須 符 合 三 層 要 求 ：  

(a) 大 學 最 低 (或 一 般 )入 學 要 求，包 括 核 心 科 目、或 有 額 外 科 目

的 要 求 ， 以 及 指 定 的 水 平 ；  

(b) 個 別 學 院 /課 程 在 大 學 一 般 入 學 要 求 以 外 ， 附 加 先 決 條 件 ，

包 括 科 目 的 數 目、哪 些 指 定 科 目 (例 如：化 學 )或 某 組 別 科 目

(例 如 ： 一 或 兩 個 理 科 科 目 )； 以 及  

(c) 在 遴 選 過 程 中 ， 基 於 申 請 人 相 對 的 表 現 及 其 他 參 考 資 料 的

遴 選 準 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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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上 述 三 項 要 求，特 別 是 首 兩 項 的 要 求，會 對 學 校 及 學 生 的 選 擇 造

成 明 顯 反 流 效 應 ， 而 大 學 方 面 亦 已 表 示 明 白 這 點 。  

8.24 大 學 /學 系 早 日 公 布 收 生 的 具 體 準 則 ， 對 學 校 規 劃 未 來 數 年 的 工

作，至 為 重 要。雖 然 新 高 中 的 課 程 及 評 核 仍 有 待 諮 詢、進 一 步 發

展 及 釐 定 基 準，但 大 學 /學 院 /學 系 可 以 在 得 出 最 後 結 果 前 提 早 公

布，讓 家 長、學 生 及 學 校 有 充 足 的 資 料，得 以 為 未 來 作 好 籌 劃 。 

(二 ) 國 際 基 準 及 認 可  

支持  

8.25 由 於 部 分 學 生 或 會 選 擇 到 海 外 升 學，故 社 會 強 烈 要 求 新 的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須 獲 得 國 際 認 可 。  

關注事項  

8.26 關 注 新 高 中 教 育 能 否 與 海 外 大 學 銜 接，以 及 新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會 否

獲 得 國 際 承 認 。  

8.27 另 有 意 見 關 注 大 學 的 四 年 制 學 士 學 位 課 程，會 否 承 認 其 他 資 歷 ，

例 如 國 際 預 科 文 憑 (IB)的 學 分 ， 或 給 予 豁 免 。  

未來路向  

國 際 概 況  

8.28 多 年 以 來，香 港 市 民 如 果 有 意 讓 子 女 到 海 外 升 讀 大 學，特 別 是 英

國 以 至 近 年 漸 趨 流 行 的 澳 洲 及 美 國 等 其 他 國 家，都 會 十 分 重 視 國

際 認 可 的 問 題。過 往 移 居 海 外 的 市 民 人 數 有 限，海 外 大 學 亦 非 為

接 收 留 學 生 而 設，而 且 錄 取 留 學 生 的 意 欲 亦 不 大。因 此，要 獲 得

國 際 認 可 並 不 容 易。申 請 人 往 往 要 衝 破 重 重 障 礙，才 得 以 入 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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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9 由 於 全 球 化 的 關 係，選 擇 留 學 海 外 的 人 越 來 越 多，以 往 需 要 特 別

處 理 的 個 案，現 在 已 經 成 為 普 遍 情 況；而 且，海 外 學 生 來 香 港 留

學 的 需 求 也 越 來 越 大 。  

8.30 此 外，世 界 各 地 的 大 學 都 在 積 極 招 徠，主 動 尋 找 符 合 資 格 的 全 費 /

接 受 獎 學 金 的 海 外 學 生，藉 以 提 高 院 校 的 地 位，並 改 善 本 地 學 生

的 學 習 環 境。因 此，有 意 留 學 海 外 的 人，現 在 要 克 服 的 困 難 比 以

往 要 少 得 多 。  

香 港 概 況  

8.31 考 評 局 已 為 有 意 到 英 國 留 學 的 學 生 商 議 詳 細 安 排；目 前 的 安 排 ，

運 作 如 下 ：  

8.32 考 評 局 每 年 均 有 一 套 樣 本 試 卷 及 考 生 答 案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及 高 級

程 度 會 考 各 三 份 )送 交 英 國 其 中 一 個 考 試 機 構 (英 國 劍 橋 大 學 國

際 考 試 組 )。 該 機 構 會 評 審 試 卷 和 考 生 答 案 ， 並 提 交 水 平 報 告 。

考 評 局 每 年 都 會 參 照 收 回 的 資 料，調 整 香 港 的 水 平，因 而 可 以 在

學 生 的 會 考 證 書 上 註 明 ：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  

C 級 或 以 上 成 績 相 當 於 英 國 普 通 教 育 文 憑 試 普 通 程 度 及 格 。  

 香 港 高 級 程 度 會 考 ：  

E 級 或 以 上 成 績 相 當 於 英 國 普 通 教 育 文 憑 試 高 級 程 度 或 高 級 補

充 程 度 及 格 。  

8.33 這 項 安 排 有 助 學 生 申 請 入 讀 英 國 大 學，因 英 國 普 通 教 育 文 憑 試 的

水 平 一 直 廣 為 人 知 (雖 然 普 通 程 度 考 試 早 於 多 年 前 廢 除 )。 不 過 ，

申 請 人 仍 須 符 合 個 別 院 校 的 收 生 要 求。對 於 有 意 前 往 其 他 國 家 留

學 的 學 生 來 說，這 些 同 等 資 歷 則 相 對 不 大 重 要，因 為 該 等 院 校 會

另 有 本 身 的 要 求 ， 並 不 特 別 承 認 英 國 普 通 教 育 文 憑 試 的 成 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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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來 概 況  

8.34 考 評 局 秘 書 長 於 2003年 11月 致 函 劍 橋 大 學 考 試 委 員 會，爭 取 國 際

承 認 建 議 的 香 港 中 學 文 憑，並 於 2004年 4月 接 獲 劍 橋 大 學 的 回 覆。 

8.35 劍 橋 大 學 考 試 委 員 會 確 認 可 以 沿 用 現 行 確 立 英 國 普 通 教 育 文 憑

試 同 等 成 績 的 辦 法 ， 認 可 新 證 書 。  

8.36 劍 橋 大 學 考 試 委 員 會 並 建 議 考 評 局 就 新 證 書 直 接 與 個 別 院 校 聯

繫 。  

8.37 考 評 局 擬 與 英 國 劍 橋 大 學 考 試 委 員 會 合 作，確 保 學 歷 水 平 可 以 繼

續 保 持 相 當 於 英 國 普 通 教 育 文 憑 試 的 成 績。新 設 的 五 級 水 平 標 準

內，會 有 某 些 等 級 達 到 英 國 普 通 教 育 文 憑 試 的 及 格 基 準。考 評 局

計 劃 在 首 批 學 生 參 加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前 ， 為 這 些 水 平 訂 定 基

準 。  

8.38 考 評 局 更 打 算 參 照 成 功 實 施 六 年 中 學 (而 非 七 年 制 )的 其 他 國 家 /

地 區，及 類 似 預 科 文 憑 考 試 的 例 子，與 個 別 院 校，特 別 是 已 錄 取

香 港 學 生 的 院 校 ， 直 接 商 討 承 認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的 事 宜 。  

8.39 考 評 局 會 首 先 開 始 爭 取 現 有 的 考 試 獲 得 承 認，藉 以 預 先 為 實 施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作 好 準 備 。  

8.40 一 般 來 說，香 港 學 生 在 數 學、科 學 等 科 目，已 經 達 致 世 界 級 水 平。

至 於 英 語 水 平 則 需 要 審 慎 訂 定 基 準，以 確 保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的 成 績

獲 得 承 認 與 接 納。考 評 局 最 近 曾 特 別 研 究 英 國 語 文 (課 程 乙 )及 英

語 運 用，相 對 於 國 際 英 語 水 平 測 試 制 度 的 水 平，從 而 確 立 國 際 基

準。日 後，考 評 局 會 考 慮 參 照 其 他 國 際 水 平 及 多 項 以 英 語 作 為 第

二 語 言 的 資 歷 ， 為 英 語 訂 立 基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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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與 專 上 教 育 及 職 業 培 訓 機 構 銜 接  

支持  

8.41 專 上 院 校 已 初 步 表 示 支 持 新 高 中 學 生 課 程 。  

關注事項  

8.42 有 意 見 認 為 應 確 保 新 高 中 課 程 能 夠 與 副 學 位 課 程 及 學 士 課 程 順

利 銜 接 。  

未來路向  

8.43 專 上 院 校 認 為 四 個 核 心 科 目 能 夠 提 供 就 讀 專 上 院 校 所 需 的 知 識

及 技 能。有 關 新 高 中 課 程 與 專 上 教 育 銜 接 的 問 題，如 副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 將 再 作 討 論 。  

8.44 提 供 職 業 培 訓 的 機 構，包 括 職 業 訓 練 局、建 造 業 訓 練 局 及 製 衣 業

訓 練 局 已 設 立 內 部 工 作 小 組 ， 研 究 各 重 要 議 題 (包 括 入 學 準 則 、

銜 接 安 排 和 課 程 設 計 )， 以 協 助 在 新 學 制 下 ， 有 興 趣 接 受 職 業 教

育 的 學 生 。  

(四 ) 與 四 年 制 大 學 課 程 銜 接  

優點  

8.45 高 等 教 育 院 校 推 行 四 年 制 標 準 課 程，所 作 出 一 連 串 的 改 變，使 學

生 以 至 社 會 都 能 受 惠。總 括 而 言，大 學 課 程 的 轉 變 包 括 下 列 三 個

重 點 ：  

(a) 全 人 發 展 ： 修 讀 時 間 增 加 一 年 ， 會 給 予 學 生 更 多 空 間 作 全

面 的 發 展。例 如：學 生 可 從 更 多 及 更 長 的 交 流 機 會 中 獲 益 ，

加 強 對 其 他 文 化 和 語 言 的 認 識 。 有 更 多 時 間 入 住 宿 舍 ，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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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鼓 勵 學 生 參 與 更 多 采 多 姿 的 校 園 活 動 ； 同 時 亦 給 予 學 生

更 多 課 室 以 外 的 學 習 經 驗 ， 例 如 ： 實 習 培 訓 ， 以 及 工 作 與

教 育 融 合 的 機 會 。  

(b) 加 強 以 學 生 為 中 心 的 學 習 經 歷 ： 由 於 增 加 一 年 的 學 習 時

間 ， 各 院 校 可 以 提 供 更 多 「 個 人 化 」 及 「 以 學 生 為 中 心 」

的 學 習 環 境 ， 例 如 更 多 小 組 導 修 的 機 會 ； 院 校 將 會 更 著 重

學 習 成 果，而 學 生 在 選 擇 課 程 時，亦 可 以 有 更 多 選 擇 自 由 。 

(c) 一 個 綜 合 而 寬 廣 的 課 程 ： 透 過 四 年 的 學 習 時 間 ， 大 學 可 以

設 計 合 適 的 課 程 ， 支 援 跨 學 科 學 習 。 這 些 課 程 有 助 學 生 從

更 寬 廣 的 角 度 ， 更 靈 活 地 選 擇 適 合 自 己 的 學 習 課 程 ， 以 應

付 社 會 急 速 轉 變 的 需 要 。 跨 學 科 學 習 的 領 域 會 大 大 擴 充 ，

並 讓 學 生 增 加 機 會 ， 在 大 學 階 段 獲 得 學 術 研 究 的 經 驗 。  

支持  

8.46 社 會 整 體 支 持 四 年 大 學 課 程，普 遍 認 為 可 以 建 立 更 寛 廣 的 知 識 基

礎，並 為 全 人 發 展、終 身 學 習 奠 下 穩 固 的 根 基，進 而 為 社 會 培 養

出 多 才 多 藝 的 領 袖 。  

關注事項  

8.47 過 渡 期 間 的 具 體 銜 接 安 排，引 起 不 同 的 關 注，特 別 是 新 舊 制 兩 批

學 生 並 存 的 學 年 。  

未來路向  

8.48 各 大 專 院 校 在 未 來 數 年 ， 將 持 續 發 展 以 上 各 項 重 點 (第 8.45段 )。

同 時，各 院 校 強 調 會 繼 續 發 展 及 改 進 現 有 的 三 年 制 課 程，並 承 諾

將 特 別 重 要 及 有 價 值 的 新 元 素，納 入 三 年 制 課 程 內。此 外，個 別

院 校 會 檢 討 學 位 與 副 學 位 課 程，並 調 整 人 力 資 源 計 劃，以 便 順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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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渡 至 新 學 制 。  

8.49 大 學 現 正 探 討 如 何 提 供 富 彈 性 的 課 程，以 便 在 過 渡 期 間，讓 三 年

制 與 四 年 制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的 學 生 可 同 時 修 讀。可 行 措 施 包 括：開

辦 基 礎 課 程 、 引 入 不 分 年 級 的 概 念 ， 以 及 豁 免 部 分 課 程 。  

8.50 政 府 會 提 供 額 外 非 經 常 性 資 源，支 援 大 學 發 展 及 實 施 新 課 程。教

資 會 已 開 始 與 資 助 院 校 商 討 改 善 教 學 空 間、宿 舍、圖 書 館、食 堂

等 設 施，以 容 納 額 外 的 學 生。政 府 已 為 個 別 院 校 預 留 土 地，以 供

擴 建 校 園 之 用，並 提 供 基 建 工 程 方 面 的 經 費。部 分 院 校 已 著 手 起

草 校 園 發 展 計 劃，以 確 保 有 足 夠 的 教 學 空 間 及 設 施，應 付 整 體 大

學 學 生 人 數 的 增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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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配套措施(I)：提升教育專業 

本 章 概 述 各 種 支 援 教 師 及 學 校 負 責 人 的 策 略 ， 以 便 為 學 校 推 行 新 高 中

課 程 及 評 核 架 構 作 出 充 分 的 準 備 。 當 中 包 括 教 師 可 從 何 處 及 如 何 學

習 ， 以 期 獲 得 多 元 化 的 專 業 發 展 機 會 ， 以 及 適 用 於 校 長 及 教 師 的 學 習

經 驗 。  

(一 ) 教 師 與 校 長 的 專 業 發 展 計 劃  

原有建議  

9.1 教 統 局 將 與 各 院 校 機 構 協 作，為 教 師 及 校 長 提 供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管

理 及 各 科 變 革 的 專 業 發 展 計 劃，包 括 知 識 增 潤 及 學 與 教 新 方 法 。

一 般 而 言，專 科 教 師 可 獲 最 少 30至 35小 時 的 專 業 發 展 培 訓，輔 以

一 系 列 為 通 識 教 育 等 新 科 目 的 教 師 而 設 的 選 修 單 元，而 校 長、副

校 長 、 學 務 主 任 以 及 升 學 就 業 /學 生 輔 導 教 師 ， 則 有 最 少 25小 時

有 關 課 程 的 專 業 培 訓，以 便 管 理 學 校 的 整 體 課 程，以 及 因 應 不 同

學 生 需 要 而 設 計 不 同 的 課 程 方 案 。  

9.2 各 項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均 會 納 入 持 續 專 業 發 展 架 構 內。若 有 需 要，亦

可 安 排 到 校 的 支 援 服 務 模 式 。  

9.3 我 們 鼓 勵 學 校 制 訂 教 職 員 發 展 計 劃，舉 辦 校 本 專 業 發 展 培 訓，並

建 立 以 工 作 為 本 的 學 習 文 化。教 師 作 為 一 個 終 身 學 習 者，則 應 加

強 知 識 和 技 能 ， 從 而 協 助 學 生 學 習 。  

9.4 我 們 亦 會 鼓 勵 教 師 培 訓 機 構，調 整 目 前 的 職 前 及 在 職 訓 練 課 程 ，

以 配 合 新 高 中 課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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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9.5 若 要 切 合 學 生 與 社 會 的 需 要，便 必 須 推 行 改 革。作 為 專 業 人 員 ，

教 師 認 同 培 養 終 身 學 習 能 力 的 需 要，以 便 裝 備 自 己，配 合 新 課 程

的 要 求 及 應 付 改 革 帶 來 無 可 避 免 的 壓 力 與 衝 擊 。  

9.6 要 實 現 多 元 改 革 ， 並 與 家 長 等 有 關 方 面 保 持 密 切 溝 通 及 合 作 無

間，關 鍵 在 於 校 長 的 領 導 才 能。身 處 知 識 型 社 會，學 校 有 必 要 成

為 學 習 型 機 構 ， 這 有 賴 校 長 培 養 及 帶 領 教 師 持 續 專 業 學 習 。  

9.7 為 改 革 作 好 準 備，各 有 關 人 士 均 須 獲 得 支 援，尤 其 是 教 師、校 長、

副 校 長 及 升 學 就 業 /學 生 輔 導 教 師 。  

9.8 由 發 布 本 報 告 書 至 推 行 新 高 中 課 程，共 有 四 年 時 間 作 籌 備；可 因

應 不 同 科 目 的 情 況 及 學 校 與 教 師 的 需 要，分 階 段 提 供 全 面 的 專 業

發 展 培 訓 。  

9.9 除 了 大 學 認 為 責 無 旁 貸 之 外，不 少 專 業 及 社 區 機 構 均 主 動 提 出 以

本 身 的 專 長，透 過 不 同 方 式，為 教 師 及 學 校 提 供 所 需 的 協 助，例

如 ： 由 社 工 協 助 通 識 教 育 科 教 師 、 由 非 政 府 機 構 提 供 學 與 教 材

料、由 醫 護 專 業 人 員 協 助 特 殊 教 育 教 師、由 商 業 機 構 擔 任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教 師 及 學 生 的 導 師 。  

關注事項  

9.10 不 少 人 關 注 何 時 開 始 舉 辦 專 業 發 展 課 程，以 支 援 教 師 作 好 準 備 。

部 分 意 見 認 為 教 師 及 導 師 獲 撥 的 學 額，特 別 在 通 識 教 育 科 方 面 的

學 額，以 及 專 業 發 展 培 訓 的 質 素，是 確 保 改 革 成 功 的 重 要 因 素 。 

9.11 對 通 識 教 育 科 教 師 來 說 ， 一 般 認 為 35至 100小 時 的 專 業 發 展 培

訓，尚 嫌 不 足。另 一 方 面，由 於 不 少 中 學 教 師 均 曾 接 受 專 業 培 訓，

並 已 具 備 教 授 大 部 分 科 目 所 需 的 共 通 能 力，例 如 分 組 討 論、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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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能、專 題 研 習 等。因 此，有 關 培 訓 設 計 應 具 靈 活 性，以 配 合 不

同 資 歷 教 師 的 需 要 ， 例 如 為 新 教 師 與 資 深 教 師 而 設 的 的 培 訓 。  

9.12 校 長 /副 校 長 擔 心 安 排 教 師 在 上 課 期 間 參 加 專 業 發 展 培 訓 ， 會 造

成 不 便；並 在 研 討 會 上 及 教 統 局 人 員 到 校 探 訪 時，建 議 提 供 代 課

教 師，以 便 教 師，特 別 是 通 識 教 育 科 的 教 師，進 行 日 間 整 段 時 間

給 假 制 的 專 業 發 展 。  

未來路向  

9.13 為 配 合 新 高 中 課 程，教 師 與 校 長 均 須 提 升 專 業 力 量，包 括 必 要 的

能 力 及 知 識、對 教 師 學 習 模 式 的 了 解，以 及 掌 握 培 養 能 力 的 最 佳

方 法 或 時 機 等。大 家 應 凝 聚 專 業 力 量，在 學 生、課 堂、課 程 及 學

校 的 層 面 上 發 揮 作 用 ， 以 實 現 新 學 制 的 各 種 優 點 。  

9.14 教 師 的 專 業 能 力 所 涉 範 圍 甚 廣 ， 包 括 了 解 課 程 及 學 生 的 學 習 模

式；配 合 學 習 需 要、課 程 及 教 師 個 人 的 專 業 優 勢，掌 握 及 調 整 各

種 教 學 方 法、活 用 學 與 教 資 源 以 照 顧 學 習 差 異；採 用 促 進 學 習 並

配 合 課 程 及 公 開 評 核 的 評 估 方 法 ， 以 及 輔 導 學 生 的 技 巧 。  

9.15 鑑 於 校 務 及 改 革 工 作 錯 綜 複 雜，教 師 要 具 備 的 能 力 亦 不 再 局 限 於

學 與 教 方 面。教 師 和 校 長 都 必 須 應 付 校 內 及 校 外 變 革 的 複 雜 性 及

張 力 ， 例 如 調 配 人 力 及 財 政 資 源 、 領 導 某 個 科 目 /學 習 領 域 部 門

或 通 識 教 育 科 教 師 小 組 、 與 家 長 及 社 區 機 構 溝 通 和 合 作 等 等 。  

9.16 單 從 效 率 而 言，教 師 可 通 過 修 讀 課 程 及 自 發 閱 讀，取 得 大 部 分 側

重 理 論 的 專 業 知 識 及 技 能 (理 論 的 知 識 )； 然 而 ， 教 師 應 獲 得 機

會，在 實 踐 中 內 化 知 識 及 理 論 (實 踐 的 知 識 )；並 且 按 照 學 校 情 況

以 至 教 育 改 革 的 大 環 境，加 以 調 適，從 而 得 出 個 人 的 體 會，成 為

自 己 的 知 識 (建 構 的 新 知 識 )。  

9.17 以 下 各 節 概 述 教 師 和 校 長 專 業 發 展 的 計 劃 及 機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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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職 教 師 與 校 長 專 業 發 展 機 會  

9.18 由 於 協 助 推 行 新 高 中 的 教 師 及 校 長 大 多 為 現 職 人 員，專 業 發 展 培

訓 的 設 計 原 則 將 會 如 下 ：  

(a) 教 師 與 校 長 大 多 已 具 備 正 式 的 專 業 資 格 ， 以 及 學 與 教 、 評

核、學 生 輔 導 等 共 通 能 力，而 校 長 更 具 備 管 理 學 校 的 能 力 。

培 訓 若 涉 及 上 述 能 力 ， 重 點 則 會 著 眼 於 如 何 在 新 情 況 中 應

用 。  

(b) 凡 是 教 師 及 校 長 未 涉 獵 過 的 新 領 域 /科 目 ， 包 括 課 程 及 評 估

的 詮 釋 ， 均 會 提 供 足 夠 的 培 訓 機 會 。  

(c) 培 訓 的 設 計 ， 會 顧 及 課 程 統 籌 主 任 /科 主 任 、 教 師 、 圖 書 館

主 任 、 學 務 主 任 、 副 校 長 、 校 長 及 校 監 等 不 同 崗 位 及 職 責

的 需 要 。  

(d) 教 師 可 按 需 要 ， 靈 活 選 擇 培 訓 課 程 的 單 元 。 我 們 已 發 送 調

查 問 卷 給 學 校 ， 以 便 蒐 集 這 方 面 的 資 料 。  

(e) 教 師 宜 製 備 專 業 發 展 概 覽 ， 以 反 思 學 習 內 容 及 應 付 新 高 中

需 要 的 能 力 。  

校 長 及 副 校 長 的 培 訓  

(f) 學 校 領 導 層 包 括 校 長 、 副 校 長 及 校 監 將 獲 提 供 學 校 層 面 的

變 革 管 理 培 訓 。 這 項 專 設 課 程 的 內 容 ， 包 括 變 革 中 所 需 的

領 導 特 質 ； 學 生 整 體 課 程 的 理 念 及 設 計 ； 處 理 校 本 課 程 發

展 的 過 渡 與 縱 向 連 貫 性 (課 程 與 過 程 )的 問 題；靈 活 的 時 間 表

編 排 ； 為 學 生 提 供 的 選 科 輔 導 ， 而 非 把 學 生 編 入 固 定 的 時

間 表 內 ； 制 訂 人 力 資 源 規 劃 ， 包 括 全 體 教 職 員 的 專 業 進 修

及 準 備 ； 以 及 運 用 校 務 發 展 計 劃 作 出 協 調 。 課 程 務 求 以 小

組 網 絡 形 式 進 行 ， 以 期 更 具 靈 活 性 。 我 們 亦 會 邀 請 學 校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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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層 參 與 制 訂 課 程 的 工 作，確 保 課 程 切 合 他 們 的 實 際 需 要。 

教 師 的 培 訓  

(g) 我 們 會 根 據 校 長 /副 校 長 問 卷 調 查 所 得 ， 為 教 師 提 供 足 夠 的

專 業 發 展 培 訓 學 額 ， 例 如 中 、 英 語 文 及 數 學 科 各 有 約 1,500

個 學 額 ， 而 通 識 教 育 科 則 約 有 4,000個 。 同 時 ， 部 分 專 業 發

展 培 訓 課 程 的 核 心 單 元，則 會 增 補 20%的 學 額，以 確 保 教 師

獲 得 足 夠 支 援 。  

(h) 除 通 識 教 育 科 等 少 數 例 子 之 外 ， 培 訓 課 程 將 包 括 以 下 四 部

分 ：  

- 課 程 詮 釋  

- 學 習 評 估  

- 學 與 教 策 略  

- 知 識 增 益  

 首 兩 項 為 所 有 教 師 的 必 修 部 分 ， 其 餘 則 為 選 修 項 目 。  

(i) 各 科 的 培 訓 ， 特 別 在 通 識 教 育 科 方 面 ， 一 般 會 在 2005/06學

年 開 始 ， 並 會 在 實 施 新 學 制 前 逐 步 舉 辦 ； 假 如 課 程 需 要 適

時 的 意 見 ， 例 如 校 本 評 核 及 某 些 科 目 的 選 修 部 分 ， 則 在 首

批 高 中 二 及 高 中 三 學 生 出 現 之 前 開 設 。 課 程 會 重 複 舉 辦 ，

供 新 任 教 師 修 讀 。  

(j) 教 統 局 計 劃 為 所 有 通 識 教 育 科 教 師 提 供 不 少 於 100小 時 的

培 訓 ， 藉 以 協 助 他 們 掌 握 教 授 該 科 的 基 本 知 識 及 技 巧 。 在

這 100小 時 當 中 ， 必 修 部 分 約 佔 35小 時 ， 其 餘 則 由 教 師 評 估

本 身 需 要 ， 自 行 決 定 是 否 修 讀 。 教 統 局 會 滿 足 教 師 及 學 校

的 需 求 。 教 師 宜 在 教 學 上 應 用 所 學 ， 並 進 行 反 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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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第 五 章 第 五 節 已 略 述 如 何 為 校 內 準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教 師 制 訂

教 師 培 訓 課 程 。 教 統 局 已 準 備 投 放 額 外 資 源 ， 協 助 教 師 強

化 教 學 上 的 才 能 ， 以 促 進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 我 們 亦 會 在 教 師

得 知 實 施「 3+3+4」學 制 的 其 他 配 套 措 施 後，利 用 課 程 與 評

核 的 第 二 階 段 諮 詢 ， 就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的 需 要 ， 蒐 集 更 多 詳

細 數 據 。  

(l) 其 他 學 習 經 歷 是 新 高 中 學 生 課 程 的 一 個 重 要 部 分 ， 我 們 會

就 如 何 在 學 校 提 供 及 支 援 其 他 學 習 經 歷 ， 設 有 專 業 發 展 培

訓 ； 並 會 為 升 學 就 業 輔 導 主 任 舉 辦 研 討 會 ， 以 配 合 新 學 制

的 實 施 。  

(m) 專 業 發 展 培 訓 會 採 用 各 種 模 式 及 時 間 安 排，例 如：研 討 會 、

工 作 坊 、 課 程 、 電 子 課 程 、 反 思 實 踐 、 經 驗 分 享 及 探 訪 ，

務 求 切 合 專 業 人 員 的 需 要 ， 方 便 靈 活 參 與 。  

(n) 新 高 中 專 業 發 展 培 訓 的 資 訊 會 定 期 在 網 上 更 新 。  

9.19 我 們 會 詳 加 研 究 專 業 發 展 培 訓 的 設 計 及 認 受 性，以 便 有 關 課 程 能

夠 成 為 教 師 與 校 長 持 續 專 業 進 修 階 梯 的 一 部 分 。  

9.20 我 們 認 同 必 須 撥 出 專 項 資 源，供 學 校 靈 活 調 配，以 支 援 教 師 及 學

校 負 責 人 的 專 業 培 訓 與 準 備 (參 閱 第 十 一 章 )。  

職 前 教 師 培 訓  

9.21 我 們 會 通 過 常 規 的 聯 絡 會 議 及 行 政 機 制，與 教 師 培 訓 機 構 保 持 聯

繫，並 會 不 時 向 他 們 提 供 資 訊，讓 他 們 在 開 辦 課 程 時，能 配 合 學

員 的 學 習 需 要 及 社 會 需 求 的 轉 變，確 保 有 足 夠 具 質 素 的 教 師 可 供

學 校 聘 用 。  

9.22 教 統 局 會 與 教 師 培 訓 機 構 加 強 合 作，以 便 爭 取 有 效 經 驗，作 為 各

項 教 師 培 訓 課 程 的 參 考 資 料 ， 並 藉 此 加 深 對 「 3+3+4」 學 制 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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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變 過 程 的 了 解 。  

9.23 教 師 培 訓 中，特 殊 教 育 課 程 將 會 獲 得 更 大 支 援，以 協 助 教 師 應 付

學 習 差 異 。  

(二 ) 學 習 型 組 織  

關注事項  

9.24 有 關 注 認 為 建 議 的 專 業 發 展 培 訓，未 能 完 全 符 合 教 師 的 實 際 需 要

及 學 習 模 式 。  

未來路向  

9.25 從 經 驗 交 流、建 構 不 同 途 徑 學 到 的 知 識 及 反 思 自 己 的 工 作，教 師

可 充 實 自 己 的 教 學 才 能 。 改 革 新 高 中 的 經 驗 ， 往 往 源 於 不 同 地

區、學 校 以 至 課 室 的 情 境，以 及 源 於 學 界、政 府 及 教 師 培 訓 機 構

之 間 的 合 作 與 交 流。因 此，鼓 勵 學 校 以 學 習 型 組 織 的 模 式 運 作 ；

支 援 學 校 及 校 外 團 體 的 協 作 環 境；讓 教 師 透 過 反 思 作 出 改 進，均

可 提 升 教 育 專 業 。  

9.26 應 鼓 勵 教 師 從 不 同 的 組 織 環 境 中 獲 益，例 如：校 內 的 協 作 機 會 、

發 展 通 識 教 育 科 的 團 隊 、 共 同 備 課 、 網 上 平 台 、 校 長 /教 師 網 絡

及 校 際 網 絡 等 。  

9.27 學 校 宜 制 訂 全 年 或 多 年 的 校 本 教 職 員 發 展 計 劃，以 及 與 之 配 合 的

教 職 員 個 人 發 展 計 劃，以 便 實 施 新 高 中 課 程。上 文 第 9.18(f)段 所

述 的 學 校 領 導 層 的 培 訓 課 程 ， 會 就 此 提 供 參 考 意 見 。  

9.28 校 方 可 善 用 各 類 支 援 服 務，包 括：教 統 局 各 分 部 提 供 的 校 本 支 援

服 務 ； 由 教 育 發 展 基 金 支 援 的 大 學 /學 校 夥 伴 計 劃 ； 或 其 他 適 合

教 師 及 學 校 需 要 的 校 外 支 援 服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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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教 師 作 為 主 要 改 革 促 進 者  

關注事項  

9.29 改 革 為 教 師 帶 來 的 工 作 量 必 須 得 到 正 視。推 行 若 干 教 育 措 施 而 要

求 的 額 外 培 訓 ， 如 語 文 教 師 的 專 業 提 升 ， 會 令 問 題 更 趨 複 雜 。  

9.30 教 師 的 工 作 直 接 影 響 新 高 中 能 否 達 到 促 進 學 生 學 習 的 最 終 目

標。因 此，我 們 亦 必 須 採 取 措 施，消 除 他 們 在 形 象 及 信 任 方 面 的

憂 慮 。   

未來路向  

9.31 教 統 局 將 會 提 供 培 訓 補 助 津 貼，為 教 師 創 造 空 間，以 便 能 專 心 準

備 新 高 中 改 革；校 長 可 靈 活 運 用 該 津 貼，聘 請 代 課 教 師 或 其 他 輔

助 人 員，以 便 教 師 參 加 校 內 及 校 外 的 專 業 發 展 培 訓。校 長 可 以 善

用 一 切 資 源 及 靈 活 編 訂 時 間 表，方 便 教 師 根 據 校 務 發 展 及 專 業 培

訓 計 劃 ， 自 行 制 訂 個 人 發 展 計 劃 。   

9.32 要 投 身 改 革，教 師 必 須 獲 得 支 援，改 變 不 合 適 的 信 念。可 行 的 方

法 包 括：協 助 教 師 明 白 改 革 對 學 生 的 價 值；利 用 並 強 化 現 有 措 施

以 確 保 運 作 暢 順；爭 取 家 長 理 解，並 鼓 勵 他 們 與 校 長 合 作，給 予

教 師 支 持；以 及 由 校 長 推 動，建 立 校 內 互 助 文 化，以 便 促 進 教 師

專 業 協 作 。  

9.33 要 成 功 推 行 新 高 中 學 制，提 高 教 師 士 氣 及 提 升 他 們 的 形 象 是 關 鍵

所 在 。 可 行 辦 法 包 括 ： (a)採 用 公 關 策 略 ， 表 揚 成 功 例 子 ； (b)宣

傳 良 好 實 踐 經 驗 ， 從 外 激 發 教 師 的 動 機 ； (c)提 高 校 長 的 意 識 ，

帶 動 校 內 營 造 學 習 與 互 助 的 文 化，並 提 供 優 質 的 專 業 發 展 機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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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㈩章  配套措施 (II)：課本及㊝質㈻與教㈾源  

本 章 概 論 確 保 提 供 優 質 課 本 及 學 與 教 資 源 的 措 施 ， 藉 以 配 合 新 課 程 及

評 核 架 構 ， 並 促 進 課 堂 內 外 的 學 與 教 。  

原有建議  

10.1 有 關 配 合 新 課 程 的 課 本 及 優 質 學 與 教 資 源 方 面，主 文 件 提 出 兩 項

要 點 ：  

(a) 鼓 勵 出 版 商 編 製 課 本 。 假 如 出 版 商 預 期 市 場 需 求 不 大 ， 因

而 無 意 編 寫 某 科 的 課 本 ， 教 統 局 會 委 聘 專 人 撰 寫 ， 目 的 是

確 保 對 適 合 的 科 目 而 言 ， 在 實 施 新 學 制 之 前 ， 有 優 質 課 本

可 供 使 用 。  

(b) 假 如 有 關 科 目 並 不 需 要 新 課 本 ， 但 需 要 最 新 和 現 代 的 資

訊 ， 教 統 局 會 為 教 師 提 供 學 與 教 資 源 、 指 引 及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 並 會 邀 請 大 學 、 專 業 團 體 、 社 區 團 體 及 商 業 機 構 製 作

上 述 資 源 ， 以 及 開 辦 相 關 的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  

支持  

10.2 優 質 課 本 有 助 學 生 明 瞭 他 們 預 期 學 習 的 內 容，以 及 課 堂 內 外 學 與

教 的 過 程，因 此 有 其 正 面 的 作 用。除 了 提 供 課 程 發 展 議 會 建 議 的

科 目 或 學 習 領 域 的 核 心 學 習 元 素 外，優 質 課 本 應 提 供 學 習 資 源 及

活 動，從 而 培 養 學 生 的 批 判 性 思 考 能 力、創 意 思 考，以 及 其 他 共

通 能 力，並 應 開 拓 空 間，讓 學 生 進 一 步 追 求 及 建 構 知 識，並 讓 教

師 幫 助 學 生 培 養 多 元 學 習 技 能 。  

10.3 優 質 課 本 匯 聚 重 要 學 與 教 材 料，協 助 教 師 依 據 各 科 課 程 及 評 核 指

引 的 建 議，擬 定 學 習 範 圍 與 優 次。同 時，又 可 配 合 學 生 不 同 的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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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需 要 ， 靈 活 變 通 使 用 。  

10.4 教 師 應 靈 活 採 用 課 本，並 結 合 其 他 學 習 材 料 一 併 使 用，例 如 不 同

媒 體、自 然 環 境、人 物、互 聯 網 及 其 他 社 區 資 源，藉 以 提 升 學 習

效 能 及 達 致 學 習 目 標 。  

關注事項  

10.5 新 課 程 的 課 本 務 須 早 在 新 學 制 實 施 前 便 已 完 備 可 用，而 且 質 素 優

良 。  

10.6 課 本 售 價 應 該 降 低 。  

10.7 為 推 廣 通 識 教 育 科 與 職 業 導 向 教 育，教 統 局 應 協 助 提 供 版 權 已 獲

處 理 的 學 習 材 料 (例 如 時 事 )， 並 設 立 「 資 源 共 享 中 心 」。  

未來路向  

優 質 課 本 完 備 可 用  

10.8 雖 然 課 本 只 是 眾 多 學 習 工 具 的 其 中 一 種，但 運 用 優 質 課 本 卻 是 有

效 課 堂 學 習 的 重 要 因 素。要 確 保 優 質 課 本 的 供 應 不 成 問 題，必 須

探 討 以 下 措 施 ：  

(a) 為 確 保 配 合 課 程 的 原 意 ， 將 目 前 課 本 評 審 的 程 序 ， 由 一 次

過 的 安 排 改 為 分 階 段 進 行 。 此 舉 可 以 讓 作 者 或 出 版 商 在 整

個 編 寫 過 程 當 中 ， 不 時 獲 得 回 饋 意 見 ， 較 早 發 現 問 題 所 在

或 可 能 出 現 問 題 的 地 方 。  

(b) 如 果 有 科 目 因 預 期 市 場 需 求 不 大 而 無 法 覓 得 出 版 商 編 寫 課

本 ， 我 們 會 推 行 課 本 奬 勵 計 劃 ， 鼓 勵 出 版 商 在 教 統 局 督 導

下 ， 為 這 些 科 目 編 寫 適 合 的 課 本 。  

(c) 除 課 本 奬 勵 計 劃 外 ， 教 統 局 會 同 時 開 發 各 式 各 樣 的 資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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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將 包 括 有 些 學 科 領 域 ， 比 較 適 宜 利 用 多 種 資 訊 來 源 及 多

媒 體 ， 而 非 「 文 本 」 進 行 學 與 教 。 教 統 局 亦 會 考 慮 為 某 些

科 目 出 版 部 分 或 整 套 課 本 。  

學 與 教 資 源  

10.9 學 與 教 資 源 不 應 僅 以 課 本、作 業 簿 及 視 聽 教 具 為 限，還 應 包 括 工

作 紙、參 考 書、網 上 學 習 材 料、資 訊 軟 件、互 聯 網、傳 媒、自 然

環 境 資 源 、 人 物 及 圖 書 館 等 等 。  

10.10 教 師 應 善 用 其 他 學 與 教 資 源 ， 將 現 實 世 界 的 問 題 / 議 題 帶 進 課

堂，協 助 學 生 明 白 學 習 與 他 們 有 切 身 關 係，從 而 增 進 對 有 關 事 件

的 了 解 。  

10.11 為 教 師 建 立 網 上 資 源 平 台 ， 由 2005年 6月 開 始 啟 用 ， 提 供 通 識 教

育 科 所 有 單 元 的 學 與 教 資 源，包 括 供 教 師 使 用 的 各 式 各 樣 學 習 材

料，其 中 大 多 是 已 解 決 版 權 問 題 的 研 究 報 告、個 案 資 料、人 物 生

平 及 書 刊 概 要 。  

10.12 我 們 鼓 勵 學 校 在 各 科 的 學 習 過 程 中 ， 善 用 收 費 電 子 新 聞 。  

10.13 我 們 會 進 一 步 發 展 香 港 資 訊 教 育 城 的 現 有 平 台 ， 以 發 揮 教 師 之

間，以 及 教 師 與 外 界 的 共 享 精 神，共 同 分 享 最 新 的 資 訊 及 學 與 教

資 源，並 培 養 學 術 分 享 與 持 續 專 業 發 展 的 文 化。例 如 由 2005年 下

半 年 起，將 建 立 另 一 個 共 享 平 台，供 非 政 府 機 構 與 教 師 分 享 通 識

教 育 資 訊 、 知 識 及 學 習 資 源 。  

10.14 由 於 互 聯 網 也 是 教 師 自 學 及 分 享 學 習 經 驗 的 重 要 基 地，香 港 資 訊

教 育 城 亦 會 改 善 基 本 設 施 ， 以 便 為 教 師 提 供 網 上 課 程 。  

10.15 值 得 重 申 的 是，作 為 資 訊 專 家 的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應 與 學 科 教 師

緊 密 合 作，共 同 統 籌 與 課 程 有 關 的 資 源，並 協 助 提 高 學 生 的 資 訊

素 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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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碼 資 源 /互 聯 網  

10.16 學 習 是 一 個 建 構 知 識 的 過 程，其 中 涉 及 學 生、教 師、資 源 及 不 同

學 習 環 境 之 間 的 互 動 作 用 ； 側 重 互 動 性 的 優 質 數 碼 化 教 育 資 源

(及 其 他 網 上 資 源 )可 推 動 學 生 主 動 學 習，這 不 但 有 助 誘 發 他 們 的

學 習 動 機 ， 而 且 可 以 配 合 學 生 不 同 的 學 習 風 格 。  

10.17 實 施 新 高 中 課 程 後，我 們 希 望 進 一 步 把 資 訊 科 技 融 入 課 程 以 及 學

與 教 的 過 程，鼓 勵 教 師 選 用 教 統 局 及 其 他 機 構 (包 括 海 外 機 構 )製

作 的 優 質 電 子 教 育 資 料 進 行 學 與 教。此 舉 除 可 減 少 教 師 對 課 本 的

依 賴 外，還 具 有 減 輕 家 長 經 濟 負 擔、便 於 利 用 電 子 方 法 更 新 等 優

點 。  

10.18 進 一 步 加 強 現 有 資 源 庫，如 課 程 發 展 處 的 課 程 資 源 庫 及 香 港 資 訊

教 育 城 ， 以 便 搜 集 及 發 放 數 碼 教 育 資 源 。  

10.19 在 學 生 學 習 方 面，互 聯 網 及 其 他 網 上 材 料 日 益 重 要，而 且 在 學 生

準 備 專 題 研 習 及 研 究 方 面 尤 為 有 效。不 過，學 生 不 應 只 利 用 這 些

網 上 資 源 來 獲 取 及 總 結 資 料，而 應 善 加 運 用。教 師 宜 鼓 勵 學 生 界

定 清 楚 問 題 /議 題 ， 並 在 學 習 與 分 析 思 考 後 ， 自 行 提 出 成 果 。  

10.20 香 港 設 有 香 港 資 訊 教 育 城 這 個 強 大 的 平 台。假 以 時 日，香 港 資 訊

教 育 城 的 潛 力 可 望 充 分 發 揮，為 教 師 提 供 專 業 支 援，並 讓 學 生 透

過 優 質 可 靠 的 網 上 搜 尋 器 搜 尋 合 用 的 優 質 學 習 資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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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配套措施(III)︰學位供應、班級人數、 

班級結構、教師與班級比例及相關事宜 

本 章 就 學 位 供 應 、 班 級 人 數 、 班 級 結 構 、 教 師 與 班 級 比 例 ， 以 及 如 何

支 援 學 校 ， 配 合 推 行 新 高 中 課 程 等 相 關 事 宜 ， 提 供 進 一 步 資 料 。  

(一 ) 學 位 供 應  

原有建議  

11.1 中 學 的 數 量 與 定 位 問 題，必 須 因 應 最 新 的 人 口 推 算 及 對 資 源 的 影

響 而 不 斷 作 出 檢 討 。 按 目 前 的 人 口 推 算 ， 無 需 特 別 為 推 行 新 的

「 3+3+4」 學 制 而 興 建 新 校 。 不 過 ， 或 須 繼 續 設 有 「 浮 動 班 」，

特 別 是 在 新 舊 制 兩 批 學 生 同 時 出 現 的 學 年，即 最 後 一 批 中 七 和 首

批 高 中 三 學 生 並 存 的 過 渡 學 年 。  

支持  

11.2 由 於 中 期 的 學 生 人 口 推 算 顯 示 有 下 降 趨 勢，公 眾 普 遍 接 受 無 需 為

推 行 新 的 「 3+3+4」 學 制 而 興 建 新 校 。 但 是 有 些 學 校 要 求 進 行 改

善 工 程 ， 加 建 課 室 。  

關注事項  

11.3 由 於 在 實 施 新 學 制 時，採 用 非 平 衡 班 級 結 構 及 平 衡 班 級 結 構 的 學

校 會 繼 續 並 存，有 意 見 關 注 到 當 局 如 何 協 助 有 需 要 的 學 生 在 修 畢

中 三 時 轉 校 ， 繼 續 升 讀 高 中 一 。  

未來路向  

11.4 政 府 的 目 標 ， 是 盡 可 能 讓 大 部 分 學 生 在 原 校 完 成 中 學 教 育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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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 為 切 合 更 多 學 生 的 能 力 和 興 趣 ， 並 配 合 全 港 的 人 口 變 化 情

況，學 校 將 會 出 現 不 同 的 班 級 結 構，包 括 提 供 多 元 化 課 程 的 高 中

學 校 ， 亦 會 繼 續 運 作 。  

11.5 當 局 會 按 每 間 學 校 的 情 況，審 視 加 建 課 室 的 需 要。我 們 的 長 遠 目

標 是 取 消 學 校 的 「 浮 動 班 」。  

11.6 由 於 部 分 學 生 就 讀 的 學 校 採 用 非 平 衡 班 級 結 構，他 們 升 讀 高 中 一

時 需 要 轉 校 ， 新 學 制 將 修 訂 現 有 分 配 學 位 的 程 序 。  

11.7  當 局 會 按 下 列 原 則 ， 檢 討 現 行 的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  

 因 為 預 期 採 用 非 平 衡 班 級 結 構 的 學 校 數 目 相 對 而 言 會 屬 於

少 數 ， 所 以 並 非 所 有 學 校 都 需 要 參 與 新 的 學 位 分 配 機 制 。  

 學 校 是 否 需 要 參 與 新 機 制 ， 視 乎 每 間 學 校 的 班 級 結 構 及 課

程 而 定 。  

 學 生 由 接 受 基 礎 教 育 過 渡 至 高 中 教 育 期 間 ， 興 趣 和 性 向 會

有 所 改 變 ， 部 分 學 校 (包 括 高 中 學 校 )將 提 供 學 位 予 這 些 學

生 ， 以 配 合 他 們 的 轉 變 。  

 升 讀 高 中 一 的 學 生 如 需 轉 校 ， 他 們 大 多 數 會 透 過 「 學 校 自

行 分 配 學 位 」 辦 法 獲 分 配 學 位 。 因 此 ， 學 校 必 須 提 供 充 足

的 學 校 課 程 資 料 ， 讓 家 長 及 學 生 按 照 學 生 的 需 要 及 可 提 供

的 學 位 ， 作 出 最 合 適 的 選 擇 。  

 中 央 派 位 需 設 有 安 全 網 ， 讓 所 有 打 算 修 讀 高 中 的 學 生 都 能

升 讀 高 中 。  

11.8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機 制 將 會 在 2006/07年 檢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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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班 級 人 數  

原有建議  

11.9 檢 討 高 中 學 制 與 高 等 教 育 銜 接 工 作 小 組 建 議，以 每 班 40人 作 為 基

礎 ， 策 劃 班 級 結 構 和 相 應 的 人 手 安 排 。  

支持  

11.10 學 校 考 慮 到 各 項 因 素 後，普 遍 接 受 高 中 級 別 暫 時 需 要 維 持 每 班 人

數 40人 ， 直 至 新 舊 制 兩 批 學 生 同 時 出 現 的 學 年 。  

關注事項  

11.11 雖 然 學 校 基 於 實 際 情 況，接 受 高 中 級 別 需 要 維 持 每 班 人 數 40人 的

建 議，但 有 部 分 學 校 認 為 高 中 課 程 所 帶 來 的 種 種 好 處，包 括 更 靈

活 的 選 擇 選 修 科 目、校 本 評 核 及 以 學 生 為 本 的 教 學 法，在 人 數 較

多 的 班 級 是 無 法 充 分 實 現 的 ， 因 此 建 議 每 班 人 數 應 少 於 40人 。  

11.12 學 校 建 議 推 行 小 組 教 學 教 授 新 課 程，特 別 是 通 識 教 育 科，因 該 科

需 要 進 行 更 多 討 論 和 專 題 研 習 。  

未來路向  

11.13 考 慮 到 推 行 新 高 中 學 制 所 需 的 資 源 配 套 安 排，在 策 劃 新 高 中 學 制

的 各 項 措 施 時 ， 將 以 每 班 40人 作 為 基 礎 。  

11.14 下 列 建 議 的 支 援 措 施，將 集 中 改 善 教 師 與 學 生 的 比 例，讓 學 校 可

以 作 出 適 當 的定，策 劃 有 效 的 學 生 學 習 模 式，包 括 靈 活 分 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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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班 級 結 構  

原有建議  

11.15 盡 量 保 持 現 時 的 班 級 結 構、高 中 學 位 的 供 求 會 按 全 港 學 額 需 求 來

考 慮、採 取 逐 步 推 行 方 式 重 整 班 級 結 構，以 及 獨 立 審 視 每 所 學 校

的 情 況 ， 以 上 都 是 配 合 重 整 班 級 結 構 的 基 本 原 則 。  

支持  

11.16 同 意 盡 量 保 持 現 時 班 級 結 構 的 原 則 。  

關注事項  

11.17 部 分 學 校 重 整 班 級 結 構 後，可 能 會 出 現 班 級 數 目 下 調 的 情 況，教

師 人 手 需 求 因 而 減 少 ， 導 致 部 分 學 校 出 現 過 剩 教 師 。  

11.18 有 意 見 關 注 到 平 衡 及 非 平 衡 班 級 結 構 日 後 是 否 協 調，以 及 對 個 別

學 校 收 生 的 影 響 。  

11.19 逐 步 重 整 班 級 結 構 時，未 來 高 中 學 校 的 數 目 及 分 布 情 況 會 是 一 項

複 雜 的 因 素 。  

11.20 有 些 高 中 學 校 要 求 分 配 中 一 學 生，但 有 些 學 校 則 要 求 轉 為 高 中 學

校 。  

未來路向  

11.21 重 整 班 級 結 構 會 以 第 11.15段 所 述 的 原 則 作 為 指 引 。 教 統 局 考 慮

到 學 位 的 需 求、學 校 現 有 班 級 結 構、實 際 環 境 的 限 制，以 及 要 確

保 為 學 生 提 供 基 礎 寬 廣 的 課 程，已 著 手 與 個 別 學 校 商 議 最 適 當 的

班 級 結 構 ， 這 項 工 作 將 會 繼 續 進 行 。  

11.22 擴 闊 課 程 的 目 的，旨 在 為 學 生 提 供 合 理 的 科 目 選 擇，以 配 合 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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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的 興 趣 和 性 向。為 了 達 致 這 個 目 標，學 校 需 要 有 一 定 數 目 的

學 生 和 適 當 的 資 源，讓 學 校 靈 活 地 運 作。學 校 需 要 有 足 夠 的 高 中

班 級，以 及 各 學 習 領 域 的 專 業 教 師，使 學 生 在 選 科 時，能 有 合 理

的 選 擇 。 最 理 想 的 班 級 結 構 是 介 乎 24至 30班 。  

11.23 重 整 班 級 結 構 或 會 導 致 某 些 中 學 轉 變 為 高 中 學 校，又 可 能 導 致 某

些 高 中 學 校 變 為 普 通 中 學 或 中 學 暨 專 上 院 校 。  

11.24 批 准 開 辦 中 一 及 中 四 班 級，以 及 調 整 其 他 級 別 班 級 數 目 的 現 有 安

排 ， 會 按 既 定 政 策 繼 續 進 行 ， 以 便 更 有 效 地 調 配 資 源 ， 推 行

「 3+3+4」 學 制 。  

11.25 正 如 原 有 建 議 所 述，為 確 保 參 加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的 學 生 能 修 讀

連 貫 的 課 程，高 中 三 的 班 級 數 目 會 與 前 一 年 的 高 中 二 班 級 數 目 相

同 。  

(四 ) 教 師 與 班 級 比 例 及 相 關 事 宜  

原有建議  

11.26 有 關 把 現 有 人 手 編 制 中 補 足 教 師 數 目 納 入 修 訂 的 教 師 與 班 級 比

例 內 ， 我 們 曾 與 學 校 詳 細 討 論 兩 個 建 議 方 案 ， 分 別 是 : 

 方 案 一把 下 列 的 補 足 教 師 悉 數 納 入 修 訂 的 教 師 與 班 級 比 例

內 ︰  

(a) 分 組 授 課 的 額 外 教 師 ；  

(b)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  

(c) 中 文 科 額 外 教 師 ；  

(d) 輔 導 教 學 、 輔 導 服 務 及 課 外 活 動 的 額 外 教 師 ；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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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根 據 教 育 統 籌 委 員 會 第 五 號 報 告 書 建 議 的 額 外 非 學 位 教

師 。  

 方 案 二除 分 組 授 課 的 額 外 教 師 外，把 上 述 補 足 教 師 數 目 悉 數

納 入 修 訂 的 教 師 與 班 級 比 例 。  

 我 們 亦 建 議 給 予 學 校 五 年 過 渡 期，讓 他 們 以 自 然 流 失 的 方 式，吸

納 因 修 訂 教 師 與 班 級 比 例 而 出 現 的 過 剩 教 師 。  

支持  

11.27 上 述 兩 個 方 案，方 案 一 得 到 更 多 學 校 支 持，因 為 該 方 案 對 學 校 來

說 會 更 穩 定 、 更 靈 活 ， 亦 能 減 少 行 政 程 序 。  

11.28 在 諮 詢 期 間，我 們 也 收 到 不 同 建 議，以 配 合 推 行 高 中 課 程 及 評 核

架 構 的 特 別 需 要。這 些 建 議，包 括：設 立 高 中 課 程 支 援 津 貼，提

供 多 元 學 習 津 貼，以 擴 闊 和 增 加 學 生 的 選 擇，以 及 提 供 一 筆 過 支

援 撥 款，幫 助 學 校 推 行 新 課 程 的 專 業 籌 備 工 作。這 些 建 議 都 得 到

廣 泛 支 持 。  

11.29 意 見 普 遍 支 持 給 予 受 影 響 學 校 五 年 過 渡 期，以 解 決 過 剩 教 師 的 問

題。意 見 亦 普 遍 支 持，應 容 許 學 校 靈 活 決 定 由 哪 一 年 開 始 計 算 過

渡 期 。  

關注事項  

11.30 學 校 非 常 關 注 教 師 與 班 級 比 例 的 建 議 修 訂 方 案，以 及 用 四 捨 五 入

方 式 計 算 人 手 安 排，因 為 部 分 學 校 可 能 會 因 此 而 出 現 人 手 過 剩 ；

此 外，亦 有 意 見 關 注 到 建 議 比 例，對 職 級、晉 升，以 及 現 有 學 位

教 師 與 非 學 位 教 師 比 例 的 影 響 。  

11.31 有 意 見 關 注 到 學 校 整 體 的 教 師 人 手 是 否 足 以 達 成 高 中 改 革 的 目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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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 亦 有 部 分 人 士 關 注 建 議 的 高 中 課 程 支 援 津 貼 及 多 元 學 習 津 貼 的

實 施 細 節、這 些 資 源 與 教 師 編 制 的 關 係，以 及 實 驗 室 技 術 員 和 工

場 教 師 的 安 排 。  

未來路向  

11.33 配 套 措 施 是 改 革 成 功 的 關 鍵。在 提 供 配 套 措 施 方 面，我 們 會 考 慮

各 項 措 施 的 效 率 和 成 效，並 會 顧 及 可 支 援 中 學 教 育 的 整 體 資 源 承

擔。在 考 慮 學 校 所 提 出 的 意 見 和 可 供 使 用 的 資 源 後，我 們 已 修 訂

初 步 的 建 議 方 案 。  

11.34 教 師 與 班 級 比 例 的 兩 個 方 案，我 們 擬 採 納 方 案 一 的 建 議。這 個 建

議 讓 學 校 採 用 更 靈 活 的 策 劃 程 序 和 學 科 分 組 安 排，是 推 行 新 高 中

課 程 所 需 的 ， 並 更 能 配 合 學 生 的 利 益 和 需 要 。  

11.35 新 高 中 的 教 師 與 班 級 比 例，按 照 教 師 的 人 手 編 制，將 會 修 訂 如 下： 

直 至 新 舊 制 兩 批 學 生 同 時 畢 業 的 學 年 為 止  

(a) 初 中 每 班 有 1.7名 教 師  

(b) 新 學 制 的 高 中 班 級 和 現 行 學 制 的 中 五 ， 每 班 有 1.9名 教 師  

(c) 至 於 現 行 學 制 的 中 六 及 中 七 ， 每 班 有 2.3名 教 師  

在 新 舊 制 兩 批 學 生 同 時 畢 業 的 學 年 過 後  

(a) 初 中 每 班 有 1.7名 教 師  

(b) 高 中 每 班 有 2.0名 教 師  

11.36 在 上 述 兩 種 情 況 下，我 們 均 會 按 照 現 有 準 則，就 校 本 輔 導 計 劃 、

教 學 語 言、新 學 校、校 本 課 程 剪 裁 計 劃、以 英 語 為 母 語 的 英 語 教

師 計 劃 和 融 合 教 育，繼 續 提 供 補 足 教 師。此 外，還 會 按 照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所 需 為 計 算 基 礎，為 學 業 成 績 稍 遜 的 學 生 和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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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的 學 生 提 供 現 金 津 貼，以 推 行 各 項 措 施。我 們 稍 後 會 為 合 資 格

的 學 校 訂 定 校 本 輔 導 計 劃 和 校 本 課 程 剪 裁 計 劃 的 綜 合 津 貼 率，以

及 融 合 教 育 的 獨 立 津 貼 率，還 會 增 撥 資 源 設 立 多 元 學 習 津 貼，以

加 強 支 援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高 中 學 生 。  

11.37 在 計 算 教 師 人 手 時 ， 不 足 一 位 教 師 ， 學 校 可 以 保 留 小 數 位 的 職

位，該 小 數 位 的 職 位，將 以 學 位 教 師 計 算，但 不 會 用 作 計 算 其 他

的 職 位 （ 即 晉 升 職 位 和 學 位 教 師 與 非 學 位 教 師 的 比 例 ）； 學 校 也

可 按 照 11.39段 所 列 的 條 件 ， 申 請 將 該 職 位 轉 為 現 金 津 貼 。  

11.38 在 新 修 訂 的 教 師 與 班 級 比 例 下，整 體 學 位 與 非 學 位 教 師 的 比 例 ，

將 會 以 下 列 學 位 與 非 學 位 職 級 比 例 的 平 均 數 計 算 ：  

(a) 現 行 的 教 師 與 班 級 比 例 ；  

(b) 第 11.26段 方 案 一 的 補 足 教 師 數 目 ； 及  

(c) 按 1993年 施 政 報 告 中 ， 增 設 學 位 教 師 政 策 所 設 立 的 學 位 教

師 職 位 。  

11.39 為 配 合 學 校 開 辦 多 元 化 課 程 的 需 要，我 們 會 採 用 更 靈 活 的 撥 款 安

排。學 校 可 繼 續 凍 結 不 超 逾 10%的 教 師 人 手 編 制，以 現 行「 代 課

教 師 津 貼 」的 模 式 支 取 現 金 津 貼。我 們 會 探 討 修 訂 該 津 貼 的 可 行

性。該 津 貼 可 用 作 聘 請 教 師 及 輔 助 人 員、僱 用 與 學 生 學 習 有 關 的

服 務 、 資 助 學 生 修 讀 其 他 課 程 、 教 職 員 培 訓 及 專 業 發 展 。  

11.40 因 高 中 學 生 的 整 體 人 數 增 加 ， 與 目 前 學 制 相 比 ， 推 行 「 3+3+4」

學 制 需 要 更 多 教 師 人 手。相 比 前 一 年，在 新 舊 制 兩 批 學 生 同 時 畢

業 的 學 年 ， 我 們 需 要 額 外 聘 請 約 1,200名 教 師 ； 因 此 ， 有 需 要 審

慎 計 劃 人 力 資 源，使 目 前 和 日 後 的 人 手 需 求 得 以 配 合 各 學 校 的 班

級 結 構 和 課 程 計 劃 。 因 推 行 「 3+3+4」 學 制 而 對 教 師 的 整 體 需 求

上 升 ， 這 與 某 些 學 校 因 其 他 原 因 而 改 變 班 級 結 構 無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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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 在 新 課 程 及 評 核 架 構 下，實 驗 室 技 術 員 及 工 場 教 師 的 角 色 和 職 責

須 予 以 檢 討。我 們 需 要 進 一 步 討 論，以 辨 識 和 確 定 實 驗 室 技 術 員

及 工 場 教 師 在 新 高 中 學 制 下 的 職 責、認 可 聘 任 所 需 的 資 歷、現 有

實 驗 室 技 術 員、工 場 教 師 和 其 他 輔 助 人 員 所 具 備 的 資 歷，以 及 所

需 的 培 訓 或 專 業 發 展 。  

11.42 有 關 工 場 教 師 方 面，我 們 會 在 日 後 就「 工 場 」的 定 義 再 作 出 檢 討。 

11.43 我 們 會 採 用 主 導 原 則，確 保 教 學 人 員 得 到 教 學 輔 助 人 員 適 當 的 支

援，使 他 們 能 專 注 於 教 學 事 宜。此 外，亦 會 考 慮 現 時 學 校 人 員 日

後 可 擔 當 的 角 色，他 們 或 有 需 要 擴 闊 他 們 的 角 色 和 專 業 才 能，以

便 支 援 學 生 學 習 。  

為 學 校 額 外 提 供 的 支 援  

高 中 課 程 支 援 津 貼  

11.44 學 校 會 獲 發 放 相 等 於 高 中 每 班 0.1名 教 師 的 現 金 撥 款 ， 作 為 經 常

資 源 撥 款，撥 款 會 按 照 學 位 教 師 薪 金 中 位 數 計 算。在 過 渡 學 年 內

可 能 出 現 過 剩 教 師 的 學 校，合 適 的 過 剩 教 師 會 抵 消 該 項 津 貼，直

至 自 然 的 人 事 更 替 令 學 校 的 編 制 達 至 協 定 的 人 數 為 止。這 些 過 剩

教 師 的 職 位 不 會 計 算 在 學 校 的 正 式 編 制 內 (包 括 晉 升 職 位 和 學 位

教 師 與 非 學 位 教 師 的 比 例 )。  

11.45 學 校 可 靈 活 運 用 有 關 津 貼，招 聘 教 師 或 教 學 助 理，以 及 僱 用 服 務 /

購 置 學 與 教 資 源，以 協 助 推 行 新 高 中 課 程，包 括 通 識 教 育 科。學

校 可 靈 活 運 用 高 中 課 程 支 援 津 貼，並 可 連 同 學 校 發 展 津 貼 和 營 辦

開 支 整 筆 津 貼 ， 一 併 運 用 。  

多 元 學 習 津 貼  

11.46 政 府 將 每 年 撥 款 ， 向 學 校 提 供 現 金 津 貼 ， 鼓 勵 開 辦 多 元 化 的 課

程。由 於 不 同 學 校 會 提 供 不 同 課 程，以 照 顧 學 生 的 不 同 需 要，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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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須 提 出 申 請。學 校 須 提 供 一 個 三 年 計 劃 (每 年 進 行 檢 討 )。一

般 而 言 ， 下 列 課 程 /計 劃 會 獲 得 支 援 ：  

(a)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b) 其 他 語 言 ， 例 如 法 語 、 德 語 、 印 地 語 、 日 語 、 西 班 牙 語 和

烏 爾 都 語 等  

(c) 與 其 他 學 校 一 同 籌 辦 某 些 學 生 人 數 較 少 ， 但 對 個 別 學 生 十

分 重 要 的 新 高 中 科 目 ， 例 如 視 覺 藝 術 、 設 計 與 應 用 科 技 、

英 語 文 學  

(d) 支 援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而 在 一 般 學 校 就 讀 的 學 生  

(e) 資 優 學 生 課 程  

 第 五 章 第 5.44段 概 述 一 些 原 則，支 持 試 行 多 元 學 習 津 貼，以 便 推

行 「 3+3+4」 學 制 。  

11.47 經 修 訂 的 教 師 與 班 級 比 例、高 中 課 程 支 援 津 貼 及 多 元 學 習 津 貼 ，

會 令 政 府 在 高 中 教 育 投 放 於 每 名 學 生 的 總 投 資 額 有 所 增 加。這 項

投 資 只 有 透 過 有 效 運 用 資 源 才 可 達 致，特 別 是 要 確 保 所 有 中 學 都

有 合 適 的 班 級 結 構 。  

教 師 專 業 準 備 津 貼  

11.48 當 局 明 白 到 在 推 行 新 學 制 首 年 之 前，須 作 出 重 要 的 專 業 準 備，故

已 承 諾 增 撥 資 源 ， 支 援 教 師 和 學 校 領 袖 。  

11.49 政 府 會 提 供 一 筆 過 的 現 金 津 貼，相 等 於 平 均 每 年 多 一 名 額 外 的 學

位 教 師 ， 為 期 四 年 ， 即 由 2005/06至 2008/09學 年 ， 以 協 助 學 校 為

教 師 的 專 業 發 展 和 推 行 「 3+3+4」 改 革 創 造 空 間 。 學 校 可 靈 活 運

用 這 筆 津 貼 作 以 下 用 途 ： (a)委 任 一 名 新 高 中 課 程 統 籌 人 ， 負 責

統 籌 全 校 推 行「 3+3+4」的 計 劃，包 括 專 業 發 展 計 劃； (b)為 教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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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專 業 培 訓 創 造 空 間，例 如 聘 用 代 課 教 師 或 額 外 教 師，分 擔 教 學

工 作，或 為 教 師 制 訂 培 訓 時 間 表，或 提 供 替 假，讓 教 師 接 受 培 訓；

以 及 (c)聘 用 服 務 ， 以 加 強 教 師 的 專 業 能 力 。 此 外 ， 也 提 供 一 筆

過 的 津 貼 ， 供 學 校 購 置 必 需 的 學 與 教 資 源 和 傢 具 /器 材 。  

過 渡 安 排  

11.50 至 於 處 理 個 別 學 校 可 能 出 現 過 剩 教 師 的 五 年 過 渡 期，學 校 可 在 新

高 中 學 制 推 行 之 前 或 之 後 的 兩 年 內 實 施 ， 即 由 2007年 9月 至 2011

年 9月 之 間 開 始 計 算 ， 並 持 續 五 年 。 過 渡 期 後 ， 學 校 如 仍 有 過 剩

教 師 出 現，則 教 統 局 會 按 個 別 情 況 再 作 研 究。此 外，在 人 手 交 替

期 間 ， 學 校 可 以 過 剩 教 師 抵 銷 高 中 課 程 支 援 津 貼 。  

11.51 學 校 應 及 早 制 訂 人 力 資 源 計 劃，讓 學 校 在 推 行 新 高 中 課 程 時，可

作 出 適 當 的 決 策 ， 以 及 爭 取 適 切 的 支 援 。  

11.52 學 校 在 制 訂 推 行 「 3+3+4」 新 學 制 所 採 用 的 措 施 時 ， 應 明 白 在 未

來 數 年，為 了 令 學 校 更 有 效 支 援 學 生 學 習，學 校 的 具 體 情 況 或 會

因 應 資 源 分 配 而 改 變。因 此，正 如 現 時 一 樣，有 關 安 排 會 不 時 作

出 檢 討 。  

11.53 為 促 進 「 3+3+4」 學 制 的 推 行 ， 教 育 條 例 、 教 育 規 則 、 教 育 規 例

和 資 助 則 例，或 有 需 要 作 檢 討 和 修 訂。如 有 需 要 時，我 們 會 適 當

地 諮 詢 學 校 。  

(五 ) 資 助 特 殊 學 校  

未來路向  

班級㆟數及班級結構  

11.54 有 關 各 類 特 殊 學 校 的 班 級 人 數，將 按 現 行 的 政 策 安 排。而 特 殊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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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的 班 級 結 構，將 按 照 第 六 章 所 述 特 殊 學 校 的 建 議 學 制，作 出 安

排 。  

11.55 有 能 力 並 適 合 就 讀 一 般 學 校 的 學 生，會 繼 續 享 有 這 個 學 習 機 會 。

開 辦 一 般 學 校 課 程 的 特 殊 學 校，會 在 適 當 的 情 況 下，參 加 中 學 學

位 分 配 辦 法 和 經 修 訂 的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特 殊 學 校 會 為 適 合 修

讀 這 些 特 殊 學 校 課 程 的 學 生 開 班。因 此，有 些 特 殊 學 校 會 採 用 非

平 衡 班 級 結 構。非 開 辦 一 般 學 校 課 程 的 特 殊 學 校，其 班 級 結 構 應

盡 可 能 確 保 學 生 有 機 會 在 同 一 間 學 校 完 成 六 年 的 中 學 教 育 。  

㈾源安排  

11.56 視 乎 整 體 可 用 於 教 育 的 撥 款，資 源 分 配 會 著 重 照 顧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並 在 合 適 的 情 況 下，採 用 與 其 他 學 校 一 致 的 資 源 分 配

原 則 。  

11.57 資 源 分 配 的 原 則 包 括：統 整 員 工 人 手 計 算 方 式，修 訂 小 數 點 後 教

師 人 手 的 計 算 方 法，經 修 訂 的 代 課 教 師 津 貼 安 排，採 用 五 年 過 渡

期 吸 納 過 剩 教 師 ， 以 及 透 過 更 彈 性 的 方 式 運 用 現 金 津 貼 。  

11.58 在 與 有 關 人 士 議 定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而 設 的 新 中 學 課

程 、 學 習 成 果 和 評 估 準 則 後 ， 再 決 定 適 當 的 資 源 分 配 。  

11.59 本 文 和 第 六 章 所 訂 定 的 建 議，會 促 使 有 關 方 面 在 2005年 下 半 年 與

業 界 進 行 更 詳 細 的 討 論。在 進 一 步 諮 詢 後，我 們 會 在 2005年 年 底

前 ， 進 一 步 確 定 資 助 特 殊 學 校 的 未 來 路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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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配套措施(IV)︰財政安排 

本 章 概 述 政 府 建 議 如 何 資 助 新 學 制 。 政 府 會 繼 續 投 放 大 量 資 源 在 教 育

方 面 ， 以 應 付 知 識 型 社 會 的 需 要 及 挑 戰 。 新 學 制 需 要 大 量 資 源 ， 但 會

為 本 港 帶 來 持 續 的 利 益 ， 只 要 整 體 社 會 共 同 承 擔 ， 新 學 制 就 會 成 功 推

行 。  

原有建議  

12.1 政 府 原 先 估 計 需 撥 款 約 67億 元，以 支 付 未 來 十 年 推 行 新 學 制 的 基

本 工 程 、 發 展 及 過 渡 期 開 支 ， 而 教 資 會 資 助 院 校 亦 需 要 每 年 18

億 元 的 經 常 費 用，開 辦 多 一 年 學 士 學 位 課 程，以 配 合 新 學 制 的 推

行。鑑 於 所 需 的 投 資 龐 大，而 政 府 的 財 政 緊 絀，我 們 建 議 一 個 共

同 承 擔 的 資 助 方 案 ， 一 方 面 家 長 與 學 生 為 大 學 教 育 多 付 一 些 學

費 ， 而 社 會 整 體 亦 透 過 政 府 撥 款 ， 共 同 支 付 有 關 開 支 。  

12.2 相 比 於 現 時 只 收 回 高 中 學 費 成 本 的 15%，政 府 已 表 明 有 需 要 按 既

定 的 政 策，逐 步 把 高 中 學 費 水 平 回 復 至 經 常 費 用 的 18%；但 這 與

新 學 制 的 發 展 並 無 關 係 。  

12.3 政 府 承 諾 會 繼 續 為 有 需 要 的 學 生 提 供 資 助，以 確 保 有 志 的 學 生 不

會 因 經 濟 原 因 而 不 能 升 學；同 時，政 府 亦 會 研 究 學 生 資 助 計 劃 的

新 安 排 ， 以 協 助 學 生 繼 續 升 學 。  

支持  

12.4 儘 管 任 何 增 加 學 費 的 建 議 都 會 引 起 爭 議，但 只 要 學 費 水 平 合 理 ，

家 長 及 社 會 可 以 負 擔 得 來，公 眾 人 士 仍 普 遍 支 持 共 同 承 擔 的 資 助

方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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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12.5 主 文 件 內 指 出 大 學 每 年 學 費 為 50,000 元 ( 以 2005 年 價 格 水 平 計

算 )， 有 人 擔 心 這 個 學 費 水 平 過 高 ； 同 時 ， 由 於 新 的 四 年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在 2012年 後 才 開 始 推 行，在 現 時 訂 定 要 收 取 的 學 費 水 平 實

屬 言 之 過 早 。  

12.6 把 高 中 學 費 水 平 回 復 至 經 常 費 用 的 18%，再 加 上 建 議 的 四 年 制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的 大 學 學 費，家 長 普 遍 關 注 到，他 們 日 後 的 經 濟 負 擔

會 較 目 前 明 顯 地 加 重。對 低 收 入 家 庭 而 言，財 政 壓 力 尤 其 顯 著 。 

12.7 如 必 須 增 加 學 費，普 遍 認 為 加 費 應 循 序 漸 進 地 實 施，並 為 有 需 要

的 學 生 提 供 更 多 資 助，包 括 為 學 生 提 供 更 多 獎、助 學 金，以 及 給

予 更 靈 活 的 還 款 安 排 等 。  

12.8 有 意 見 要 求 為 新 學 制 提 供 更 多 資 源，除 了 主 文 件 內 所 述 各 項，更

應 預 留 更 多 資 源 ， 以 便 學 校 ︰  

 準 備 和 過 渡 至 新 學 制 ， 包 括 進 行 特 別 室 和 實 驗 室 的 小 規 模

校 本 改 建 工 程 ， 以 配 合 不 同 學 科 的 需 要 ；  

 在 預 備 期 間 安 排 教 師 接 受 培 訓 ﹔ 以 及  

 為 部 分 新 高 中 科 目 的 靈 活 分 組 授 課 (例 如 通 識 教 育 科 )，聘 用

足 夠 的 教 師 ， 以 及 為 學 生 提 供 更 多 元 化 的 校 內 學 習 。  

未來路向  

共同承擔的㈾助方案  

12.9 新 學 制 的 開 支 由 社 會 及 直 接 受 惠 的 學 生 家 長 共 同 承 擔，這 個 原 則

普 遍 得 到 支 持。我 們 主 要 考 慮 的 是，學 費 應 訂 於 哪 個 水 平，才 屬

合 理 和 公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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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值 得 注 意 的 地 方 是 ， 主 文 件 所 述 大 學 學 費 每 年 50,000元 (以 2005

年 價 格 水 平 計 算 ， 對 比 於 現 時 42,100元 的 學 費 水 平 )， 是 以 家 長

能 負 擔 的 合 理 大 學 學 費 水 平 計 算 出 來 的，只 屬 參 考 性 質。在 社 會

各 界 原 則 上 接 受 共 同 承 擔 資 助 方 案 的 基 礎 上，政 府 會 在 接 近 推 行

新 學 制 的 時 候 ， 重 新 檢 討 新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的 學 費 。  

12.11 政 府 會 檢 討 學 生 資 助 計 劃 的 現 有 安 排，包 括 資 助 水 平、貸 款 及 還

款 機 制，以 確 保 沒 有 學 生 因 經 濟 困 難 而 失 去 就 學 機 會。我 們 會 就

四 年 新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的 建 議 學 費 水 平，連 同 學 生 資 助 計 劃 的 相 應

轉 變，一 併 諮 詢 公 眾 意 見，並 最 遲 於 2011年 的 最 後 一 個 季 度，就

學 費 水 平 作 最 終 決 定 ， 以 便 於 2012/13學 年 推 行 大 學 新 學 制 。  

12.12 現 有 政 策 把 高 中 學 費 訂 為 經 常 費 用 的 18%，儘 管 與 高 中 學 制 改 為

三 年 這 個 決 定 並 無 關 係，但 政 府 仍 會 充 分 考 慮 家 長 的 負 擔 能 力 及

調 整 學 費 的 步 伐。政 府 會 審 慎 地 逐 步 把 高 中 學 費 水 平 回 復 至 收 回

經 常 費 用 的 18%， 暫 訂 由 2005/06學 年 開 始 分 四 年 進 行 。  

撥款需求  

經常撥款  

12.13 假 設 新 的 四 年 制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學 費 訂 為 每 年 50,000元 (以 2005年

價 格 水 平 計 算 )， 而 且 鑑 於 擴 大 規 模 後 能 提 升 經 濟 效 益 ， 並 可 推

行 綜 合 性 課 程 的 新 學 習 模 式，估 計 大 學 提 供 多 一 年 的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應 可 達 致 最 大 的 成 本 效 益 。 政 府 準 備 根 據 共 同 承 擔 的 財 政 方

案，在 全 面 推 行 新 學 制 後，提 供 約 11億 元 的 經 常 撥 款，以 支 付 大

專 院 校 所 需 的 額 外 經 費 。 至 於 家 長 繳 交 的 學 費 ， 會 負 擔 其 中 約 7

億 元 的 開 支 。  

12.14 根 據 收 到 的 回 應，在 學 校 方 面，部 分 人 士 誤 解 政 府 建 議 的 資 助 方

案，他 們 以 為 政 府 把 預 計 高 中 學 生 人 數 下 降 而 省 下 來 的 資 源，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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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資 助 四 年 制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 然 而 ， 政 府 從 來 沒 有 這 個 計 劃 。  

12.15 其 實，我 們 計 劃 把 高 中 學 生 人 口 下 降 及 調 整 班 級 數 目 所 節 省 的 經

常 開 支，重 新 調 配，用 以 資 助 及 維 持 多 項 支 援 新 高 中 學 制 的 新 措

施 。 新 措 施 包 括 下 列 各 項 ︰  

 鼓 勵 學 校 把 學 生 靈 活 分 組 ， 方 便 學 習 和 施 教 ， 特 別 是 通 識

教 育 科 (參 閱 第 四 及 第 十 一 章 )﹔  

 支 援 學 校 為 學 生 提 供 多 元 化 的 課 程 和 學 習 機 會 (參 閱 第 五 及

第 十 一 章 )﹔  

 支 援 學 校 照 顧 學 生 的 不 同 需 要 ， 包 括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參 閱 第 六 及 第 十 一 章 )﹔ 以 及  

 在 新 舊 兩 批 學 生 同 時 畢 業 的 學 年 之 後 ， 改 善 高 中 教 師 與 班

級 的 比 例 (參 閱 第 十 一 章 )。  

12.16 我 們 估 計 ， 在 2015年 新 學 制 全 面 落 實 後 ， 上 述 改 善 措 施 需 要 約 9

億 元 的 經 常 開 支。從 撥 款 的 角 度 來 看，額 外 所 需 的 撥 款，可 藉 由

高 中 學 生 人 數 逐 漸 減 少 而 調 整 班 級 數 目 所 節 省 下 來 的 開 支，以 及

確 保 未 來 數 年 繼 續 實 施 可 行 的 班 級 結 構 ( 參 閱 第 11.21-11.25

段 )， 予 以 支 付 。 鑑 於 須 推 行 這 些 改 善 措 施 ， 而 學 生 人 口 逐 漸 下

降，我 們 預 計 高 中 教 育 的 單 位 成 本 會 上 升。根 據 現 時 收 回 成 本 的

政 策 ， 這 會 對 高 中 學 費 的 水 平 造 成 影 響 。  

非經常撥款  

基 本 工 程  

12.17 我 們 在 主 文 件 內 預 算 大 約 需 34億 元，用 以 興 建 新 的 大 學 綜 合 大 樓

及 設 施，以 容 納 修 讀 多 一 年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的 學 生。雖 然 大 學 仍 未

敲 定 有 關 的 計 劃，但 考 慮 到 部 分 院 校 的 土 地 限 制 及 大 規 模 校 園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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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的 複 雜 程 度，原 有 的 預 算 額 似 乎 偏 低。未 來 每 一 項 計 劃 都 要 證

明 其 優 點 與 技 術 可 行，並 須 視 乎 土 地 與 資 源 的 供 應，以 及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核 准 撥 款 與 否 而 定。此 外，我 們 亦 繼 續 鼓 勵 各 院 校 ，

尋 求 私 人 資 助 校 園 的 持 續 發 展 與 改 善 計 劃 。  

12.18 部 分 學 校 或 須 為 校 內 建 築 物 進 行 改 建 工 程，以 便 為 修 讀 某 些 新 高

中 科 目 (包 括 通 識 教 育 科 )的 學 生 提 供 合 適 的 地 方，讓 他 們 進 行 靈

活 分 組 學 習。現 時 部 分 由 職 業 訓 練 機 構 院 校 開 設 的 訓 練 中 心 亦 須

進 行 裝 修 工 程 ， 以 支 援 多 元 化 學 習 及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  

12.19 綜 合 以 上 各 項，我 們 現 估 計，基 本 工 程 所 需 開 支 約 為 35億 元，較

原 有 估 計 多 1億 元 。  

非 工 程 開 支  

12.20 當 局 亦 會 在 新 高 中 學 制 推 行 前 數 年 撥 出 額 外 資 源，作 為 一 筆 過 的

發 展 和 過 渡 開 支，讓 新 高 中 學 制 得 以 全 面 落 實。教 資 會 資 助 院 校

需 約 5.5億 元 撥 款 ， 為 課 程 改 革 、 修 訂 收 生 程 序 等 做 好 準 備 ， 包

括 聘 用 額 外 的 學 術 、 行 政 及 專 業 人 員 。  

12.21 當 局 已 檢 討 分 配 予 新 高 中 學 制 的 資 源 水 平，以 及 社 會 各 界，特 別

是 學 校 的 回 應，現 建 議 除 主 文 件 所 述 的 資 源 外，再 額 外 預 留 資 源

推 行 新 高 中 學 制。這 包 括 在 新 高 中 學 制 全 面 落 實 前，額 外 撥 出 17

億 元 的 非 經 常 撥 款 ， 以 推 行 多 項 新 措 施 ， 包 括 ︰  

 為 教 師 提 供 有 關 新 高 中 學 制 及 評 核 ， 特 別 是 校 本 評 核 的 專

業 培 訓 ﹔  

 為 學 校 提 供 現 金 津 貼 ， 以 安 排 一 名 新 高 中 課 程 統 籌 主 任 協

助 統 籌 改 革 的 過 程 ； 聘 請 替 假 教 師 ， 讓 在 職 教 師 參 加 專 業

培 訓 課 程 ； 聘 用 服 務 以 加 強 教 師 的 專 業 能 力 ； 採 購 學 與 教

材 料 和 其 他 所 需 設 備 等，以 便 迎 接 新 學 制 (參 閱 第 十 一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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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 展 、 評 審 及 試 行 多 元 化 學 習 和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 以 及  

 發 展 新 高 中 學 制 課 程 。  

12.22 綜 合 上 述 各 項，我 們 預 計 非 經 常 非 工 程 所 需 開 支 約 為 44億 元，包

括 在 過 渡 期 間，特 別 是 新 舊 制 兩 批 學 生 同 時 畢 業 的 學 年，提 供 額

外 高 中 學 位 的 大 約 19億 元 ， 較 原 有 預 算 開 支 多 約 11億 元 。  

12.23 政 府 會 尋 求 所 需 的 撥 款 批 准 ， 並 確 保 採 取 最 有 效 的 方 式 調 配 資

源 ， 使 學 生 獲 得 最 大 的 利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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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變革管理︰參與、溝通、設定重要事項及 

緊密配合 

「 3+3+4」學 制 改 革 非 常 複 雜，本 章 說 明 當 局 會 採 用 的 策 略 性 方 法，以

統 籌 新 學 制 的 推 行 和 管 理 ， 實 現 學 制 改 革 的 願 景 。 正 如 推 行 其 他 制 度

改 革 一 樣 ， 雖 然 在 制 訂 新 學 制 時 已 有 相 當 明 確 的 目 標 、 方 向 及 工 作 計

劃 ， 但 推 行 時 ， 也 要 汲 取 經 驗 ， 配 合 當 前 香 港 社 會 情 境 轉 變 的 特 點 而

靈 活 處 理 。 部 署 變 革 的 策 略 ， 包 括 ︰ 參 與 和 溝 通 ； 設 定 重 要 事 項 ； 定

期 檢 討 ， 以 便 及 時 作 出 適 當 調 整 ； 讓 各 項 措 施 緊 密 配 合 ， 以 確 保 改 革

的 最 終 目 標 得 以 實 現 。  

(一 ) 參 與 和 溝 通  

原有建議  

13.1 參 與 和 溝 通 應 同 步 進 行 。 當 局 在 「 3+3+4」 學 制 的 諮 詢 階 段 ， 已

廣 邀 各 方 參 與，並 透 過 各 種 溝 通 途 徑，讓 他 們 進 行 廣 泛 討 論。籌

備 和 推 行 「 3+3+4」 學 制 時 ， 我 們 也 會 繼 續 採 取 同 樣 方 式 ， 讓 社

會 各 界 參 與 ， 並 積 極 與 他 們 保 持 密 切 溝 通 。  

支持  

13.2 我 們 採 用 了 不 同 的 溝 通 及 互 動 策 略 諮 詢 各 界 人 士 ( 參 閱 第 一

章 )， 這 種 諮 詢 方 式 得 到 公 眾 及 傳 媒 廣 泛 支 持 。 因 此 ， 教 統 局 會

就 「 3+3+4」 學 制 的 未 來 發 展 ， 繼 續 與 公 眾 保 持 對 話 ， 讓 各 方 能

掌 握 有 關 資 料 ， 加 強 對 改 革 的 了 解 。  

13.3 多 個 界 別、機 構 與 專 業 團 體 都 認 為，教 育 改 革 不 單 是 學 校 和 教 師

的 責 任，也 是 整 個 社 會 的 責 任。他 們 已 主 動 提 出，因 應 教 師 和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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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的 需 要，利 用 其 專 長，循 不 同 途 徑 支 援「 3+3+4」學 制 的 推 行 。 

關注事項  

13.4 建 議 當 局 多 與 工 商 界 合 作，為 修 讀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的 學 生 提 供 更 多

實 習 機 會 ， 並 支 援 學 生 校 外 的 學 習 經 歷 。  

13.5 可 進 一 步 加 強 家 長 教 育 ， 協 助 推 行 改 革 。  

13.6 除 家 長 外 ， 社 會 各 界 (如 工 商 界 )亦 應 分 擔 推 行 改 革 措 施 的 經 費 。  

13.7 政 府 應 鼓 勵 社 會 各 界 多 投 資 或 贊 助 大 學 研 究，以 及 學 校 的 其 他 學

習 活 動 。  

未來路向  

參 與攜 手 合 作  

13.8 新 學 制 改 革 得 以 成 功 推 行，有 賴 整 個 社 會 齊 心 貢 獻，以 及 有 效 地

分 享 彼 此 的 努 力 和 專 長 。  

政 府 及 非 政 府 機 構  

13.9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視 教 育 為 對 下 一 代 的 投 資，並 責 無 旁 貸，帶

領 新 學 制 的 各 項 籌 備 和 推 行 工 作 。  

13.10 教 統 局 會 帶 領 及 協 調 本 報 告 各 章 所 述 推 動「 3+3+4」學 制 發 展 的

相 關 工 作 。  

13.11 教 統 局 會 鼓 勵 並 協 調 各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及 非 政 府 機 構 參 與，為 教 師

提 供 專 業 發 展 機 會 ， 並 為 學 生 的 全 人 發 展 ， 提 供 適 切 的 學 習 經

歷 ， 例 如 ︰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 其 他 學 習 經 歷 。  

校 長 及 副 校 長  

13.12 校 長 及 副 校 長 擔 當 的 崗 位，能 影 響 學 校 進 行 重 大 變 革。學 校 的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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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人 應 ︰  

 按 照 報 告 中 有 關 新 高 中 的 主 導 原 則 ， 制 訂 緊 密 配 合 的 短 期

和 長 期 學 校 發 展 計 劃 。 學 校 發 展 計 劃 應 配 合 學 校 目 標 及 學

生 的 需 要 、 興 趣 和 能 力 ， 並 因 應 學 校 和 社 會 情 況 ， 調 整 教

育 及 課 程 改 革 的 重 點 、 教 職 員 發 展 計 劃 ， 以 及 對 學 校 表 現

的 要 求 ；  

 參 加 特 別 為 校 長 而 設 的 新 高 中 專 業 發 展 計 劃 ， 以 便 獲 得 更

多 資 訊 和 反 思 機 會 ， 有 助 持 續 規 劃 及 決 策 ；  

 發 展 /加 入 校 長 /副 校 長 聯 網，擔 任 變 革 推 動 者 的 角 色，互 相

幫 助 (協 作 學 習 )；  

 如 有 需 要 ， 與 區 內 其 他 學 校 協 作 ， 共 同 開 辦 需 求 較 低 的 科

目 ， 為 學 生 提 供 更 多 選 擇 ；  

 為 教 師 創 造 空 間 ， 讓 他 們 可 以 根 據 自 己 的 需 要 ， 以 及 學 校

和 學 生 日 後 的 需 求 ， 專 注 於 開 展 本 身 的 專 業 發 展 計 劃 ；  

 繼 續 在 初 中 階 段 進 行 課 程 及 評 估 改 革 ， 為 新 學 制 改 革 鋪

路 ； 以 及  

 定 期 就 所 需 推 行 的 改 革 ， 與 家 長 、 學 生 及 教 職 員 溝 通 。  

教 師  

13.13 教 師 是 對 學 生 學 習 有 最 直 接 影 響 的 變 革 推 動 者 。 教 師 應 ︰  

 了 解 課 程 和 學 生 需 要 ， 並 掌 握 改 革 的 最 新 進 展 ；  

 配 合 課 程 目 標 及 學 生 的 學 習 需 要 ， 運 用 合 適 的 學 與 教 策

略 ， 並 擴 闊 教 師 本 身 的 教 學 專 長 ；  

 透 過 分 享 及 協 作 ， 共 同 備 課 ， 支 援 校 內 同 工 ， 加 強 教 師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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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的 整 體 專 業 能 力 ；  

 向 學 生 解 釋 他 們 面 臨 的 選 擇 和 機 會 ； 以 及  

 加 入 學 會 ， 就 主 要 學 習 領 域 /科 目 的 發 展 ， 提 供 專 業 知 識 和

意 見 。  

家 長  

13.14 家 長 為 子 女 提 供 寶 貴 意 見，並 支 持 最 能 切 合 子 女 志 向 的 教 育。家

長 應 ︰  

 閱 讀 學 校 通 訊 ， 並 與 學 校 和 教 師 保 持 溝 通 ；  

 了 解 子 女 的 需 要 、 興 趣 和 能 力 ， 並 在 與 學 校 磋 商 後 ， 協 助

子 女 揀 選 最 合 適 的 學 生 課 程 ； 以 及  

 支 持 學 校 和 教 師 ， 包 括 支 援 學 生 完 成 有 意 義 的 家 課 及 與 教

師 一 起 籌 辦 活 動 。  

專 上 及 高 等 教 育 院 校  

13.15 專 上 及 高 等 教 育 院 校 為 新 高 中 學 制 的 畢 業 生 提 供 重 要 的 進 修 途

徑 。 它 們 應 ︰  

 就 新 高 中 學 制 新 設 科 目 的 課 程 發 展 、 學 與 教 的 過 程 、 評 核

及 學 生 成 績 認 可 等 問 題 ， 提 供 專 業 意 見 ；  

 確 保 新 高 中 教 育 與 專 上 及 高 等 教 育 連 貫 銜 接 ， 妥 善 協 調 ；

以 及  

 為 學 生 提 供 均 衡 教 育 ， 以 達 成 各 高 等 院 校 在 新 學 制 下 的 宗

旨 和 願 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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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業 團 體  

13.16 專 業 團 體 可 透 過 適 當 的 回 應 機 制 或 支 援 措 施 ， 為 新 學 制 作 出 貢

獻 。 它 們 應 ︰  

 就 課 程 變 革 與 學 生 進 修 及 就 業 方 面 的 銜 接，提 供 專 業 意 見； 

 為 教 師 、 校 長 及 家 長 提 供 專 業 發 展 機 會 ； 以 及  

 就 課 程 評 鑑 提 供 意 見 。  

僱 主  

13.17 鑑 於「 3+3+4」學 制 更 緊 貼 香 港 經 濟 及 社 會 的 轉 變 和 需 要，因 此 ，

與 過 往 比 較，僱 主 在 教 育 方 面 會 擔 當 更 重 要 的 角 色。作 為 社 會 的

一 分 子 ， 僱 主 應 ︰  

 考 慮 學 生 的 所 有 學 習 經 歷 ， 擴 闊 招 聘 準 則 ；  

 協 助 加 強 全 方 位 學 習 的 機 會 ， 以 配 合 課 程 發 展 的 需 要 ；  

 就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的 發 展 及 有 關 資 歷 的 認 可 ， 提 供 協 助 ；  

 為 學 生 提 供 體 驗 工 作 的 機 會 ； 以 及  

 就 學 生 的 工 作 能 力 和 有 待 改 善 的 地 方 ， 向 政 府 反 映 意 見 。  

學 生  

13.18 在 上 述 各 類 人 士 的 協 助 下，高 中 學 生 應 在 以 下 各 方 面，對 自 己 的

學 習 承 擔 責 任 ， 以 全 面 實 現 「 3+3+4」 學 制 的 好 處 。 他 們 應 ︰  

 就 如 何 提 升 自 己 的 學 習 ， 給 予 教 師 回 饋 ；  

 配 合 學 校 、 教 師 ， 以 及 其 他 團 體 ， 就 本 身 的 全 人 發 展 作 出

努 力 ；  

 在 學 業 和 其 他 學 習 經 歷 方 面 均 付 出 努 力 ， 避 免 只 集 中 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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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付 考 試 ； 以 及  

 成 為 一 個 終 身 學 習 者 。  

(二 ) 溝 通 途 徑  

13.19 當 局 會 與 各 界 人 士 保 持 溝 通，特 別 是 在 新 高 中 學 制 推 出 後，定 期

知 會 小 五 學 生 家 長 有 關 最 新 的 情 況。當 局 會 透 過 下 列 途 徑，與 各

方 保 持 溝 通 ︰  

 網 上 公 告 板  

 正 式 的 諮 詢 團 體 ， 例 如 教 育 統 籌 委 員 會 、 課 程 發 展 議 會 、

語 文 教 育 及 研 究 常 務 委 員 會  

 與 各 團 體 定 期 進 行 聯 絡 會 議  

 探 訪 學 校  

 以 其 他 形 式 提 交 的 意 見  

(三 ) 設 定 重 要 事 項 及 緊 密 配 合  

原有建議  

13.20 讓 改 革 所 需 的 關 鍵 條 件 準 備 就 緒 ， 最 少 需 要 四 年 時 間 。  

13.21 設 定 重 要 事 項 包 括：就 科 目 的 課 程 及 評 估 細 則 進 行 第 二 次 諮 詢 、

提 供 課 程 及 評 估 指 引、公 布 大 學 收 生 要 求、評 審 及 推 薦 適 用 教 科

書 、 以 及 為 教 師 和 校 長 提 供 專 業 發 展 計 劃 。  

13.22 建 議 新 的 高 中 一 最 早 可 於 2008年 9月 開 辦 。 首 批 高 中 三 學 生 將 於

2011年 9月 入 讀 四 年 制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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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13.23 高 等 院 校 極 力 支 持 於 2008年 推 行 新 學 制 。  

13.24 根 據 教 統 局 向 471所 中 學 進 行 的 調 查 ， 約 有 60%的 中 學 表 示 已 作

好 準 備，在 2008年 推 行 新 高 中 學 制，有 大 約 30%的 中 學 則 表 示 寧

可 在 2009年 或 以 後 推 行 。  

13.25 若 專 業 發 展 培 訓 計 劃 和 撥 款 等 多 項 支 援 條 件 可 予 配 合，代 表 本 港

大 多 數 中 學 的 學 校 議 會 傾 向 於 2008年 推 行 「 3+3+4」 學 制 。  

13.26 家 長 和 其 他 社 會 人 士 普 遍 支 持 於 2008年 推 行 新 學 制 。  

13.27 商 界 人 士 多 傾 向 支 持 盡 早 推 行 新 學 制 。  

關注事項  

13.28 有 些 人 質 疑 四 年 的 準 備 時 間 是 否 足 夠 。  

13.29 有 人 關 注 教 師 是 否 有 足 夠 時 間 準 備 推 行 新 課 程 。  

13.30 不 贊 成 於 2008年 推 行 新 學 制 的 人 士 ， 對 推 行 年 份 的 意 見 分 歧 (有

建 議 由 2009年 、 2010年 、 2011年 或 2012年 起 推 行 )。  

13.31 有 人 認 為 教 師 的 專 業 發 展 和 編 寫 課 本 需 要 更 多 準 備 時 間 。  

13.32 推 行 時 間 應 有 彈 性 ， 視 乎 是 否 取 得 足 夠 的 資 源 而 定 。  

13.33 各 項 改 革 措 施 應 分 階 段 推 行 。  

未來路向  

新 學 制 的 推 行 日 期  

13.34 儘 管 高 等 教 育 院 校 傾 向 盡 早 推 行 新 學 制，他 們 均 認 同，學 校 是 否

已 為 改 革 準 備 就 緒 ， 是 其 中 一 項 關 鍵 要 素 。  

13.35 從 諮 詢 和 學 校 意 見 調 查 所 得 的 結 果 顯 示，大 約 60%的 學 校 支 持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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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推 行 新 高 中 學 制，而 約 有 30%的 中 學 則 表 示 寧 可 延 至 2009

年 或 以 後 才 推 行。就 當 局 進 行 的 跟 進 訪 問 所 得，傾 向 延 遲 推 行 新

學 制 的 學 校 認 為，這 可 讓 教 師 有 多 一 年 的 時 間 準 備，也 可 就 班 級

結 構 改 變 有 更 適 切 的 規 劃 。  

13.36 要 實 現 新 高 中 課 程 的 學 習 宗 旨，關 鍵 在 於 教 師 在 專 業 方 面 要 作 好

準 備，以 及 學 校 為 順 利 推 行 改 革 作 好 計 劃。我 們 必 須 確 保 在 推 行

新 學 制 之 前，所 有 配 套 措 施 均 已 準 備 妥 當，包 括：教 師 在 專 業 方

面 的 準 備、有 優 質 的 課 本 及 學 與 教 資 源，以 及 班 級 結 構 的 改 變 。 

13.37 鑑 於 改 革 工 作 繁 複，影 響 深 遠，我 們 必 須 確 保 所 有 學 校 和 機 構 都

能 準 備 就 緒 。 在 平 衡 各 項 考 慮 因 素 後 ， 政 府 決 定 於 2009年 9月 推

行 新 高 中 一 ， 首 屆 的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將 於 2011/12學 年 推 行 ，

而 首 批 高 中 三 學 生 將 於 2012年 9月 入 讀 大 學 四 年 制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  

13.38 我 們 確 信 ， 於 2009年 推 行 新 學 制 ， 必 能 照 顧 學 生 的 利 益 。  

2009年 推 行 新 學 制 前 的 重 要 事 項  

(請 參 閱 下 頁 表 13.1) 

檢 討 —— 回 應 行 動  

13.39 定 期 進 行 檢 討 工 作，以 決 定 是 否 需 要 作 出 調 整，也 是 極 為 重 要 的

回 饋 機 制 。  

13.40 政 府 會 不 斷 檢 討 各 重 要 事 項 的 進 展 。 我 們 會 蒐 集 本 地 和 國 際 顧

問，以 及 各 界 人 士 的 意 見，並 會 舉 行 聚 焦 小 組 討 論、課 程 探 訪 和

定 期 檢 討 /評 鑑 ， 以 作 為 進 展 性 的 回 饋 。 我 們 亦 會 考 慮 採 取 適 時

的 行 動 ， 以 達 致 各 重 要 事 項 的 目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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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 重 要 事 項 所 涉 及 的 重 點 工 作  

重點工作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3+3+4」政

策 
於 5 月 發 表

報告 
   9月有首批新

高 中 一 學 生

(2012 年 9 月

入 讀 大 學 四

年 制 的 學 士

學位課程) 

課程設計 敲 定 所 有 科

目 的 課 程 目

標及設計，以

便 於 2005 年

年中，就課程

及 評 估 架 構

的 細 節 進 行

第二次諮詢 

完 成 所 有 科

目 的 課 程 及

評 估 指 引 和

新 高 中 課 程

指引 

   

發展水平參照評核 評核及考試 

為 已 作 好 準

備 的 科 目 初

訂 校 本 評 核

架構 

  向 學 校 派 發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手 冊

及規則 

 

課本及學與

教資源 
 

開始編寫課本， 
並發展學與教資源 

適 用 教 科 書

和 學 與 教 資

源 在 2009 年

年初備妥 

大學收生準

則 
於 2005 年 年

中 向 學 校 公

布 大 學 收 生

的一般準則 

於 2006 年 年

中 向 學 校 公

布 大 學 各 學

系/課程收生

的具體要求 

   

專業發展 教師及校長的專業發展培訓會適時進行，以確保他們有充

分的準備，迎接轉變。所有教師將於2008年9月前完成必

需的培訓。 

 

重整班級結

構 
按照學校個別情況，與學校商議下一學年的班級結構，以便在2009/10學

年實施新學制。 

人手編制   按議定的安排， 
在過渡期及往後 
的日子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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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1 政 府、大 學、專 家、教 師 和 學 校 會 在 研 究 及 發 展 計 劃 中 通 力 合 作，

發 展 出 有 效 的 方 法 和 經 驗 ， 以 凝 聚 各 界 人 士 的 改 革 力 量 。  

13.42 我 們 會 根 據 數 據 ， 包 括 從 首 次 推 行 新 考 試 所 蒐 集 的 數 據 ， 評 鑑

「 3+3+4」 學 制 (包 括 新 高 中 學 制 )的 推 行 工 作 。  

進 一 步 的 諮 詢 工 作  

13.43 我 們 會 在 本 報 告 發 表 後，隨 即 就 下 列 各 方 面 進 行 重 點 諮 詢，作 為

推 動 各 重 要 事 項 而 持 續 進 行 溝 通 的 一 部 分 ：  

(a) 就 建 議 科 目 的 課 程 細 節 和 評 核 模 式 進 行 第 二 次 諮 詢 。  

(b) 就 個 別 須 進 一 步 發 展 的 議 題 ， 例 如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和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的 需 求 等，進 行 諮 詢 (參 閱 第 五 章 及 第 六 章 )。 

(c) 與 實 驗 室 技 術 員 及 工 場 教 師 討 論 他 們 未 來 的 角 色 及 職 責 (參

閱 第 十 一 章 )。  

緊 密 配 合  

13.44 「 3+3+4」改 革 是 香 港 整 個 教 育 改 革 不 可 或 缺 的 部 分 。 為 確 保 能

與 其 他 改 革 措 施 和 行 動 緊 密 配 合 ， 我 們 須 特 別 注 意 下 列 各 項 ：  

四 年 制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13.45 高 等 教 育 院 校 會 檢 討 學 士 學 位 課 程、人 力 資 源 計 劃 和 校 園 發 展 計

劃 ， 確 保 新 高 中 能 順 利 過 渡 至 四 年 制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  

現 行 政 策 和 程 序 的 影 響  

13.46 教 統 局 有 需 要 協 調 有 關 政 策 及 各 項 政 策 對 學 校 的 影 響 ， 包 括 ：  

 修 訂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制 度 ；  

 檢 視 教 育 條 例 、 教 育 規 例 和 資 助 則 例 ， 研 究 是 否 須 作 出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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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修 訂 ， 以 協 助 在 學 校 推 行 新 高 中 課 程 ；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的 學 習 環 境 ， 以 及 各 類 特 殊 學 校 的 中

學 架 構 ；  

 在 適 當 的 情 況 下，進 行 重 點 質 素 保 證 視 學，包 括 校 外 評 核 ，

以 評 估 學 校 推 行「 3+3+4」學 制 的 需 要，並 提 供 所 需 的 意 見； 

 推 行 師 資 培 訓 、 校 長 培 訓 和 持 續 專 業 發 展 措 施 ， 幫 助 學 校

和 教 師 為 新 高 中 課 程 作 準 備 ；   

 確 定 教 學 語 言 政 策 的 推 行 時 間 ， 讓 學 校 以 適 當 的 教 學 語 言

為 改 革 作 好 準 備 ； 以 及  

 根 據 校 本 管 理 政 策 ， 讓 學 校 可 更 靈 活 ， 並 有 更 大 的 自 主 權

運 用 撥 款 ， 以 準 備 及 推 行 新 高 中 學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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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白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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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主 要 關 注 事 項 概 要  
就 改 革 高 中 及 高 等 教 育 學 制 進 行 諮 詢  

新學制  

關 注 事 項  未 來 路 向  

 擔心若在 2008 年實施改革，學校和教師是否準備就緒。

建議學制改革不應與課程及評核改革的部分措施同步進

行。  

 學制及高中課程改革可能會為教師帶來沉重的工作量。

 為了推行新課程，教師是極需要優質的專業發展機會及適

時的支援。  

第 2.14 段  

課程  

關 注 事 項  未 來 路 向  

新高中課程與基礎教育(小一至中三)課程改革的連貫性  

 應更清楚說明新高中課程與基礎教育(小一至中三)課程

的關聯。  

第 3.4-3.5 段  

新高中的課程架構與選擇  

 課程應在知識的廣度和深度之間取得平衡。  

 應提供更多輔以悉心指導的選擇，例如要求學生選修不同

學習領域的科目組合。  

 課程設計應將每科分成基本及進階部分，以便學生能修讀

更多「科目」，而不同能力的學生亦可選擇不同部分學習。

 應容許學生修讀更多選修科目。  

 應為不同能力或背景的學生提供同一科目的不同課程。

 應繼續加強培育學生的德育，亦要不斷幫助香港學生建立

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第 3.12-3.19 段  

知識基礎、中國文化、科學及其他學習元素  

 新高中中國語文科的文化元素似乎比現時削弱了。  

第 3.27-3.2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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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注 事 項  未 來 路 向  

 讓學生在文理科目中自由選擇選修科目，或會削弱學生在

物理、化學和生物等科目的知識基礎，影響他們修讀某些

大學課程。  

 建議在新高中課程中加強某些主題的學習，例如環境教

育、法律教育和消費者教育。  

 

語文水平、普通話及其他語言  

 由於分配予中國語文和英國語文的課時百分比似乎比以

前少，導致本港學生的語文水平下降。亦有關注普通話不

再是一個考試科目。  

 由於香港是一個國際都巿，故應多鼓勵巿民學習中文和英

文以外的語言。此外，亦須注意少數族裔學習中文的需

要，以便確保他們能更易融入本港的社會。  

第 3.32-3.35 段  

照顧學習差異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新高中課程未能照顧校內不同能力的學生，因為以往不會

修讀中六的學生現在卻要在學校多留一年。  

 有 關 如 何 照 顧 在 一 般 或 特 殊 學 校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資料不足。有需要嚴謹地處理有關平等機會的問題。

第 3.39-3.40 段  

職業導向教育的發展  

 宜更明確地說明正在試辦的職業導向課程和毅進 /中學協

作計劃日後的發展，並應將職業導向教育與整體高中課程

緊密聯繫，成為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第 3.43 段  

課時分配  

 對分配予核心科目的學習時間比例是否恰當，以及如何能

更靈活地運用其他學習經歷的課時，公眾人士在這些項目

上意見分歧。  

第 3.46-3.50 段  

科目名稱  

 有些人關注到部分課程架構在考慮有關意見而作出修訂

後，現有的名稱未必能反映這些科目的本質，如家政和通

識教育科。  

第 3.5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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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注 事 項  未 來 路 向  

進一步的諮詢及指引  

 由於新高中課程的改革複雜，故須為學校提供指引。  

第 3.56-3.57 段  

通識教育科  

關 注 事 項  未 來 路 向  

通識教育科在新高中課程的定位  

 其他科目也可達到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和獨立思考能力

的目的。  

 學者對於通識教育及通才教育的不同傳統和解釋，意見分

歧。  

第 4.10-4.12 段  

廣度與深度間的平衡  

 對大多數教師和學生而言，通識教育科是要求高的新科

目，九個必修單元及六個選修單元，對教師和學生來說是

過多，難於應付。  

第 4.15-4.17 段  

課程設計、架構及課時分配  

 必修單元數目過多，蘊涵的知識不夠深入，且討論時間不

足，未能培養學生應具備的獨立思考能力。  

 由於通識教育科是一個新定的核心科目，故應佔學生學習

時間的 10%，而非原有建議的 12.5%。  

第 4.22-4.23 段  

知識基礎與能力、態度及價值觀的關係，以及理性思考  

 通識教育科須有助提升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而香港

賴以成功的一些核心價值亦須包括在內。  

 憂慮通識教育科涵蓋的知識基礎不足，未能讓學生有效討

論議題，亦未能擴闊學生的視野和培養他們理性思考的能

力。議題探究方法亦無助擴大學生的知識基礎。有人質疑

「文中有理」及「理中有文」的精神盡失。  

第 4.28-4.36 段  

議題探究方法  

 質疑高中學生是否有採取類似方法學習的經驗。  

第 4.42-4.4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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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注 事 項  未 來 路 向  

 採用議題探究方法只會鼓勵學生作出批評。「批評」文化

對社會無益，並不可取，反而應著重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

觀和態度。  

 憂慮對學生採取這個方法學習的要求與期望過高。  

 

評核及考試  

 對本科公開評核的客觀性有所保留。此外，亦擔心校本評

核可能加重教師的工作量。  

 應把通識教育科列為選修科目，而評核及匯報成績的等級

可減少，例如在推行新學制的初期，只採用「及格」和「不

及格」兩個等級，或評為「優異」、「滿意」及「欠佳」三

個等級。  

 大多數教師都認為，通識教育科是一個所知無幾的嶄新科

目，但教師卻要負上評核學生在該科表現的全責。因此，

當局必須向教師提供有效的專業培訓和發展機會。  

第 4.52-4.58 段  

學生的學習機會  

 關注到家境較清貧的學生，未能與家境較佳的學生同樣取

得最新的學習資源及參與課堂外的學習活動，因而會受到

歧視。此外，亦擔心家境清貧及語文能力較低的學生，學

習通識教育科時會較為吃虧。  

 由於施教和學習通識教育科需要在課堂內多作討論，因此

需要實施「小班」教學教授該科。  

 關注到由於必修單元太多，學生未必有機會選讀感興趣的

範疇。  

第 4.63-4.65 段  

教師和學校的專業能力  

 教師非常關注他們本身是否具備所需的技巧和知識，引導

學生學會學習。他們亦關注到準備最新的學與教材料會否

帶來過多工作量，此外，亦憂慮要指導學生人數眾多的班

級進行獨立專題探究。  

 部分教師擔心他們會失去本身所屬專科的認同，亦擔心未

必能協助學生在公開試取得良好成績。  

第 4.7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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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注 事 項  未 來 路 向  

 對於通識教育科教師的建議培訓時數是否足夠，意見分

歧。部分教師擔心培訓需求驟增，培訓課程未必能滿足需

求。  

 若通識教育科佔總課時約 12.5%，學校便需要重新安排校

內職務，這對部分教師來說可能帶來不安。校長可能會以

此為藉口停辦某些科目。  

 

學與教資源的拓展  

 由於通識教育科的學與教材料需要不斷更新，教師的工作

量會過多，而他們亦未必有足夠時間準備材料。  

 家境清貧的學生未能負擔與課程相關的各種學習資源。

 

第 4.75-4.76 段  

國際研究與發展的參考  

 關注是否有足夠的本地經驗及其他國家的事例，以支援新

學制推行通識教育科。  

第 4.79 段  

職業導向教育  

關 注 事 項  未 來 路 向  

職業導向教育在新高中課程的定位  

 職業導向教育是職業訓練的一種，一般被認為只適合學習

能力稍遜的學生。這標籤效應會窒礙學校提供職業導向教

育。  

第 5.12-5.26 段  

資歷認可  

 無論日後是升學還是就業，學生修畢職業導向教育課程所

取得的資歷，均須獲得有關院校及行業承認。  

 職業導向教育必須獲得各界人士接受，才能確保與其他新

高中選修科目地位相若，並為學生帶來最大的益處。  

第 5.30-5.3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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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注 事 項  未 來 路 向  

課程設置、撥款及學生的選擇  

 關注職業導向教育能否提供足夠的多元化課程；同時亦擔

心課程能否及時更新，以緊貼經濟、社會及各行各業人力

發展不斷轉變的需求。  

 目前的職業導向課程並非由政府直接資助。學生(及家長)
及學校都期望教統局提供額外撥款，讓更多學生能受惠於

職業導向教育課程。  

第 5.42-5.45 段  

學生支援  

 由於職業導向教育的學習經歷，與修讀傳統正規課程的大

不相同，因此，必須特別輔導學生，協助他們作出合乎自

己興趣及性向的最佳選擇。  

 關注中國語文、英國語文及數學等核心科目，是否能夠配

合那些熱衷於以職業導向教育為主要選修科目學生的需

要。  

 擔心職業導向教育未必能夠惠及非華語少數族裔學生，以

及就讀主流學校但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第 5.50-5.55 段  

教學人員的數目與能力  

 擔心校外培訓機構是否有能力提供學校所需的職業導向

教育。  

 教師擔心是否有足夠的專業發展機會，幫助他們從事職業

導向教育的教學。此外，教師關注會否獲得給假，以進修

為期較長或須在職實習的培訓課程。  

第 5.59-5.62 段  

盡展學生潛能與照顧學習差異  

關 注 事 項  未 來 路 向  

特殊教育  

 教統局應根據一般學校所獲提供的資源，以及有特殊教育

需 要 的 學 生 對 教 育 服 務 的 獨 特 需 求 ， 檢 討 特 殊 教 育 在

「3+3+4」學制下的課程、評核、教師發展及其他支援服

務。  

第 6.12-6.4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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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注 事 項  未 來 路 向  

 關注會否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銜接升學及職業

培訓的途徑，及學生成績如何通過個別課程頒發的證書及

評審安排而獲得認可。  

 關注「3+3+4」學制可以如何惠及所有學生，包括嚴重弱

智的學生。  

 以個別學習計劃輔助學習的弱智學生的學制，應與其他有

特殊教育需要，但能夠在一般學校攻讀三年初中及三年新

高中課程的學生一致。  

 弱智兒童學校等特殊學校獲撥發的資源應與一般學校相

若，例如在課程多元化及通識教育科方面，應獲得同樣資

源。  

 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應視作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般

處理，並獲提供所需的支援。  

 

資優教育  

 資優學生應該享有適當的機會和支援，否則便會無心向

學，成績低落。  

 新高中應照顧資優學生的發展，增設一些彈性安排，讓他

們可以提早參加公開考試。  

 現行的資優學生計劃，應繼續在「3+3+4」學制下推行。

第 6.49-6.59 段  

評核及頒發證書  

關 注 事 項  未 來 路 向  

單一證書  

 有個別人士關注兩個考試改為一個考試，會增加而非減

少學生的考試壓力。  

 部分家長、學校和學校議會建議，除了推行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外，亦保留香港中學會考和香港高級程度會考，

確保重讀生有重考的機會。  

第 7.11-7.1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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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注 事 項  未 來 路 向  

水平參照匯報模式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報考人數會較現時多，而表現等級

的數目相對於現時採用的級別較少，部分人士關注五個

表現等級不足以供大專院校作遴選用途。  

 由於目前的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是為較少數的精英學生而

設，故部分人士關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水平，應參照

學生整體的性向和能力來制訂。  

第 7.18-7.23 段  

校本評核  

 校長和學校議會建議，校本評核不宜在所有科目推行。

他們認為鑑於校本評核的質素未能肯定，尤其是在起步

階段來說，校本評核的建議比重(20-30%)過高。  

 校本評核使教師成為評核人員，改變原本是夥伴的師生

關係。  

 各界人士大多關注到校本評核會增加教師和學生的工作

量。  

 不少人關注到作弊的問題，或有學生呈交由別人代做的

習作。  

 調整的辦法仍然未明朗，難以比較不同學校所提供的評

核結果。  

 若所有科目都採用校本評核，未能肯定如何處理自修生

的情況。  

 部分人士關注到教師不知道如何以一致並有效的方法進

行校本評核。  

第 7.32-7.43 段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認受性  

 家長、教師和校長熱切期望能盡早公布大學遴選細節。

 各界人士普遍關注，希望能確保新的香港中學文憑在第

一次考試時即獲國際認可，而非事後作出追認。  

第 7.48-7.51 段  



 139

關 注 事 項  未 來 路 向  

高中學生學習概覽  

 關注學生學習概覽會有不同的詮釋。  

 關注學生學習概覽應否包括學校就學生的平日表現、所

參與的服務、學習態度和操行等作出的評語。有些人認

為加入這些元素有助促進全人發展，而其他人則認為這

些元素難以客觀評核和記錄。  

 有校長認為若概覽內容不均衡的話，將不能如實反映學

生的強項和弱項。  

 學習概覽記錄學生的其他學習經歷，可能會對來自低收

入家庭的學生不利。  

 關注應如何儲存和處理有關學生學習概覽的資料數據，

以及確認真偽。  

第 7.59-7.64 段  

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及與本地和海外教育制度接軌  

關 注 事 項  未 來 路 向  

大學收生  

 大學 /學系收生準則備受關注。學校方面要求大學盡早公

布收生準則。  

 一般認為大學收生準則可能會對學生的選擇造成負面的

反流效應。影響所及，部分科目或會不受重視，間接令大

批學生流向理科科目。  

 關注大學應否考慮將通識教育科列為收生要求。  

 另一關注要點是，相對於物理、化學及生物而言，新高中

的「科學」科在大學入學方面所佔的比重有多大。  

 大學不應在香港中學文憑之外，另設入學考試。  

第 8.16-8.24 段  

國際基準及認可  

 關注新高中教育能否與海外大學銜接，以及新香港中學文

憑會否獲得國際承認。  

 另有關注大學的四年制學士學位課程，會否承認其他資

歷，例如國際預科文憑(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IB) 的

學分，或給予豁免。  

第 8.28-8.4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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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注 事 項  未 來 路 向  

與專上教育及職業培訓機構銜接  

 應確保高中課程能夠與副學位課程及學士課程順利銜接。

第 8.43-8.44 段  

與四年制大學課程銜接  

 關注過渡期間的具體銜接安排，特別是新舊制兩批學生並

存的學年。  

第 8.48-8.50 段  

配套措施  

關 注 事 項  未 來 路 向  

提升教育專業  

 關注何時開始舉辦專業發展課程、教師及導師獲撥的學額

(特別在通識教育科方面)，以及專業發展培訓的質素。  

 對通識教育科教師來說，35 至 100 小時的專業發展培訓，

尚嫌不足。  

 建議提供代課教師，以便教師，特別是通識教育科的教

師，進行日間整段時間給假制的專業發展。  

 改革為教師帶來的工作量必須得到正視。   

第 9.13-9.23 段  

第 9.25-9.28 段  

第 9.31-9.33 段  

 

課本及優質學與教資源  

 新課程的課本務須早在新學制實施前已完備可用，而且質

素優良。  

 課本售價應該降低。  

 為推廣通識教育科與職業導向教育，教統局應協助提供版

權已獲處理的學習材料(例如時事)，並設立「資源共享中

心」。  

第 10.8-10.20 段

 

學位供應  

 由於在實施新學制時採用非平衡班級結構及平衡班級結

構的學校會繼續並存，有意見關注到當局如何協助有需要

的學生在修畢中三時轉校，繼續升讀高中一。  

第 11.4-11.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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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注 事 項  未 來 路 向  

班級人數  

 部分學校認為高中課程所帶來的種種好處，包括更靈活的

選擇選修科目、校本評核及以學生為本的教學法，在人數

較多的班級是無法充分實現的，因此建議每班人數應少於

40 人。  

 學校建議推行小組教學教授新課程，特別是通識教育科，

因該科需要進行更多討論和專題研習。  

第 11.13-11.14 段

 

班級結構  

 部分學校重整班級結構後，可能會出現班級數目下調的情

況，教師人手需求因而減少，導致部分學校出現過剩教師。

 關注平衡及非平衡班級結構日後是否協調，以及對個別學

校收生的影響。  

 逐步重整班級結構時，未來高中學校的數目及分布情況是

一項複雜因素。  

 有些高中學校要求分配中一學生，但有些學校則要求轉為

高中學校。  

第 11.21-11.25 段

 

教師與班級比例及相關事宜  

 學校非常關注教師與班級比例的建議修訂方案，以及用四

捨五入方式計算人手安排，因為部分學校可能會因此而出

現人手過剩。  

 關注建議比例，對職級、晉升，以及現有學位教師與非學

位教師比例的影響。  

 關注學校整體的教師人手是否足以達到高中改革的目標。

 關注建議的高中課程支援津貼及多元學習津貼的實施細

節、這些資源與教師編制的關係，以及實驗室技術員和工

場教師的安排。  

第 11.33-11.5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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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注 事 項  未 來 路 向  

財政安排  

 學費水平過高，而新的四年學士學位課程在 2012 年後才

開始推行，在現時訂定要收取的學費水平實屬言之過早。

 把高中學費水平回復至經常費用的 18%，再加上建議的

四年制學士學位課程的大學學費，家長日後的經濟負擔會

較目前明顯地加重。對低收入家庭而言，財政壓力尤其顯

著。  

 如必須增加學費，應循序漸進地實施，並為有需要的學生

提供更多資助，包括為學生提供更多獎、助學金，以及給

予更靈活的還款安排等。  

 為新學制提供更多資源，以便學校準備和過渡至新學制、

在預備期間安排教師接受培訓、為部分新高中科目（例如

通識教育科），安排靈活分組授課，聘用足夠的教師，以

及為學生提供更多元化的校內學習。  

第 12.9-12.23 段

參與和溝通  

關 注 事 項  未 來 路 向  

 建議當局多與工商界合作，為修讀職業導向教育的學生提

供更多實習機會，並支援學生校外的學習經歷。  

 可進一步加強家長教育，協助推行改革。  

 除家長外，社會各界(如工商界)亦應分擔推行改革措施的

經費。  

 政府應鼓勵社會各界多投資或贊助大學研究，以及學校的

其他學習活動。  

第 13.8-13.1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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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重要事項及連貫一致  

關 注 事 項  未 來 路 向  

 質疑四年的準備時間是否足夠。  

 關注教師是否有足夠時間準備推行新課程。  

 不贊成於 2008 年推行新學制的人士，對推行年份的意見

分歧(有建議由 2009 年、2010 年、2011 年或 2012 年起推

行)。  

 認為教師的專業發展和編寫課本需要更多準備時間。  

 推行時間應有彈性，視乎是否取得足夠的資源而定。  

 各項改革措施應分階段推行。  

第 13.34-13.4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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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教 育 統 籌 局 問 卷 調 查 摘 要  

背景  

為協助新學制之籌劃與順利推行，教統局於 2004 年 10 月在 476 所中學進行了一

項問卷調查。除了發表主文件外，亦同時向這 476 所中學派發兩套問卷，分別就

新高中學制與課程設計建議，及學科課程架構建議蒐集校長 /副校長和教師的意

見。  

回收率  

甲) 校長/副校長問卷 

在 476 所學校中有 471 所(98.9%)填寫及寄回問卷。  

乙) 核心及選修科目架構建議之教師問卷 

所有科目的回收率都超過 94%。  

調查結果  

甲部：校長/副校長問卷 

問  題  回  應  

優 點 及 不 同 出 路 與 途 徑   

1. 中學架構改變、課程擴闊、更順暢地銜接

不同出路的途徑，這些轉變能否滿足現代

社會的教育需求(第 2-3 頁)？  

 

同意

77%

沒有意見

8%

不同意

4%

非常同意

11% 非常不同意

0%

 
2.  你 是 否 同 意 應 採 用 學 生 學 習 概 覽 ( 第

23-24 頁)，以確認學生在整個高中階段的

成績、資歷及其他學習經歷？  

 

同意

69%

沒有意見

8%
非常同意

18% 非常不同意

1%

不同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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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回  應  

課 程 架 構  
 

3.  你 是 否 同 意 改 革 高 中 課 程 的 目 標 ( 第 8
頁)？   

同意

80%

沒有意見

4%非常同意

15%
非常不同意

0%

不同意

1%

 

4.  你是否同意各項主導原則(第 9 頁)可達致

新高中課程的目標？  
同意

79%

非常同意

7% 非常不同意

0%

沒有意見

11%

不同意

3%

 

5. 你 是 否 同 意 建 議 中 的 學 生 修 讀 課 程 ( 第

10-16 頁 )，可有助達致新高中課程的目

標？  

同意

71%

不同意

6%
非常不同意

1%

非常同意

2%
沒有意見

20%

(a) 你是否同意中國語文科、英國語文

科、數學科及通識教育科應是核心

科目？  

同意

53%
沒有意見

13%

不同意

20%
非常同意

12% 非常不同意

2%

 

(b) 你是否同意通識教育科有助學生奠

定 廣 闊 的 知 識 基 礎 及 多 角 度 的 視

野，從而發展獨立學習的能力？  

同意

64%

非常不同意

2%

非常同意

11%

沒有意見

16%

不同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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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回  應  

(c) 你是否同意學生應選擇兩個或三個

選修科目？   
同意

69%

非常不同意

1%

沒有意見

9%

不同意

12%

非常同意

9%

 

(d) 你是否同意職業導向教育可作為選

修科目以外的選擇？  
同意

65%

非常不同意

1%

非常同意

13%
不同意

6%

沒有意見

15%

 

(e) 你 是 否 同 意 其 他 學 習 經 歷 (德 育 及

公民教育、社會服務、體藝活動，

以 及 與 職 業 有 關 的 經 驗 )應 列 為 課

程的一個組成部分？  

同意

63%

沒有意見

9%

不同意

6%

非常同意

21% 非常不同意

1%

(f) 你是否同意核心科目、選修科目及

其他學習經歷的課時分配建議？  
同意

42%

沒有意見

17%

不同意

35%

非常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5%

評 核   

6.  你 是 否 同 意 評 核 改 革 的 主 導 原 則 ( 第

19-20 頁)？  同意

76%

不同意

6%

沒有意見

11%

非常不同意

1%

非常同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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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回  應  

7. (a) 你是否同意校本評核(第 20-22 頁 )
能加強學習動機，並減輕單一次考

試的壓力？  
同意

58% 沒有意見

16%

非常同意

4%
非常不同意

3%

不同意

19%

 

 (b) 你是否同意校本評核(第 20-22 頁 )
在一些不能以公開試評核的能力方

面，可引入教師對學生表現的專業

判斷？  

同意

70%

非常同意

5% 非常不同意

1%

不同意

9%

沒有意見

15%

 

8. 你是否同意「水平參照」匯報方式，能就

學生的知識水平及能力所及提供資料，從

而改善學生的學習？  

同意

63%

非常同意

8%
非常不同意

0%

不同意

7%

沒有意見

22%

 

 
配 套 措 施  

9.  除了主文件第五章所列述的配套措施之外，你認為還需要甚麼？  

 常見的配套措施建議：  

 應減少高中每班學生人數  

 通識教育科應採用小班或分組教學  

 應向教師提供足夠及適時的專業發展，尤其在通識教育科及職業導向教

育方面  

 應提供額外的文書支援，以應付新增之工作量，例如：校本評核及學生

學習概覽  

 應向學校提供額外資源以準備課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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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提供代課教師，以便常規教師可參加培訓課程  

 應採用自然流失的方法解決過剩教師的問題  

 支持分階段及分科實施校本評核，並應確保在實施前有充足的時間作準

備  

 應資助學生參與課外活動  

問  題  回  應  

10. (a) 你是否同意大學應採用較寛廣的收

生準則，例如學生學習概覽 (第 24
頁)？  

同意

61%

非常不同意

0%

沒有意見

12%

不同意

6%非常同意

21%

 

 (b) 你是否同意大學應由學院，而非由

個別學系取錄學生(第 24 頁)？  同意

52%

沒有意見

21%

不同意

7%非常同意

20% 非常不同意

0%

 

開 辦 科 目  

11. 學校在新高中課程中擬開辦的科目   

科 目  擬 開 辦 科 目 的

學 校 數 目  
擬 任 教 開 辦 科

目 的 教 師 數 目

 擬 任 教 開 辦 科 目 而

需 要 安 排 專 業 發 展

的 教 師 數 目  
中 國 語 文  471 (100%) 3305  1315 
英 國 語 文  471 (100%) 3519  1422 
數 學  471 (100%) 2972  1181 
通 識 教 育  471 (100%) 3712  3594 
中 國 文 學  241 (51.2%) 537  189 
英 語 文 學  27 (5.7%) 68  29 
中 國 歷 史  411 (87.3%) 936  327 
經 濟  422 (89.6%) 887  307 
倫 理 與 宗 教  97 (20.6%) 236  75 
地 理  410 (87.0%) 795  277 
歷 史  337 (71.5%) 62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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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擬 開 辦 科 目 的

學 校 數 目  
擬 任 教 開 辦 科

目 的 教 師 數 目

 擬 任 教 開 辦 科 目 而

需 要 安 排 專 業 發 展

的 教 師 數 目  
旅 遊 與 款 待  156 (33.1%) 278  183 
生 物  427 (90.7%) 815  283 
化 學  428 (90.9%) 822  286 
物 理  435 (92.4%) 888  310 
科 學  130 (27.6%) 346  167 
企 業 、 會 計 與 財 務 概 論  357 (75.8%) 676  347 
設 計 與 應 用 科 技  87 (18.5%) 223  115 
健 康 管 理 與 社 會 關 懷  51 (10.8%) 83  71 
家 政  52 (11.0%) 94  54 
資 訊 及 通 訊 科 技  422 (89.6%) 1029  457 
音 樂  68 (14.4%) 108  50 
視 覺 藝 術  332 (70.5%) 517  211 
體 育  139 (29.5%) 307  102 
備註：每所學校平均開辦 15 科，包括 4 個核心科目。  
 

問  題  回  應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12. 你 會 否 考 慮 在 學 校 課 程 內 引 入 職 業 導 向

教育(第 15 頁)，以照顧學生的不同興趣、

需要和性向？  
會

57% 否

43%

13. 你認為以下職業導向教育的範疇(第 15 頁)對你的學生有用嗎？(可填寫多於

一項的選擇)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的 範 疇  學 校 認 為 對 學 生 是 有 用 的

商 業 (如 基 礎 物 流 )  66.5% 
藝 術 及 媒 體 (如 多 媒 體 遊 戲 設 計 )  59.9% 
設 計 (如 時 裝 及 形 象 設 計 基 礎 )  59.2% 
工 程 (如 基 礎 汽 車 維 修 )  12.8% 
資 訊 科 技 (如 電 腦 網 絡 )  82.1% 
食 品 及 製 作 (如 基 礎 西 餐 食 品 製 作 )  35.4% 
服 務 (如 美 容 護 理 )  46.7% 
消 閒 、 旅 遊 及 款 待 (如 康 體 、 文 娛 及 旅 遊 基 礎 課 程 )  67.7% 
表 演 藝 術 (如 綜 藝 娛 樂 表 演 訓 練 )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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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師 專 業 發 展  

14. 關於教師專業發展計劃的時間安排，請註明你的意願：(可填寫多於一項的

選擇) 

時 間 安 排   學 校  
上 學 時 間  29.6% 
週 末  72.3% 
週 日 的 放 學 後 時 間  36.2% 
學 校 假 期  53.6% 
沒 有 特 別 意 願  8 .3% 

 
 

問  題  回  應  

財 政 安 排  
 

15. 你是否同意共同承擔的資助方案(第 35-36
頁)？  沒有意見

34%

不同意

17%非常同意

3% 非常不同意

3%

同意

43%

 

課 程 規 劃 與 策 略  
 

16. 你是否已開始新高中課程的籌劃 /準備工

作？  

是

86%

否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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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你曾嘗試以下哪一項目為準備新高中課程的推行？若適當的話，請選擇一個

或以上的選項。  

學校為準備推行新高中課程而試行的策略  

策 略  試 行 的 學 校  
(a) 繼 續 初 中 階 段 的 課 程 與 評 估 改 革 ， 為 未 來 的 轉 變 鋪 路

(例 如 ： 加 強 學 會 學 習 的 技 能 )  
79.4% 

(b) 開 始 開 辦 以 下 科 目 ， 為 新 高 中 通 識 教 育 科 鋪 路 ：   

 高 級 補 充 程 度 通 識 教 育 科  21.0% 

 中 四 至 中 五 綜 合 人 文 科  11.3% 

 中 四 至 中 五 科 學 與 科 技 科  7 .0% 

(c) 物 色 課 程 領 導 人 ， 為 新 高 中 課 程 作 準 備  76.4% 

(d) 依 據 學 校 和 學 生 未 來 的 需 要，協 助 科 主 任 及 教 師 發 展 他

們 的 專 業 計 劃  
71.8% 

(e) 依 據 學 生 的 需 要、興 趣 及 能 力，預 先 計 劃 開 辦 的 科 目 ，

並 鼓 勵 及 調 配 適 合 的 教 師 任 教  
72.2% 

(f) 就 有 關 轉 變 ， 與 家 長 、 學 生 及 教 師 定 期 溝 通  61.8% 

(g) 加 入 校 長 /副 校 長 網 絡  41.0% 

 
 

問  題  回  應  

推 行 時 間  
 

18. 以 貴 校 的 情 況 ， 你 是 否 已 準 備 好 在

2008/09 學年推行新高中學制的高中一？
2008

62%

2010

10%
沒有意見

8%

200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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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核心及選修科目架構建議之教師問卷 

對建議科目課程及評核設計的意見  

課 程 架 構  

建 議 科 目  
理 念  課 程  

宗 旨  
必 修 部 分 選 修 部 分  公 開 評 核 的

建 議 方 向  
 (%) (%) (%) (%) (%) 
中 國 語 文  95.9 96.9 86.3 56.0 54.0 
英 國 語 文  96.1 95.6 84.5 58.9 53.8 
數 學  94.6 94.6 88.0 74.1 43.4 
通 識 教 育  92.0 90.5 82.8 – 88.4 81.8 
中 國 文 學  95.7 94.1 85.8 67.2 60.5 
英 語 文 學  100 100 93.4 80.0 
中 國 歷 史  94.7 94.7 72.4 62.0 
經 濟  95.8 96.7 85.8 54.8 
倫 理 與 宗 教  96.0 98.0 83.7 86.8 56.1 
地 理  96.1 95.9 79.3 56.4 51.0 
歷 史  94.7 95.5 81.0 64.0 61.3 
旅 遊 與 款 待  98.6 97.9 86.4 72.1 57.1 
生 物  95.5 95.8 86.1 68.7 56.0 
化 學  94.0 93.9 83.4 68.2 59.1 
物 理  94.7 93.6 86.9 65.7 55.3 
科 學  92.7 93.4 82.5 61.3 
企 業 、 會 計 與 財 務 概 論  75.5 73.8 59.7 47.9 40.0 
設 計 與 應 用 科 技  87.3 92.0 81.6 73.5 71.3 
健 康 管 理 與 社 會 關 懷  98.0 98.0 84.0 72.0 60.0 
家 政 * 88.7 88.7 69.8 /  69.8 56.7 /  75.5 62.3 
資 訊 及 通 訊 科 技  97.0 96.2 87.4 76.0 60.5 
音 樂  88.8 88.8 88.8 81.7 56.3 
視 覺 藝 術  91.2 91.9 65.4 36.2 
體 育  94.6 95.3 79.0 49.3 
備 註 ：  以 上 數 字 顯 示 非 常 同 意 及 同 意 的 百 分 比  
* 第 一 組 及 第 二 組 數 字 分 別 表 示 對 課 程 架 構 1 及 課 程 架 構 2 的 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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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新 高 中 建 議 科 目  

學 習 領 域  科 目  

中 國 語 文 教 育   中 國 語 文 (核 心 科 目 ) 

 中 國 文 學  

英 國 語 文 教 育   英 國 語 文 (核 心 科 目 ) 

 英 語 文 學  

數 學 教 育   數 學 (核 心 科 目 ＋ 兩 個 延 伸 單 元 ) 

  通 識 教 育 (核 心 科 目 ) 

個 人 、 社 會 及 人 文 教 育   中 國 歷 史  

 經 濟  

 倫 理 與 宗 教  

 地 理  

 歷 史  

 旅 遊 與 款 待  

科 學 教 育   生 物  

 化 學  

 物 理  

 科 學  

科 技 教 育   企 業 、 會 計 與 財 務 概 論  

 設 計 與 應 用 科 技  

 健 康 管 理 與 社 會 關 懷  

 家 政  

 資 訊 及 通 訊 科 技  

藝 術 教 育   音 樂  

 視 覺 藝 術  

# 表 演 藝 術 (尚 待 制 訂 ) 

體 育   體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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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各 地 高 中 上 學 日 數 比 較  

[根據 INCA©網頁 http://www.inca.org.uk/及其他資料 

(截至 2003 年 5 月)]  
 

地方 
高中每學年平均上學日數 

(節日及假期除外)  

澳 洲  200 

加 拿 大  190 

英 國  190 

法 國  180 

德 國  198 

香 港  154 

匈 牙 利  185 

意 大 利  200 

日 本  225 

韓 國  220 

中 國 內 地  200 

荷 蘭  200 

紐 西 蘭  190 

新 加 坡  200 

西 班 牙  175 

瑞 士  190 

台 灣  200 

美 國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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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及 香 港 高 級 程 度 會 考 引 入 校 本 評 核 之 科 目  

 科 目  實 施 年 份  比 重  

化 學  高 級 程 度  1978 20% 

政 府 與 公 共 事 務  高 級 程 度  1988 22.5% 

化 學  高 級 補 充 程 度  1994 20% 

中 國 語 文 及 文 化  高 級 補 充 程 度  1994 10% 

設 計 與 科 技  高 級 補 充 程 度  1994 33⅓% 

通 識 教 育  高 級 補 充 程 度  1994 20% 

生 物  高 級 程 度  1995 20% 

電 子 學  高 級 補 充 程 度  1999 20% 

電 腦 應 用  高 級 補 充 程 度  2000 30% 

美 術  高 級 /高 級 補 充 程 度  2004 25% 

工 程 科 學  高 級 程 度  2004 15% 

物 理  高 級 /高 級 補 充 程 度  2004 15% 

高
級
程
度
會
考 

中 國 文 學  高 級 程 度  2005 25% 

設 計 與 科 技  1980 33⅓% 

電 子 與 電 學  1980 35% 

設 計 與 科 技  (另 選 課 程 )  2002 30% 

圖 象 傳 意  2002 30% 

資 訊 科 技  2002 30% 

科 技 概 論  2002 30% 

陶 藝  2004 35% 

電 腦 與 資 訊 科 技  2005 20% 

綜 合 人 文  2005 20% 

科 學 與 科 技  2005 20% 

視 覺 藝 術  2005 30% 

中 國 歷 史  2006 20% 

歷 史  2006 20% 

中 國 語 文  2007 20%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英 國 語 文  200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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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辭 彙  

用 語  解 釋  

兩文 能閱讀和書寫標準書面中文和英文  

職業導向課程 現有的職業導向課程試驗計劃是職業導向教育(見職業導

向教育)的最先例子。高中職業導向教育的未來發展，會

參考試驗計劃所得的評核結果而加以制訂。  

職業導向教育 在高中教育階段，職業導向教育提供了學校科目及其他

學習經歷以外的課程選擇，使高中課程更多樣化。學生

可選職業導向教育，作為選修科目以外的選擇。職業導

向教育拓展了學生的機會，提昇他們的就業能力，並讓

他們為終身學習作好準備。  

核心科目 中國語文科、英國語文科、數學科及通識教育科  

課程及評估指引 由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公開試科目委員會

制訂。指引包括課程宗旨/目標/內容及學習成果，以及評

估指引。  

選修科目 新學制建議共 20 科選修科目，可供學生選擇(見附錄三)。

學習領域 構成學校課程的主要知識範疇。本港學校課程劃分為八

個學習領域，即中國語文教育、英國語文教育、數學教

育、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科學教育、科技教育、藝

術教育和體育。每名學生的課程都應涵蓋所有學習領域。

新高中學制 建 基 於 三 年 初 中 課 程 的 新 高 中 一 、 二 及 三 的 三 年 修 讀

期，等同現時中四至中六。  

委員會 委員會是指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公開試科

目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是按需要而設的聯合小組，負責

執行課程發展議會及考評局所指定的工作。  

其他學習經歷 德育及公民教育、社會服務、與職業有關的經驗(例如就

業見習)，以及體藝活動，都是其他學習經歷的例子。  



 157

用 語  解 釋  

毅進計劃 毅進計劃是為中五離校生或年滿 21 歲或以上的青少年開

設的特別課程，協助他們取得等同香港中學會考五科及

格的學歷。  

資歷架構 資歷架構是一個共分七級的資歷等級制度，適用於所有

界別，方便學術與職業界別互相銜接。架構內每個級別

設有資歷級別通用指標，說明同一級別的共通資歷的特

性。資歷架構所涵蓋的資歷將按成效評定。學術界別的

資歷成效標準主要是指知識及技能方面，而職業界別的

資歷成效標準則以業界所訂的能力為基礎。  

校本評核 由學校教師施行的評估，以補足及 /或補充學生在公開考

試中知識/技能/態度等方面測試的成績。  

高中學生學習概覽 記錄學生在高中階段三年修讀期內的整體表現和學習經

歷。  

水平 會用描述指標及示例，說明學生取得某個等級需要掌握

的知識和能力。水平級別由「低表現」逐級遞升至「最

高水平的表現」。  

水平參照評估 學生的表現會與預先訂立的水平作比對。該預定的水平

說明學生需要達到的表現。水平參照評估提供資料，讓

學生、家長和院校了解學生需要有怎樣的表現，才達到

最高水平。  

教師與班級比例 用以計算每所學校人手編制的數字，代表每班獲分配授

課教師的數目。在現行學制下，中四及中五的比例為 1.3：

1，中六及中七為 2：1。  

三語 操流利廣東話、普通話及英語會話的能力  

毅進/中學協作計劃 這是一項試點計劃，旨在為需要其他教育途徑的學生提

供幫助。參與試點計劃的學生無須參加香港中學會考，

但 可 透 過 修 讀 副 學 士 先 修 課 程 ， 取 代 傳 統 的 中 六 及 中

七，繼續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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